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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消費者現場觀賞中華職棒之考量因素與價格彈
性，以 2009年台北、台中、臺南與高雄四地之中華職棒現場觀眾為研
究對象，研究結果將可提供給職棒相關經營者做為經營管理、行銷策

略與價格制定之參考。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問卷內容主要調查有：

人口特徵、消費者實際消費行為、消費特徵、消費者認為最高願付價

格。調查期間共發出問卷 600 份，有效問卷為 454 份，有效問卷率為
75.7％。回收之有效樣本依研究目的，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
（t-test）、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人口特徵和消費型態間的
差異情形，並以 α＝.05 為顯著水準；另外再以線性迴歸與經濟學之價
格彈性公式為分析工具，計算出需求函數與價格彈性，結果發現： 
一、前往球場觀賞職棒的觀眾性別分佈男生多於女生，分別佔 59 %及
41 %，年齡則以 15-24 歲與 25 – 44歲為主。學歷方面，以大學（專）
學歷為最多，佔 73.1 %。職業方面以學生為最多。在個人月收入方面
則以 15,000 元以下為多數，為 66 %。家庭月收入以 45,001-60,000元
為最多。平均觀賞職棒的年資為 5.69年。二、消費者消費情形分別為：
門票花費為最高平均為 214.45元，其次為飲食花費的 118.92元；而來
回交通花費平均為 85.37元。購買周邊商品之平均花費 90.80元，顯示
前往觀賞球賽的消費者對於周邊商品的購買並不踴躍。實際花費的總

成本平均為 509.54元。 
三、以最多願意消費的金額當成依變項，自變項包括有：常數、去年

入場次數、實際花費的金額、性別、學歷、職業、交通時間、職棒球

迷、家庭收入、個人收入、婚姻、年齡、觀賽年資。透過條件評估法

求得迴歸模型，發現實際消費成本、觀賽年資及去年入場次數三變數

與願付價格呈顯著正向關係，以條件評估法迴歸模型推估出之平均願

付價格為 735.129 元。中華職棒現場消費者之需求函數推估為：
127.127 -.093 PQ = 。  

關鍵字: 職業運動、需求函數、價格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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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cus in the study was on the exploration of factors for consumers 
spectated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CPBL）and their price 
elasticity. The subject of study was the spectators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in 2009.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operators references 
for planning of marketing strategies ,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ticket price setting. The method of research used was questionnaire 
research with the main content includ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factors for consumer spending money to spectate the game and their willing 
to pay in consumers’ mind. The number of the questionnaires was totaled  
600, and among them 75.7 % were valid ones.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study, all the data of the valid samples were arranged by statistics and 
computed formula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reliability 
analysis, one-way MANOVA,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ollowing can be found form the results:First, most of the 
spectators of CPBL were aged between 15-24 and 25-44, which 59% were 
male and 41% were female. The majority of them have a monthly income  
below NT$ 15,000. The most common were profession college students. 
Second, consumers spent most money in entrance tickets（NT$214.45）, 
followed by NT $118.92 in food, NT $85.37 in transports, and NT$90.80  
in concessions. The average commute time was 39.26 minutes. Third,  the 
study uses the maximum amount the spectators willing to pay（WTP） as 
the dependent variance, and uses the actual cost, transportation time, 
attendants of last year, company quantity, and consumer demographic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nces. This study has found through the CVM 
regression model.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revealed between the actual 
costs, the amount of years the spectators has watched the game, and the 



iii 

attendance from the previous year. The estimated consumers’ WTP is NT$ 
735.129, while the demand function is Q=127.127-.093P, and the CPBL 
price elasticity is -.093. 
 
   
Keywords: Professional Sports, Demand function, Price e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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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近 年 來 ， 伴 隨 著 台 灣 地 區 經 濟 的 快 速 成 長 ， 國 民 所 得 和

教 育 水 準 明 顯 的 改 善 ， 使 得 社 會 結 構 產 生 了 轉 變 。 由 2 0 0 8年

公 佈 的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的 統 計 資 料 看 來 （ 附 錄 一 ） ， 台 灣 地 區

的 國 民 生 產 毛 額 與 國 民 所 得 皆 有 明 顯 的 增 加 ； 而 平 均 每 人 國

民 所 得 更 由 1 9 9 9年 的 $ 1 2 , 3 2 4美 元 成 長 到 2 0 0 7年 的 $ 1 5 , 0 7 8美

元 ， 在 這 段 期 間 平 均 每 人 國 民 所 得 增 加 了 約 2 2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0 8） 。 所 得 提 升 加 上 休 閒 時 間 增 加 ， 例 如 週 休 二 日

制 的 實 行 ， 國 人 對 於 休 閒 與 遊 憩 的 需 求 逐 漸 增 加 。 由 主 計 處

在 民 國 9 6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報 告 中 指 出（ 附 錄 二 ），國 人 的 每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提 升 時 ， 在 醫 療 保 健 支 出 與 休 閒 娛 樂 比 重 也 跟 著

持 續 增 加 ， 而 目 前 國 人 平 均 花 費 在 休 閒 娛 樂 方 面 約 佔 總 支 出

的 1 2 %。 這 也 代 表 國 人 對 於 休 閒 與 遊 憩 的 觀 念 逐 漸 改 變 ， 願

意 付 出 一 定 的 代 價 來 取 得 休 閒 與 遊 憩 的 商 品 與 服 務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0 8）。  

隨 著 工 業 化 與 都 市 化 的 演 進 ， 生 活 步 調 加 快 ， 人 們 的 生

活 與 工 作 壓 力 也 隨 之 加 大 。 因 此 ， 雖 然 生 活 水 準 提 升 ， 但 平

日 的 忙 碌 生 活 卻 使 身、心、靈 皆 無 法 獲 得 完 全 的 滿 足 與 放 鬆；

為 了 紓 解 壓 力 ， 人 們 便 利 用 工 作 之 外 的 閒 暇 時 間 來 從 事 休 閒

與 遊 憩 的 活 動 。 再 加 上 週 休 二 日 ， 一 般 民 眾 不 只 有 更 多 的 時

間 來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並 且 在 休 閒 活 動 的 選 擇 亦 更 加 多 樣 化 ；

所 以 人 們 不 僅 重 視 休 閒 時 間 的 多 少 ， 對 休 閒 活 動 的 品 質 亦 相

當 重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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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我 國 目 前 在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中，最 受 國 人 重 視 及 喜 愛 的 即

是 「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 ， 不 管 是 在 現 場 或 是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來 觀

賞 職 棒 比 賽 ， 更 是 佔 國 內 運 動 觀 賞 行 為 的 最 大 部 分 。 棒 球 一

直 是 深 受 國 人 青 睞 的 運 動 ， 也 是 觀 賞 比 例 最 高 的 一 種 運 動 比

賽（ 王 沛 泳， 2 0 0 1）。職 業 運 動 在 台 灣 的 發 展 歷 史 並 不 久 遠 ，

台 灣 職 業 棒 球 的 成 立 ， 可 以 說 是 台 灣 運 動 團 隊 企 業 化 管 理 的

初 始 （ 陳 其 懋 ， 2 0 0 0） 。 林 淑 娟 、 林 房 儹 （ 2 0 0 4） 認 為 ， 在

台 灣 最 具 規 模 的 觀 賞 性 運 動 就 是 職 業 棒 球 ， 並 以 中 華 職 棒 1 4

年 的 總 進 場 人 數 9 5 8 , 5 9 6人 次 來 推 估 經 濟 產 值，推 估 出 門 票 總

收 入 可 達 N T＄ 1 9 1 , 7 1 9 , 2 0 0元；由 此 可 見 觀 賞 性 運 動 市 場，的

確 存 在 龐 大 商 機 。 我 國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自 1 9 9 0年 球 賽 開 打 至

2 0 0 8年 止，在 中 華 職 業 棒 球 聯 盟 所 舉 辦 的 4 , 9 4 8場 比 賽 中，至

現 場 觀 賽 的 觀 眾 人 次 累 計 1 7 , 3 4 1 , 1 7 0人 次 ， 平 均 單 場 觀 眾 人

次 計 3 , 5 0 4人 次。而 2 0 0 9年 度 上 半 球 季 至 現 場 觀 賽 的 觀 眾 人 數

已 達 5 0 2 , 1 8 8人 次 ， 平 均 單 場 觀 眾 4 , 1 8 4人 次 （ 中 華 職 棒 ，

2 0 0 9） 。 到 目 前 為 止 ， 職 棒 已 成 為 最 受 歡 迎 的 運 動 項 目 ， 職

棒 不 僅 提 升 了 台 灣 的 棒 球 水 準 ， 同 時 也 提 供 觀 眾 一 個 滿 足 其

休 閒 需 求 的 最 佳 場 所 （ 顏 錦 江 ， 2 0 0 5） 。 所 以 若 要 發 展 運 動

產 業，提 升 國 內 運 動 觀 賞 人 口，建 立 一 個 高 獲 利 的 職 業 運 動，

我 們 對 於 職 業 棒 球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與 其 影 響 就 不 容 忽 視 。  

台 灣 的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是 市 場 經 濟 和 社 會 分 工 的 產 物，依 循

市 場 經 濟 的 供 需 、 價 格 等 基 本 法 則 來 經 營 觀 賞 運 動 項 目 ， 提

供 消 費 者 觀 賞 運 動 活 動 之 商 品 （ 林 房 儹 ， 2 0 0 3） 。 若 以 職 業

運 動 發 展 最 為 成 熟 的 美 國 為 例 ， 主 要 的 收 入 來 源 為 ： 門 票 收

益 、 轉 播 權 利 金 ， 以 及 由 餐 飲 、 紀 念 品 和 廣 告 費 所 組 成 的 其

他 收 益 （ S c u l l y , 1 9 8 9） 。 劉 以 德 （ 2 0 0 5） 則 將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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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收 入 分 為 ： 門 票 販 賣 、 電 視 及 廣 播 權 利 金 、 特 許 商 品 販 賣

與 服 務 （ 包 含 授 權 商 品 以 及 球 場 內 販 賣 品 等 ） 、 政 府 補 貼 、

廣 告 及 贊 助 （ 包 含 球 場 內 外 看 板 費 用 ） 、 以 及 如 停 車 費 與 公

開 上 市 等 其 他 項 目 。 職 業 運 動 係 由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 如 ： 職 業

運 動 聯 盟 ）、職 業 運 動 團 體（ 如：職 業 運 動 球 團、俱 樂 部 ）、

職 業 運 動 員 及 相 關 人 員 所 構 成 ， 提 供 觀 眾 欣 賞 其 所 安 排 之 精

彩 賽 事 與 表 演 ， 以 收 取 門 票 、 電 視 轉 播 權 利 金 、 廣 告 贊 助 收

益、周 邊 商 品 販 售 等 利 潤 為 目 的 之 運 動 產 業（ 蔡 岱 亨，2 0 0 3）。 

職 業 運 動 的 收 入 來 源 一 般 來 自 於 門 票 收 入、電 視 及 廣 播 的

播 放 權 利 金 、 商 品 販 售 （ 包 含 商 標 使 用 費 （ r o y a l t y） 以 及 球

場 內 物 品 的 販 賣 收 入 、 贊 助 與 廣 告 （ 包 含 球 場 內 外 看 板 的 廣

告 費 用 ） 及 其 他 （ 如 影 片 或 照 片 的 版 權 費 、 球 場 停 車 費 、 舉

辦 活 動 等 ） （ 伍 文 海 ， 2 0 0 3） 。  

A r t h u r（ 1 9 9 3）研 究 美 國 的 職 業 棒 球 小 聯 盟（ M i n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中 的 隊 伍 ， 發 現 球 隊 收 入 包 括 有 ： 門 票 售 出 、 廣

告 、 特 許 經 營 販 售 權 （ C o n c e s s i o n s） 、 媒 體 轉 播 、 停 車 費 與

投 資 這 些 項 目。以 C o l u m b u s  C l i p p e r s  球 隊 為 例，該 隊 在 1 9 8 8

年 球 隊 總 收 入 為 ＄ 1 , 9 8 9 , 6 3 0 美 元 ； 而 該 年 門 票 收 入 為 ＄

9 6 6 , 2 5 5美 元，佔 其 總 收 入 的 4 8％。而  I n d i a n a p o l i s  I n d i a n s  在

1 9 8 8年 的 總 收 入 為 ＄ 1 , 4 0 3 , 5 0 6美 元，而 門 票 收 入 為 ＄ 8 1 0 , 9 3 3

美 元，約 佔 其 總 收 入 的 5 7％。而 根 據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的 統 計，

職 棒 十 四 年 例 行 賽 球 迷 買 門 票 進 場 的 總 人 數 達 9 6  萬 多 人

次 ， 平 均 每 單 場 球 賽 的 人 數 約 為 3 , 2 0 4  人 ， 比 職 棒 十 三 年 成

長 了 8 . 4％，但 是 因 比 賽 場 次 增 加 到 3 0 0  場 的 緣 故，所 以 票 房

收 入 從 去 年 的 6 , 5 0 0  多 萬 元 增 加 到 1 . 4億 元，成 長 幅 度 超 過 一

倍 以 上 （ 胡 振 池 ， 2 0 0 3） 。 職 棒 十 五 年 票 房 成 長 更 是 持 續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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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平 均 單 場 觀 眾 人 數 3 , 5 0 5  人，成 長 了 9 . 7 %，票 房 收 入 近 1

億 6仟 萬 （ 張 文 雄 ， 2 0 0 4） 。  

朱 文 增（ 2 0 0 4）利 用 條 件 評 估 法 與 旅 遊 成 本 法 來 評 估 職 棒

球 迷 到 天 母 與 新 莊 球 場 觀 看 比 賽 的 經 濟 效 益 ， 並 勾 勒 出 觀 賞

職 棒 球 迷 的 需 求 函 數 。 根 據 條 件 評 估 法 算 出 兩 球 場 一 年 的 經

濟 效 益 有 N T＄ 2 4 1 , 1 4 1 , 1 7 9元，利 用 旅 遊 成 本 法 估 算 的 結 果 則

達 N T＄ 4 0 1 , 7 0 8 , 4 7 3元 ， 平 均 門 票 花 費 為 N T＄ 2 2 0元 。 蔡 翔 証

（ 2 0 0 7） 認 為 ， 現 場 觀 眾 人 數 的 增 加 為 運 動 賽 事 帶 來 豐 厚 收

入 及 商 機 ， 亦 帶 動 轉 播 權 利 金 、 周 邊 商 品 、 球 場 周 邊 商 業 活

動 的 增 加。如 果 現 場 觀 眾 人 數 不 理 想，門 票 收 入 自 然 不 足 夠，

連 帶 會 影 響 運 動 賽 事 的 廣 告 主 投 入 與 消 費 者 購 買 賽 事 周 邊 商

品 的 意 願 ， 甚 至 還 會 影 響 到 電 視 轉 播 權 利 金 的 高 低 。 黃 煜 、

魏 文 聰 （ 2 0 0 7） 提 出 兄 弟 象 球 團 在 2 0 0 4年 球 團 總 收 入 約 2億

元 ， 其 中 門 票 收 入 5 8 0 0萬 元 、 電 視 轉 播 權 利 金 3 6 0 0萬 元 、 企

業 贊 助 6 0 0 0萬 元 、 授 權 商 品 收 入 4 8 0 0萬 ， 所 以 銷 售 門 票 大 約

佔 其 總 收 入 之 3 0 %。  

所 以 本 研 究 針 對 中 華 職 棒 的 門 票 價 格 設 定 研 究，找 出 職 棒

球 迷 觀 眾 的 需 求 函 數 與 職 棒 消 費 者 願 意 支 付 觀 賞 職 棒 的 最 適

合 價 格 。 利 用 觀 眾 的 需 求 函 數 得 知 如 果 當 價 格 變 動 時 ， 觀 眾

購 票 數 量 的 變 動 趨 勢 。 可 望 依 此 研 究 作 為 未 來 職 棒 調 整 票 價

或 是 訂 定 新 票 價 政 策 的 參 考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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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前 述 之 研 究 背 景 ， 本 研 究 希 望 可 以 藉 由 市 場 調 查 來

了 解 中 華 職 棒 觀 眾 之 基 本 背 景 結 構 現 況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在 購 票 消 費 時 之 差 異 與 探 討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的

消 費 需 求 模 型 與 價 格 彈 性 。 進 而 了 解 中 華 職 棒 價 格 或 其 他 因

素 變 動 下 影 響 購 票 觀 眾 數 量 。  

經 由 了 解 國 內 職 棒 消 費 者 人 口 特 質 及 消 費 者 行 為 特 性

後 ， 建 立 消 費 者 之 需 求 模 型 ， 藉 由 彈 性 分 析 來 估 計 職 棒 的 價

格 與 數 量 變 動 之 關 係 。 搭 配 消 費 者 行 為 ， 個 別 對 職 棒 經 營 管

理 單 位 提 出 改 進 之 建 議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經 濟 學 觀 點 探 討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消 費 需 求 要

素 之 研 究 ， 承 接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之 基 本 背 景 結 構 現 況 為 何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在 消 費 時 之 差 異 情 形 為

何 ？  

三 、 探 討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的 消 費 需 求 模 型 與 需 求 彈 性 為 何 ？  

四 、 探 討 價 格 因 素 變 動 下 影 響 觀 眾 消 費 數 量 變 動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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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選 擇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2 0 0 9年 球 季 台 北 新 莊 、 台 中

及 台 南 球 場 之 現 場 觀 眾 。 而 研 究 的 方 向 是 以 職 棒 觀 眾 的 消 費

行 為 為 主 ， 並 鎖 定 職 棒 觀 眾 之 消 費 要 素 與 型 態 、 價 格 因 素 等

等 課 題 加 以 深 入 探 討 ， 至 於 研 究 方 法 則 是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來

進 行 研 究 。 因 考 慮 研 究 目 的 與 成 本 ， 抽 樣 的 方 法 採 用 便 利 取

樣 的 方 法 。  

所 得 之 研 究 結 果 ， 無 法 類 推 至 其 他 球 場 之 現 場 觀 眾 。 本

研 究 採 用 自 編 問 卷 以 調 查 職 棒 球 場 現 場 觀 眾 之 消 費 行 為 ， 因

為 問 卷 調 查 屬 自 陳 量 表 ， 無 法 控 制 受 試 者 填 答 時 之 真 實 程

度 ， 僅 能 假 設 所 有 受 試 者 皆 誠 實 填 答 。 在 問 卷 調 查 實 施 中 ，

可 能 會 受 外 界 干 擾 、 時 間 限 制 與 場 地 不 便 填 答 等 因 素 ， 影 響

表 面 效 度 。  

 

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 C h i n e s e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B a s e b a l l  

l e a g u e  , C P B L） ：  

職 業 棒 球 隊 伍 為 共 同 推 行 職 業 棒 球 運 動，而 結 合 成 的 組

織 ， 此 一 組 織 必 須 制 定 一 定 的 規 範 與 制 度 ， 由 此 組 織 內 的 成

員 共 同 遵 守 ， 並 且 負 責 安 排 職 棒 比 賽 的 相 關 活 動 ， 以 謀 求 經

濟 利 益 。 目 前 （ 2 0 0 9） 國 內 由 原 先 兩 職 棒 聯 盟 合 併 後 更 名 為

「 中 華 職 業 棒 球 大 聯 盟 」 ， 共 有 四 支 球 隊 ， 即 兄 弟 象 隊 、 統

一 （ 7 - 1 1） 獅 隊 、 興 農 牛 隊 、 L a  N e w 熊 隊 。 2 0 0 9 年 共 計 二

百 四 十 場 的 例 行 賽 ， 目 前 比 賽 場 地 包 括 宜 蘭 、 新 竹 、 高 市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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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屏 東 、 嘉 義 市 、 嘉 義 縣 、 龍 潭 、 新 莊 、 天 母 、 台 中 、 台

南 、 高 縣 澄 清 湖 、 斗 六 、 花 蓮 、 台 東 共 十 六 座 球 場 進 行 巡 迴

比 賽 。  

 

二 、 需 求  

價 格 （ p r i c e） 與 需 求 量 （ q u a n t i t y  d e m a n d e d） 之 間 的 關

係 ， 就 是 需 求 （ d e m a n d） 。 「 需 求 法 則 」 是 指 商 品 的 需 求 量

與 其 價 格 反 向 變 動 的 關 係 ； 價 格 上 漲 時 需 求 量 減 少 ， 價 格 下

跌 時 需 求 量 增 加；其 中 需 求 線 呈 現 負 斜 率。而 由「 需 求 法 則 」

所 畫 出 的 線 ， 就 是 一 條 負 斜 率 的 線 （ 需 求 線 ） 。  

 

三 、 需 求 模 型  

影 響 一 物 需 求 量 的 因 素 ， 除 了 該 物 價 格 之 外 ， 還 有 其 他

因 素 諸 如 消 費 者 的 所 得 、 相 關 物 品 的 價 格 、 消 費 者 的 偏 好 及

其 對 未 來 的 預 期 等 等 。 若 以 數 學 式 來 表 示 需 求 函 數 ， 可 以 寫

成 ：  

(X )DQ f= 的價格，相關物價，所得，偏好，對未來的預期，消費人數

 

四 、 價 格 彈 性 （ 價 格 敏 感 性 ）  

在 經 濟 學 中 一 般 用 來 衡 量 需 求 的 數 量 隨 商 品 價 格 的 變

動 而 變 動 的 情 況 。 假 設 Q 為 某 個 商 品 的 需 求 ， P 為 該 商 品 的

價 格 ， 則 計 算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E d 為 ，  

 

 

使 用 微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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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常 來 說 ， 因 為 商 品 價 格 的 下 跌 會 導 致 需 求 數 量 的 增

加 ， 所 以 一 般 情 況 下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係 數 為 負 數 。  

 

五 、 條 件 評 估 法  

藉 由 若 干 假 設 性（ h y p o t h e t i c a l）問 題 的 安 排，以 問 卷 調

查 或 實 驗 的 方 式 ， 藉 以 誘 導 出 個 人 對 某 種 非 市 場 財 貨

（ n o n - m a r k e t  g o o d） 的 偏 好 或 評 價 ， 而 這 些 假 設 性 問 題 並 非

以 受 訪 者 對 事 物 之 意 見 或 態 度 為 內 容 ， 而 是 以 個 人 在 假 設 條

件 下 對 事 物 的 評 價 為 主 。  

 

第 六 節  研 究 限 制  

 

由 於 中 華 職 棒 2 0 0 9年 例 行 賽 共 有 2 4 0場 ， 本 研 究 選 擇 台

北 （ 新 莊 ） 、 台 中 、 高 雄 及 台 南 棒 球 場 進 行 現 場 觀 眾 訪 問 。

因 為 各 個 球 場 所 在 地 的 不 同 ， 所 以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不 能 夠 推 估

到 其 他 的 球 場 ， 只 能 作 假 設 性 的 推 估 預 測 。 其 次 本 研 究 調 查

範 圍 為 職 棒 2 0年 例 行 賽 賽 事 ， 而 冠 軍 賽 、 明 星 賽 等 行 銷 、 門

票 價 格 、 廣 告 宣 傳 方 式 以 及 球 迷 的 吸 引 力 、 入 場 率 、 比 賽 內

容 皆 與 例 行 賽 不 同 ， 可 能 影 響 球 迷 的 消 費 行 為 ， 故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僅 止 於 例 行 賽 需 求 模 型 與 價 格 彈 性 的 推 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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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現 況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目 前 的 架 構 是 由 4 球 團 共 同 組 成 ， 各 球

團 們 對 職 棒 事 務 的 推 動 有 絕 對 的 自 主 參 與 權 ， 且 保 有 各 自 特

色 ， 在 比 賽 上 彼 此 競 爭 全 力 爭 勝 的 職 業 競 賽 。  

林 淑 娟、林 房 儹（ 2 0 0 5）  認 為 職 棒 產 業 乃 是 提 供 消 費 者

職 棒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 服 務 、 地 點 、 人 員 與 構 想 之 企 業 。 可 以

將 職 棒 產 業 細 分 為 職 棒 表 現 部 門（ 核 心 產 品 ）、職 棒 產 品 部 門

（ 實 體 產 品 ） 及 職 棒 促 銷 部 門 （ 引 伸 產 品 ） 等 三 大 類 。 職 棒

聯 盟 的 角 色 以 辦 理 比 賽 相 關 業 務 與 推 廣 棒 球 運 動 為 主，而「 職

業 棒 球 」 的 發 展 ， 將 成 為 國 內 職 業 運 動 發 展 火 車 頭 的 重 大 角

色，並 且 除 了 運 動 產 業 本 身 外，更 牽 引 了 周 邊 眾 多 相 關 行 業。 

圖 2 - 1 職 棒 產 業 分 類 （ 林 淑 娟 、 林 房 儹 ，2 0 0 5）  

台 灣 發 展 職 業 棒 球 自 1 9 8 9 年（ 職 棒 元 年 ）開 打 以 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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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2 0 0 9 年 ） 已 經 是 第 2 0 個 年 頭 了 。 國 內 的 職 業 運 動 ， 也

是 以 職 業 棒 球 的 起 步 為 最 快 ， 中 華 職 棒 於 民 國 1 9 9 0 年 3 月

1 0 日 開 打 ， 直 到 現 今 ， 在 這 期 間 內 經 歷 了 職 棒 簽 賭 案 風 波 、

分 組 聯 盟 、 聯 盟 合 併 ， 彷 彿 歷 經 了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大 地 震 ， 其

中 也 造 成 球 迷 流 失 ， 球 隊 經 營 不 善 而 解 散 ， 直 到 近 期 的 世 界

棒 球 賽 與 亞 洲 錦 標 賽 ， 才 逐 漸 的 帶 動 國 內 過 去 流 失 球 迷 的 回

籠 （ 鄭 宗 益 ， 2 0 0 4）。 而 這 2 0 年 來 台 灣 職 棒 發 展 簡 史 整 理 如

表 2 - 1 所 示 。   

表 2 - 1   台 灣 職 棒 發 展 簡 史 表  

時 間  中 華 職 棒 大 事 紀  

1 9 8 7  成 立 「 職 棒 推 動 委 員 會 」； 計 畫 推 動 職 業 運 動  

1 9 8 9  「 中 華 職 業 棒 球 聯 盟 」 正 式 成 立  

1 9 9 0  職 棒 開 打 。 最 初 有 兄 弟 象 、 味 全 龍 、 三 商 虎 及 統 一 獅

隊 4 隊  

1 9 9 3  加 入 時 報 鷹 及 俊 國 熊 隊（ 1 9 9 5 年 轉 賣 興 農 企 業，改 名

興 農 牛 ）  

1 9 9 5  「 台 灣 職 業 棒 球 大 聯 盟 」 成 立 （ 那 魯 灣 公 司 ）； 台 灣

兩 個 職 棒 聯 盟 競 爭 時 代 開 始  

1 9 9 7  中 華 職 棒 增 加 和 信 鯨 隊 （ 第 7 個 球 隊 ， 後 改 名 中 信

鯨 ）， 台 灣 職 業 棒 球 大 聯 盟 開 打 （ 共 有 金 剛 、 勇 士 、

雷 公 與 太 陽 四 隊 ）。 時 報 鷹 隊 爆 發 球 員 涉 嫌 職 棒 賭 博

案 遭 到 停 權 處 分 。  

台 灣 職 棒 大 聯 盟 與 中 華 職 棒 在 1 9 9 7 到 1 9 9 9 年 間 ， 2

個 聯 盟 相 互 競 爭 ， 瓜 分 市 場 ， 歷 經 6 個 球 季 後 ， 因 職

棒 賭 博 案 、 球 員 挖 角 、 人 才 斷 層 等 不 利 因 素 影 響 ， 球

迷 流 失、整 體 棒 球 市 場 萎 縮（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2 0 0 8）。

續 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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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8  中 華 職 棒 內 時 報 鷹 球 團 因 經 營 不 善 宣 布 解 散，中 華 職

棒 聯 盟 仍 維 持 為 六 支 球 隊  

1 9 9 9  三 商 虎 及 味 全 龍 隊 相 繼 宣 布 解 散，中 華 職 棒 僅 剩 4 支

球 隊 （ 象 、 獅 、 牛 、 鯨 ） 進 行 比 賽  

2 0 0 3  2 個 聯 盟 合 併 ， 更 名 為 中 華 職 業 棒 球 大 聯 盟 （ 六 隊 ，

分 別 為 兄 弟 象 、 興 農 牛 、 中 信 鯨 、 統 一 獅 、 誠 泰

C O B R A S、 L a  n e w 熊 ）； 其 中 ， 金 剛 隊 與 太 陽 隊 加 入

中 華 職 棒 聯 盟 ， 其 中 太 陽 隊 於  2 0 0 4 年 改 名 為 誠 泰

C O B R A S， 第 一 金 剛 在 2 0 0 4 年 ， 由 L a  n e w 公 司 接 手

並 改 名 為 L a  n e w 熊 隊  

2 0 0 8  賽 亞 數 位 科 技 公 司 向 原 誠 泰 球 團 買 下 C O B R A S 球

隊 ， 並 改 名 為 「 米 迪 亞 暴 龍 」 球 隊 ； 球 團 高 層 涉 入 賭

博 案 遭 停 權 除 名 ， 同 年 中 信 鯨 也 宣 佈 解 散  

（ 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  

    自 1 9 9 0 年 中 華 職 棒 開 打 後，台 灣 的 棒 球 運 動 開 始 出 現 完

全 不 同 的 新 景 象 ， 職 業 運 動 使 得 棒 球 選 手 的 待 遇 提 高 ， 增 加

了 選 手 未 來 在 球 場 上 與 生 涯 規 畫 上 的 未 來 目 標 ； 球 員 的 社 會

地 位 獲 得 提 升 ， 優 秀 的 職 棒 選 手 更 成 為 被 崇 拜 的 偶 像 ， 受 歡

迎 的 程 度 媲 美 演 藝 明 星 （ 廖 俊 儒 ， 2 0 0 4）。 自 1 9 9 0 年 開 始 ，

中 華 職 棒 的 第 一 個 球 季 便 突 破 了 1 0 0  萬 人 次 的 數 目，隨 著 球

迷 數 穩 定 地 成 長 ， 1 9 9 5 年 觀 眾 人 數 已 突 破 1 6 0  萬 人 次 ， 而

1 9 9 7 年 累 積 總 觀 眾 人 數 也 突 破 1 0 0 0  萬 人 次 （ 附 錄 三 ）。  

    中 華 職 棒 聯 盟 元 年 至 六 年（ 1 9 90－1 9 9 5 年 ）間 ， 每 年 進

場 觀 眾 人 數 均 有 穩 定 的 成 長 ， 從 職 棒 元 年 （ 1 9 9 5 年 ） 8 9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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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5 5 人 次 增 加 到 職 棒 六 年 （ 1 9 9 5 年 ） 的 1 6 4 萬 6 3 6 1 人 次 ，

此 為 我 國 職 棒 運 動 的 顛 峰 時 期 。 然 而 ， 中 華 職 棒 七 年 （ 1 9 9 7

年 ）爆 發 球 團 簽 賭 與 打 假 球 放 水 事 件，再 加 上 1 9 9 5 年 後「 台

灣 職 棒 大 聯 盟 」 加 入 競 爭 市 場 ， 引 發 兩 個 職 棒 聯 盟 的 惡 性 競

爭 與 形 象 破 壞 ， 國 內 職 棒 進 場 觀 眾 人 數 開 始 隨 著 下 降 ， 從 職

棒 七 年（ 1 9 9 7 年 ）的 1 3 6 萬 4 4 2 4 人 次 驟 降 到 職 棒 九 年（ 1 9 9 8

年 ）的 6 9 萬 零 8 9 人 次（ 見 附 錄 三 ）（ 趙 政 諭、廖 俊 儒，1 9 9 9）。

隨 著 國 內 球 員 參 加 國 際 棒 球 賽 事 與 國 內 各 大 城 市 舉 辦 世 界 型

棒 球 比 賽 ， 再 加 上 旅 外 球 星 帶 起 棒 球 風 潮 ， 雖 使 國 內 觀 賞 棒

球 人 數 在 2 0 0 1 到 2 0 0 4 年 間 稍 有 增 長 ， 但 是 觀 眾 人 數 依 然 不

如 職 棒 初 期 的 盛 況 （ 見 圖 2 - 2）。  

     

圖 2 - 2   中 華 職 棒 觀 眾 人 數 圖（ 資 料 來 源 ： 中 華 職 棒 ， 2 0 0 9，

網 址 h t t p : / / w w w . c p b l . c o m . t w / h t m l / n u m e r a t i o n . a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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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需 求 理 論  

 

（ 一 ） 需 求  

需 求 （ d e m a n d） 指 的 是 商 品 價 格 與 其 需 求 量 之 間 的 關

係 。 需 求 量 是 指 「 在 其 他 條 件 不 變 下 ， 對 應 於 某 一 個 價 格 ，

在 一 定 期 間 內 ， 消 費 者 願 意 且 能 夠 購 買 的 財 貨 或 勞 務 之 數 量

（ 張 清 溪 、 許 嘉 棟 、 劉 鶯 釧 、 吳 聰 敏 ， 1 9 9 5） 。 」 所 以 ， 價

格 （ p r i c e） 與 需 求 量 （ q u a n t i t y  d e m a n d e d） 之 間 的 關 係 ， 就

是 需 求 （ d e m a n d） 。  

「 需 求 法 則 」是 指 商 品 的 需 求 量 與 其 價 格 反 向 變 動 的 關

係 ； 價 格 上 漲 時 需 求 量 減 少 ， 價 格 下 跌 時 需 求 量 增 加 。 個 人

需 求 曲 線 為 一 條 能 顯 示 在 不 同 價 格 下 個 別 消 費 者 願 意 購 買 數

量 的 曲 線 ， 並 且 假 設 其 他 條 件 不 變 ， 在 某 個 價 格 上 所 購 買 的

數 量 （ 方 博 亮 、 林 祖 嘉 ， 2 0 0 7） 。 「 在 其 他 條 件 不 變 下 ， 當

價 格 愈 低 時 需 求 量 愈 高 ， 反 之 當 價 格 愈 高 時 需 求 量 愈 低 （ 葉

公 鼎 ， 2 0 0 5） 。 」 因 為 邊 際 利 益 遞 減 ， 每 多 消 費 一 單 位 商 品

所 帶 來 的 邊 際 利 益 會 小 於 前 一 單 位 商 品 的 邊 際 利 益 ， 所 以 需

求 曲 線 都 具 有 負 斜 率 （ 方 博 亮 、 林 祖 嘉 ， 2 0 0 7） 。 商 品 的 需

求 量 與 價 格 間 的 反 向 變 動 關 係 ， 乃 是 普 遍 存 在 的 ， 一 般 人 的

行 為 通 則 皆 是 如 此 ， 經 濟 學 上 就 稱 為「 需 求 法 則 」  （ L a w  o f  

D e m a n d）。 而 由「 需 求 法 則 」所 畫 出 的 線 ， 就 是 一 條 負 斜 率

的 線 （ 需 求 線 ） 。  

在 偏 好 （ 喜 好 程 度 ） 不 變 、 貨 幣 所 得 不 變 、 其 他 物 價 也

不 變 之 情 況 下 ， 當 在 市 場 上 ， 有 許 多 人 對 同 一 物 品 有 需 求 。

個 人 的 需 求（ i n d i v i d u a l  d e m a n d）是 市 場 需 求（ m a r k e t  d e m a n d）

的 基 礎 （ 巫 和 懋 、 霍 德 明 、 熊 秉 元 、 胡 春 田 ， 2 0 0 5） 。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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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等 於 個 人 需 求 曲 線 的 總 和 ， 在 每 個 價 格 上 ， 把 每 個 人 的

需 求 數 量 加 起 來 就 是 市 場 總 需 求（ 方 博 亮、林 祖 嘉， 2 0 0 7）。

在 同 一 個 價 格 上 ,把 這 許 多 人 的 需 求 量 加 總 起 來，就 是 對 應 價

格 下 的 市 場 需 求 量 。 一 物 的 市 場 需 求 指 的 就 是 該 物 價 格 與 其

市 場 需 求 量 的 關 係 。 因 此 ， 「 市 場 需 求 線 是 個 人 需 求 線 的 水

平 加 總 。 」 在 本 研 究 中 ， 將 個 別 中 華 職 棒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線 加

總 後 就 可 以 得 到 對 於 市 場 的 總 和 需 求 線 。  

「 價 格 變 動 引 起 需 求 量 變 動 」 的 這 個 價 格 效 果 （ p r i c e  

e f f e c t）， 進 一 步 分 解 成 所 得 效 果 （ i n c o m e  e f f e c t） 與 替 代 效

果 （ s u b s t i t u t i o n  e f f e c t） （ 張 清 溪 等 ， 1 9 9 5） 。 在 正 常 狀 況

下 ， 價 格 下 降 時 需 求 量 會 增 加 ， 價 格 效 果 可 以 被 所 得 與 替 代

品 來 影 響 （ 巫 和 懋 等 ， 2 0 0 5） 。 所 以 說 ； 所 得 效 果 就 是 當 消

費 者 購 買 力 發 生 變 動 時 ， 所 產 生 需 求 量 改 變 的 效 果 。 而 替 代

效 果 是 指 在 購 買 力 維 持 不 變 下 ， 因 物 品 間 的 相 對 價 格 變 動 ，

引 起 消 費 者 用 比 較 便 宜 的 去 替 代 比 較 貴 的 ， 以 致 改 變 物 品 需

求 量 的 效 果 。  

 

 

 

 

 

 

 

 

 

圖 2 - 3   需 求 與 需 求 量 的 變 動 （ 張 清 溪 等 ， 1 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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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在 同 一 條 需 求 線 上 的 價 格 變 動 ， 如 在 D線 上 P a下 降 為 P b ,所 引

起 數 量 由 Q a增 為 Q b， 就 是 「 需 求 量 的 變 動 」 。 需 求 線 左 右 移 動 ， 稱

之 為 「 需 求 的 變 動 」 ， 如 D  移 至 D 1  或 D 2。  

 

（ 二 ） 需 求 與 需 求 量 變 動 的 因 素  

不 同 的 價 格 會 有 不 同 的 需 求 量；價 格 不 變 而 其 他 變 項 的

改 變 ， 也 會 讓 整 條 需 求 曲 線 產 生 移 動 。 當 其 他 條 件 不 變 ， 只

有 財 貨 本 身 價 格 的 變 動 ， 造 成 在 同 一 條 需 求 曲 線 上 點 的 跳 動

的 情 形 ， 稱 為 需 求 量 變 動 ； 若 財 貨 本 身 價 格 不 變 ， 當 其 他 條

件 變 動 ， 因 而 造 成 需 求 曲 線 左 右 移 動 的 現 象 ， 便 稱 為 需 求 變

動 。  

 

（ 三 ）  需 求 函 數  

需 求 產 生 變 動 的 因 素 主 要 包 括 ： 消 費 者 的 所 得 、 相 關 物

品 的 價 格 、 消 費 者 的 嗜 好 、 對 未 來 的 預 期 以 及 消 費 人 數 （ 方

博 亮 、 林 祖 嘉 ， 2 0 0 7） 。 葉 公 鼎 （ 2 0 0 5） 認 為 決 定 一 個 產 品

的 需 求 因 素 有 ： 一 、 產 品 本 身 的 價 格 ， 二 、 其 他 相 關 物 品 的

價 格 ， 三 、 對 未 來 的 預 期 ， 四 、 消 費 者 的 偏 好 ， 五 、 消 費 者

的 所 得 。 劉 以 德 （ 2 0 0 5） 指 出 影 響 運 動 消 費 需 求 的 因 素 有 ：

活 動 價 格、所 得、其 他 財 貨 價 格、品 味 與 偏 好。張 清 溪 等（ 1 9 9 5）

指 出 ， 影 響 一 物 需 求 量 的 因 素 ， 除 了 該 物 價 格 之 外 ， 還 有 其

他 因 素 諸 如 消 費 者 的 所 得 、 相 關 物 品 的 價 格 、 消 費 者 的 偏 好

及 其 對 未 來 的 預 期 等 等 。 若 以 數 學 式 來 表 示 需 求 函 數 ， 可 以

寫 成 ：  

(X )DQ f= 的價格，相關物價，所得，偏好，對未來的預期，消費人數  

會 影 響 休 閒 運 動 需 求 量 的 因 素 大 致 上 有 （ 陳 秋 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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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9） ： （ 1） 商 品 本 身 的 價 格 ； （ 2） 消 費 者 的 所 得 ； （ 3）

其 他 財 貨 的 價 格；（ 4）個 人 偏 好；（ 5）可 使 用 的 休 閒 時 間 ；

（ 6） 交 通 的 便 利 性 ； （ 7） 季 節 因 素 。  

所 有 可 能 影 響 某 產 品 需 求 量 的 變 數 都 陳 列 在 經 濟 學 家

所 稱 的 需 求 函 數 裡。需 求 函 數 描 述 的 是，對 某 特 定 產 品 而 言，

可 能 會 影 響 其 需 求 的 變 數 ， 像 是 自 身 價 格 、 所 得 、 可 利 用 的

閒 暇 時 間 等 （ 陳 秋 玫 ， 1 9 9 9） ， 而 各 項 變 數 與 需 求 數 量 之 間

的 函 數，即 為 需 求 函 數，通 常 可 寫 成：Q d  ＝ f（ P , Y , I , R , …  ），

因 此 需 求 函 數 可 以 清 楚 的 說 明 影 響 消 費 者 購 買 特 定 財 貨 的 因

素 。 在 經 濟 學 中 想 要 了 解 這 些 變 數 的 其 中 之 一 改 變 時 ， 對 某

特 定 產 品 需 求 所 造 成 的 效 果 為 何 。 通 常 必 須 假 定 需 求 函 數 內

的 所 有 自 變 數，除 了 我 們 感 興 趣 的 那 一 項 外，都 維 持 固 定（ 陳

秋 玫， 1 9 9 9）。也 就 是 說 當 本 研 究 想 探 討 需 求 的 價 格 函 數 時 ，

即 是 只 探 討 所 調 查 之 不 同 之 價 格 （ 票 價 ） 與 其 對 應 之 需 求 量

（ 消 費 人 數 ） 所 形 成 的 函 數 。  

H a n s e n  &  G a u t h i e r（ 1 9 8 9） 針 對 六 項 北 美 職 業 運 動 聯 盟

的 比 賽 ， 提 出 影 響 觀 眾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之 因 素 。 其 中 經 濟 因

素 的 範 圍 包 括 了 ： 主 場 是 否 進 行 轉 播 、 主 場 票 價 、 聯 票 （ 套

票 ） 票 價 、 其 他 運 動 的 電 視 轉 播 、 其 他 形 式 娛 樂 活 動 票 價 、

當 地 是 否 有 其 他 職 業 球 隊 的 存 在 、 當 地 平 均 收 入 、 同 地 區 是

否 有 其 他 職 業 球 隊 的 比 賽 等 八 個 項 目 ， 結 果 發 現 「 當 地 平 均

收 入 」 和 「 主 場 票 價 高 低 」 為 觀 眾 在 經 濟 因 素 中 最 重 視 的 兩

個 項 目 。  

B a a d e  &  T i e h e n（ 1 9 9 0） 和 Z h a n g  &  M i c h a u d（ 1 9 9 5） 以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與 N B A的 觀 眾 參 與 因 素 來 進 行 研 究 ， 發 現 在

不 同 的 職 業 運 動 項 目 中 ， 有 類 似 的 經 濟 考 量 因 素 ， 尤 其 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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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價 的 高 低 與 觀 眾 數 均 呈 現 顯 著 負 相 關 ， 表 示 票 價 越 高 ， 觀

眾 數 相 對 減 少 。  

在 運 動 與 休 閒 產 業 中，常 用 來 進 行 需 求 的 實 證 估 計 方 法

包 括 有 ： 旅 行 成 本 法 （ t r a v e l  c o s t  m e t h o d， T C M） ， 權 宜 估

價 法 （ 也 稱 為 條 件 評 估 法 ， c o n t i n g e n t  v a l u a t i o n  m e t h o d，

C V M） ， 直 接 的 市 場 實 驗 與 時 間 － 序 列 比 較 法 （ 陳 秋 玫 ，

1 9 9 9） 。 一 般 的 財 貨 與 勞 務 的 價 值 可 以 用 市 場 價 格 來 計 算 ，

但 是 遊 憩 資 源 屬 於 非 市 場 財 貨 的 範 圍 ， 很 難 以 直 接 從 市 場 價

格 來 估 算 其 實 際 價 值 。 因 此 ， 在 社 會 成 本 及 其 衍 生 的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上 十 分 不 易 。 故 有 「 非 市 場 估 價 法 的 產 生 」 ， 其 中 較

常 使 用 的 方 式 有 下 列 兩 項 ： （ 一 ） 條 件 評 估 法 與 （ 二 ） 旅 遊

成 本 法 （ 朱 文 增 ， 2 0 0 4） 。  

條 件 評 估 法 一 般 常 用 於 對 於 環 境 或 是 休 閒 等 具 有 公 共

財 效 益 的 評 估 ； 職 棒 屬 於 特 許 之 行 業 ， 其 實 也 具 有 準 公 共 財

的 特 性 ， 近 年 來 也 陸 續 有 相 關 研 究 以 此 方 法 進 行 運 動 領 域 的

相 關 研 究 。 此 法 通 常 利 用 問 卷 調 查 的 方 法 來 建 立 一 個 假 設 性

之 市 場 ， 設 計 問 題 直 接 詢 問 消 費 者 於 此 市 場 內 對 環 境 品 質 改

善 所 願 意 支 付 之 最 大 金 額 稱 為 W T P； 或 對 環 境 品 質 惡 化 所 願

意 接 受 之 最 低 賠 償 金 額 稱 為 W T A， 進 而 推 估 環 境 品 質 與 數 量

變 化 之 經 濟 效 益 ， 屬 於 直 接 方 法 （ d i r e c t  m e t h o d） ， 亦 即 可

直 接 對 消 費 者 作 調 查 ， 多 應 用 於 推 估 使 用 價 值 與 非 使 用 價 值

（ 蕭 代 基 等 ， 2 0 0 2） 。  

本 研 究 採 用 條 件 評 估 法，藉 由 若 干 假 設 性（ h y p o t h e t i c a l）

問 題 的 安 排 ， 以 問 卷 調 查 或 實 驗 的 方 式 ， 藉 以 誘 導 出 個 人 對

某 種 非 市 場 財 貨 （ n o n - m a r k e t  g o o d） 的 偏 好 或 評 價 ， 而 這 些

假 設 性 問 題 並 非 以 受 訪 者 對 事 物 之 意 見 或 態 度 為 內 容 ， 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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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個 人 在 假 設 條 件 下 對 事 物 的 評 價 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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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變動的百分比或比例彈性
變數變動的百分比或比例

第 三 節  需 求 彈 性  

 

（ 一 ） 需 求 彈 性  

「 需 求 的 彈 性 」是 經 濟 學 家 用 來 衡 量 需 求 量 對 任 何 獨 立

變 數 的 變 動 所 做 的 反 應 與 敏 感 度 的 衡 量 方 法 （ 陳 秋 玫 ，

1 9 9 9） 。 在 一 條 需 求 曲 線 中 ， 我 們 可 以 以 「 彈 性 」 的 大 小 ，

來 描 述 數 量 變 動 的「 敏 感 性（ s e n s i t i v i t y）」。最 常 被 用 來 衡

量 某 變 數 變 動 所 引 起 需 求 量 變 動 之 反 應 程 度 為 所 謂 的「 彈 性 」

（ 邱 俊 榮 、 胡 均 立 、 吳 世 傑 、 陳 宜 亨 ， 2 0 0 4） 。 彈 性 是 用 來

衡 量 數 量 變 動 敏 感 度 的 一 個 指 標 。 對 於 彈 性 的 計 算 ， 會 因 使

用 不 同 的 單 位 來 衡 量 價 格 或 數 量 ， 而 得 出 不 同 的 數 字 ， 因 此

經 濟 學 家 建 議 用 「 變 動 百 分 比 」 來 取 代 「 變 動 」 ， 如 此 即 可

去 除 因 衡 量 單 位 不 同 的 偏 誤 （ 毛 慶 生 等 ， 1 9 9 8） 。 彈 性 一 般

的 計 算 公 式 為 ：  

 

                           

彈 性 是 用 來 衡 量 數 量 的 變 動，而 影 響 數 量 變 動 的 因 素 有

很 多 ， 為 了 要 區 分 數 量 是 因 為 什 麼 而 改 變 ， 就 必 須 對 彈 性 做

出 分 類 。 彈 性 有 很 多 種 ， 其 中 最 常 用 的 就 是 價 格 彈 性 （ 張 清

溪 等 ， 1 9 9 5）。 價 格 彈 性（ p r i c e  e l a s t i c i t y）是 衡 量 價 格 變 動

所 引 起 的 數 量 變 動 之 敏 感 度 指 標 。 價 格 彈 性 包 括 「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 與 「 供 給 的 價 格 彈 性 」 ， 分 別 衡 量 價 格 對 需 求 量 與

對 供 給 量 的 影 響 幅 度 。  

 

（ 二 ）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需 求 曲 線 是 說 明 在 其 他 條 件 不 變 的 情 況 下，不 同 的 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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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需 求 量 之 間 的 關 係 。 當 我 們 想 要 了 解 價 格 在 變 動 後 ， 需 求

量 隨 之 變 動 的 數 量 到 底 有 多 少 時 ， 可 以 利 用 經 濟 學 中 的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來 做 衡 量。衡 量 價 格 變 動 後，需 求 量 變 動 的 多 寡，

我 們 稱 之 為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 p r i c e  e l a s t i c i t y  o f  d e m a n d） 或

需 求 彈 性 （ 巫 和 懋 等 ， 2 0 0 5） 。  

而 彈 性 又 可 以 區 分 為 弧 彈 性 與 點 彈 性；當 以 變 動 前 後 的

平 均 價 格 及 平 均 數 量 作 為 計 算 變 動 百 分 比 的 基 準 ， 這 種 方 式

計 算 出 來 的 彈 性 又 稱 弧 彈 性 ； 當 計 算 的 百 分 比 是 趨 近 或 等 於

曲 線 上 的 一 點 時 ， 也 就 是 P△ 趨 近 於 零 時 ， 其 所 計 算 出 的 彈

性 就 稱 點 彈 性 （ 巫 和 懋 等 ， 2 0 0 5） 。 因 此 ， 弧 彈 性 是 曲 線 上

某 段 的 彈 性 ； 而 點 彈 性 是 曲 線 上 某 點 的 彈 性 。  

 

                                      

                

上 式 是 指 價 格 從 P 0變 動 到 P 1時 ， 需 求 量 從 Q 0變 動 到 Q 1，

其 間 的 需 求 彈 性 。 此 一 公 式 前 加 一 負 號 ， 是 因 需 求 量 與 價 格

的 變 動 方 向 是 相 反 的 （ 需 求 法 則 ） ， 但 衡 量 需 求 彈 性 只 為 知

道 需 求 量 因 價 格 變 動 的 敏 感 度 ， 故 加 上 負 號 以 求 其 「 絕 對

值 」 。 價 與 量 的 變 動 率 ， 各 除 以 變 動 前 後 之 平 均

（ 1 0 1 0(Q +Q ) / 2, (P +P ) / 2） ， 是 為 了 讓 價 格 不 論 從 P 0變 動 到 P 1或 從 P 1

變 到 P 0， 都 不 影 響 彈 性 的 衡 量 結 果 （ 張 清 溪 等 ， 1 9 9 5） 。  

 

（ 三 ）職 業 運 動 與 需 求 彈 性（ E l a s t i c i t y  o f  D e m a n d  i n  S p o r t s） 

在 國 外 的 文 獻 與 研 究 中 ， 估 計 運 動 需 求 模 型 為 數 眾 多 ，

研 究 者 主 要 的 目 的 ， 一 般 而 言 是 為 了 使 球 團 的 收 入 （ 利 潤 ）

極 大 化 而 進 行 研 究 。 而 估 計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就 是 最 常 被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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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方 法 （ D a n i e l ,  M a r k  ,  N a g e l  a n d  M a t t h e w , 2 0 0 7） 。 通 常 研

究 者 探 討 門 票 價 格 訂 定 於 需 求 線 上 的 哪 一 個 區 間 （ 彈 性 、 單

位 彈 性 與 無 彈 性 區 間 ） ， 可 以 使 球 團 的 利 潤 極 大 。 D a n i e l等

（ 2 0 0 7）指 出 當 考 量 球 團 的 相 關 收 入 如：特 許 權（ c o n c e s s i o n s）

－ 商 品 販 售 與 周 邊 服 務 收 費 、 停 車 費 等 ， 球 隊 的 最 佳 定 價 應

該 在 無 彈 性 區 間 。  

N o l l（ 1 9 7 4） 估 計 美 國 職 棒 由 1 9 7 0年 到 1 9 7 1年 的 彈 性 約

為 – 0 . 4 9  。 S c u l l y（ 1 9 8 9） 估 計 1 9 8 4年 M L B的 需 求 彈 性 約

為 – 0 . 6 3到 – 0 . 7 6之 間。 B o y d（ 1 9 9 6）使 用 S c u l l y在 1 9 8 4年 的 研

究 數 據 再 加 上 球 隊 競 爭 與 主 場 優 勢 的 變 項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 發

現 主 場 優 勢 會 提 升 球 迷 入 場 意 願 與 球 隊 獲 勝 機 率 ， 並 指 出 彈

性 範 圍 應 該 在 – 0 . 5 8到 – 1 . 2 0之 間。W h i t n e y（ 1 9 8 8）、M a r b u r g e r

（ 1 9 9 7）、 F o r t（ 2 0 0 4）發 現 當 門 票 價 格 定 於 無 彈 性 區 間 時 ，

球 隊 的 利 潤 將 可 以 極 大 化 。 F o r t（ 2 0 0 4） 使 用 迴 歸 和 彈 性 分

析 發 現 ， 當 門 票 定 價 於 缺 乏 彈 性 的 區 間 時 ， 利 用 不 同 的 門 票

定 價 ， 使 的 1 9 9 6年 美 國 的 職 業 運 動 產 生 大 約 價 值 為 每 年 ＄

5 9 0 , 0 0 0美 元 的 門 票 附 加 收 入 。  

經 營 者 在 了 解 需 求 的 價 格 函 數 後，可 以 對 於 在 不 同 票 價

下 所 對 應 的 消 費 人 數 有 相 當 的 概 念 ， 可 以 運 用 於 行 銷 組 合 或

行 銷 策 略 的 規 劃 ， 或 是 運 用 在 不 同 價 格 之 人 數 的 預 測 上 ， 甚

至 對 於 未 來 進 行 價 格 調 整 時 ， 這 些 資 訊 是 非 常 有 參 考 價 值

的 。 而 價 格 彈 性 的 得 知 ， 也 能 讓 業 者 在 票 價 調 整 與 收 益 之 間

做 取 捨 ， 以 求 得 經 營 者 的 較 高 收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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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價格彈性相關文獻 

作者（year） 賽事 彈性的估計值 

Demmert （1973） MLB –.93 

Noll （1974） MLB –.49 

Siegfried & Eisenberg （1980） Minor League 

Baseball 

–.25 

Bird （1982） English Soccer –.20 

Scully （1989） MLB –.63 to–.76 

Coffin （1996） MLB –.11 to –.68 

Fort and Quirk （1996） MLB –.14 to –.36 

Depken （2001） NFL  –.58 

Garcia & Rodriguez （2002） Spanish Soccer –.3 to –.9 

Hadley & Poitras （2002） MLB –.21 

Winfree, McCluskey, Mittelhammer, & 

Fort （2003） 

MLB  –.06 

註: MLB = Major League Baseball;NFL =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資料來源：Anthony & Davi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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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條 件 評 估 法  

 

我 們 可 以 將 財 貨 區 分 為 兩 大 類 ， 分 別 為 用 以 滿 足 私 人 慾

望 的 私 有 財 ， 與 滿 足 公 共 慾 望 的 公 共 財 。 基 於 財 貨 的 特 性 ，

私 有 財 一 般 以 透 過 私 人 部 門 市 場 機 能 而 提 供 與 消 費 ， 此 一 類

活 動 乃 是 一 般 經 濟 理 論 的 主 要 內 容 ； 至 於 公 共 財 的 提 供 ， 由

於 市 場 機 能 的 缺 陷 ， 乃 由 公 共 部 門 負 責 提 供 ， 此 亦 即 公 共 支

出 之 所 以 產 生 的 根 源 （ 劉 葵 君 ， 2 0 0 3） 。  

國 內 職 業 運 動 為 一 特 許 經 營 的 產 業 ， 包 含 球 場 、 地 域 排

他 性 （ f r a n c h i s e） 等 性 質 ， 具 有 相 當 的 公 共 財 的 特 性 。 目 前

在 衡 量 經 濟 領 域 中 ， 運 動 公 共 財 所 創 造 出 的 價 值 是 很 大 的 ，

卻 鮮 少 被 探 討 （ 朱 文 增 ， 2 0 0 4） 。  

J o h n s o n  &  W h i t e h e a d（ 2 0 0 0） 將 條 件 評 估 法 （ C V M：  

C o n t i n g e n t  V a l u a t i o n  M e t h o d）應 用 於 運 動 賽 會 運 動 經 濟 價 值

評 估 上 。 D a n i e l等 （ 2 0 0 7） 利 用 條 件 評 估 法 推 算 M L B需 求 函

數 與 價 格 彈 性 後 ， 提 出 使 利 潤 最 大 化 的 門 票 定 價 區 間 應 該 在

缺 乏 彈 性 的 區 間 （ E d＜ 1） ， 這 樣 雖 然 經 營 者 會 損 失 門 票 收

入 ， 但 是 較 低 的 門 票 價 格 可 以 吸 引 較 多 觀 眾 ， 藉 由 販 賣 周 邊

商 品 與 服 務 ， 經 營 可 以 獲 得 更 高 的 效 益 。  

 

（ 一 ） 條 件 評 估 法 的 發 展  

黃 宗 煌 （ 1 9 9 0） 提 到 條 件 評 估 法 最 早 於 1 9 6 3年 為 D a v i s

所 採 用 ， 藉 以 評 估 遊 憩 價 值 ， 1 9 7 4年 再 由 H a m m a c k和 B r o w n

再 度 應 用 於 水 鳥 的 價 值 評 估 。 而 所 謂 的 條 件 評 估 法 是 藉 由 若

干 假 設 性（ h y p o t h e t i c a l）問 題 的 安 排 ， 以 問 卷 調 查 或 實 驗 的

方 式，藉 以 誘 導 出 個 人 對 某 種 非 市 場 財 貨（ n o n - m a r k e t  g o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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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偏 好 或 評 價 ， 而 這 些 假 設 性 問 題 並 非 以 受 訪 者 對 事 物 之 意

見 或 態 度 為 內 容 ， 而 是 以 個 人 在 假 設 條 件 下 對 事 物 的 評 價 為

主。因 此，問 卷 表 中 的 問 題 形 式 大 都 為：如 果 這 種 情 況 發 生 ，

你 願 付 的 價 額 （ w i l l i n g n e s s  t o  p a y ,  W T P） 或 願 接 受 的 價 額

（ w i l l i n g n e s s  t o  a c c e p t ,  W TA） 為 何 （ 黃 宗 煌 ， 1 9 9 0）。 近 來

條 件 評 估 法 亦 開 始 應 用 於 運 動 產 業 （ J o h n s o n  a n d  

W h i t e h e a d , 2 0 0 0； G i u s  a n d  J o h n s o n , 2 0 0 1） 。  

估 計 C V M的 出 價 函 數 係 以 W T P或 W T A作 為 應 變 數，此 價

格 在 理 論 上 可 反 應 出 消 費 者 對 遊 憩 資 源 所 延 伸 的 遊 憩 整 體 效

益 ， 以 個 人 特 性 及 社 經 背 景 變 項 作 為 自 變 數 來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 因 此 以 樣 本 資 料 來 推 估 個 人 的 願 付 價 格 函 數 ， 即 為 下 列

方 程 式 所 示 ：  

W T P（ 或 W T A） = f  （ X  , G）   

其 中，X  及 G  分 別 代 表 受 訪 者 使 用 遊 憩 資 源 的 次 數 及 消

費 者 之 個 人 特 性 與 社 經 變 數 （ 例 如 ： 所 得 、 教 育 程 度 等 ） 。  

最 後 利 用 迴 歸 模 式 來 估 計 W T P  出 價 函 數 曲 線 ， 在 求 得

估 計 係 數 後 ， 將 受 訪 者 的 資 料 帶 入 原 方 程 式 ， 此 即 受 訪 者 對

遊 憩 資 源 的 願 付 價 格 之 估 計 函 數 。  

本 研 究 係 採 用 開 放 式 詢 價 的 方 法 ， 可 以 直 接 觀 察 到 受 訪

者 的 W T P / W T A  之 數 值 ， 因 此 得 到 的 資 料 是 連 續 性 數 值 ， 可

以 利 用 一 般 迴 歸 計 量 模 型 推 估 。 當 估 算 出 個 人 的 平 均

W T P / W T A  之 後 ， 必 須 加 總 個 人 的 W T P / W T A  以 求 取 整 體 的

總 W T P / W T A，一 般 作 法 是 直 接 將 樣 本 的 平 均 W T P / W T A  乘 以

母 體 內 的 總 人 數 ， 但 是 必 須 注 意 樣 本 的 平 均 值 是 否 是 母 體 平

均 值 的 不 偏 估 計 值（ u n b i a s e d  e s t i m a t e）。若 樣 本 代 表 性 不 足

時 必 須 以 母 體 的 各 變 數 平 均 值 代 入 出 價 函 數 中 來 求 取 母 體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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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性 個 人 的 W T P / W T A，進 而 乘 以 母 體 總 人 數，得 到 母 體 的 總

效 益（ 蕭 代 基、鄭 蕙 燕、吳 佩 瑛、錢 玉 蘭 與 溫 麗 琪， 2 0 0 2）。 

因 為 C V M是 藉 由 若 干 假 設 性 問 題 的 安 排，透 過 本 研 究 問

卷 設 計 直 接 詢 問 民 眾 對 非 市 場 財 貨 的 公 共 財 或 環 境 財 品 質 ，

改 善 或 惡 化 等 所 願 支 付 的 金 額 （ w i l l i n g n e s s  t o  p a y , W T P） ，

或 願 接 受 補 償 的 金 額 （ w i l l i n g n e s s  t o  a c c e p t， W T A） ； 這 些

假 設 性 的 問 題 並 非 以 受 訪 者 對 事 物 之 意 見 或 態 度 為 內 容 ， 而

是 以 個 人 在 假 設 性 條 件 下 對 事 物 的 評 價 為 主。黃 宗 煌（ 1 9 9 0）

提 出 ， 因 為 受 訪 者 對 條 件 並 不 熟 悉 ， 因 此 必 須 以 某 些 方 法 誘

導 受 訪 者 表 達 其 意 願 ， 以 下 對 誘 導 方 式 加 以 說 明 。 一 般 常 使

用 的 誘 導 方 式 ， 大 致 上 包 括 下 列 四 種 ： 開 放 式 出 價 法 （ 直 接

詢 問 法 ）（ O p e n - e n d e d  /  D i r e c t  q u e s t i o n）、競 價 法（ B i d d i n g  

g a m e）、附 價 值 卡 價 法（ P a y m e n t  c a r d）、封 閉 式（ c l o s e - e n d e d）

等 四 種 。  

 

（ 二 ） 條 件 評 估 法 的 限 制  

條 件 評 估 法 之 應 用 上 究 竟 應 使 用 W T P  或 W T A  之 詢 問

方 式 ？ 學 者 之 意 見 相 當 分 歧，但 鑒 於 受 訪 者 對 W T P  之 邊 際 效

用 小 於 其 對 W T A  之 邊 際 效 用 ， 故 採 用 W T P  之 詢 問 方 式 來 進

行 實 證 ， 倒 不 失 為 一 較 穩 妥 之 做 法 。 大 多 數 研 究 亦 指 出 W T A  

值 大 於 W T P  值 ， 且 W T P  值 可 能 較 正 確 。 （ 黃 宗 煌 ， 1 9 9 1）  

    因 為 條 件 評 估 法 為 利 用 假 設 之 條 件 ， 取 得 受 訪 者 在 真 實

市 場 中 所 願 意 支 付 的 代 價 ， 所 以 在 實 證 估 計 產 生 誤 差 是 不 可

避 免 的，除 了 估 計 上 可 能 產 生 的 誤 差 外，條 件 評 估 法（ C V M）

中 較 常 產 生 的 偏 誤 主 要 有 下 列 六 種 （ 朱 文 增 ， 2 0 0 4） 。  

（ 1） 假 設 偏 誤 （ h y p o t h e t i c a l  b i a s） ， 起 因 於 條 件 評 估 法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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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之 假 設 性 。 受 訪 者 在 這 種 假 想 環 境 中 所 擬 訂 之 假 想 交 易 活

動 ， 未 必 與 真 實 情 況 相 同 。  

（ 2） 策 略 性 偏 誤 （ s t r a t e g i c  b i a s）， 受 訪 者 基 於 本 身 利 益 的

考 量 或 某 種 策 略 性 目 的 ， 在 回 答 問 題 時 採 取 策 略 行 為 而 不 願

表 現 出 自 己 的 偏 好 程 度 ， 企 圖 影 響 調 查 結 果 。  

（ 3） 起 始 點 偏 誤 （ s t a r t i n g  p o i n t  b i a s）， 調 查 員 在 訪 問 時 起

叫 價 碼 的 高 低 ， 可 能 會 影 響 最 終 確 定 之 願 付 或 願 受 價 格 。  

（ 4）訊 息 偏 誤（ i n f o r m a t i o n  b i a s），問 卷 調 查 中 若 對 於 條 件 、

評 價 事 物 、 評 價 事 物 變 動 程 度 等 訊 息 提 供 不 足 或 傳 遞 錯 誤 ，

可 能 會 造 成 受 訪 者 無 法 給 予 正 確 的 回 答 。  

（ 5）支 付 憑 藉 偏 誤（ p a y m e n t  v e h i c l e  b i a s）， 支 付 憑 藉 的 可

行 性 與 真 實 性 會 影 響 受 訪 者 真 實 意 願 的 表 達 ， 進 而 可 能 影 響

求 得 的 結 果 。  

（ 6）訪 員 偏 誤（ i n t e r v i e w e r  b i a s）， 由 於 訪 員 訪 問 技 巧 、 對

問 卷 內 容 的 認 知 、 及 其 工 作 態 度 ， 對 於 受 訪 者 的 影 響 可 能 有

暗 示 、 誤 導 的 作 用 。  

上 述 起 始 點 偏 誤 、 支 付 憑 藉 偏 誤 、 訊 息 偏 誤 可 透 過 問 卷

設 計 過 程 避 免 偏 誤 的 發 生 ； 訪 員 的 偏 誤 可 透 過 選 擇 有 經 驗 的

訪 員 、 調 查 前 的 訪 員 訓 練 來 消 除 。 綜 合 學 者 的 經 驗 ， 一 般 公

認 在 條 件 評 估 法 中，採 用 封 閉 式 問 卷 最 可 避 免 偏 誤。自 B i s h o p  

a n d  H e b e r l e i n（ 1 9 7 9） 採 用 封 閉 式 二 分 選 擇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以

來 ， 此 法 常 被 用 於 環 境 財 經 濟 效 益 的 評 估 ， 其 原 因 為 二 分 選

擇 問 卷 不 僅 易 於 回 答 ， 且 符 合 一 般 消 費 行 為 在 「 買 」 與 「 不

買 」 之 間 做 抉 擇 的 現 象 。  

H o e h n  a n d  R a n d a l l（ 1 9 8 7） 更 從 學 理 上 證 明 在 如 此 調 查

方 式 下 受 訪 者 的 最 適 策 略 便 是 誠 實 回 答 問 題 ， 而 將 調 查 所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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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引 發 的 策 略 性 偏 誤 減 至 最 低 程 度 。  

由 整 體 來 看，偏 誤 問 題 不 至 於 對 條 件 評 估 法 本 身 之 有 效

性 造 成 太 大 的 傷 害。此 原 因 有 三：（ 1）條 件 評 估 法 是 一 種 相

當 具 有 彈 性 的 方 法 ； 亦 即 透 過 問 卷 之 設 計 、 抽 樣 的 方 式 與 統

計 的 應 用 ， 研 究 者 不 但 可 以 偵 測 偏 誤 之 存 在 與 否 ， 並 能 控 制

偏 誤 之 程 度 到 某 一 水 準。（ 2）偏 誤 存 在 並 沒 有 定 論，亦 即 在

某 些 特 定 研 究 題 目 上 偏 誤 容 易 產 生 ， 而 其 他 特 定 題 目 上 卻 不

易 發 生。（ 3）絕 大 多 數 的 政 策 分 析 而 言，決 策 者 所 要 的 並 不

是 單 一 估 計 數 字 ， 而 是 一 個 估 計 數 字 的 範 圍 ， 對 此 一 分 析 要

求 ， 條 件 評 估 法 顯 然 是 能 勝 任 的 。 而 其 注 意 的 是 ， 條 件 評 估

法 之 能 否 得 到 真 實 可 靠 的 結 果 ， 端 視 其 設 定 假 設 市 場 與 真 實

市 場 在 受 訪 者 心 目 中 之 差 距 大 小 而 定 ； 差 距 越 小 則 條 件 評 估

法 得 到 之 結 果 越 真 實 可 靠 （ 劉 葵 君 ， 2 0 0 3） 。  

 

（ 三 ） 條 件 評 估 法 的 相 關 實 證  

    國 外 以 非 市 場 價 值 法 估 算 運 動 產 業 相 關 的 經 濟 效 益 之 研

究 近 年 逐 漸 增 加 ， 主 要 係 要 了 解 地 方 政 府 認 養 職 業 運 動 球 隊

或 興 建 運 動 場 館 獲 得 的 效 益 是 否 超 過 其 投 資 的 成 本 ， 國 內 則

以 朱 文 增 （ 2 0 0 4） 首 次 嘗 試 以 非 市 場 評 價 方 法 估 算 中 華 職 棒

之 經 濟 效 益 。  

    B r u c e  ＆  J o h n（ 2 0 0 0）利 用 條 件 評 估 法 探 討 肯 德 基 州 的

萊 星 頓 市 （ L e x i n g t o n） 居 民 對 肯 塔 基 州 立 大 學 （ U K  A r e n a）

的 籃 球 場 及 小 聯 盟 棒 球 場 （ B B  s t a d i u m） 興 建 計 畫 的 願 意 給

付 代 價 ， 結 果 發 現 民 眾 針 對 U K  A r e n a的 興 建 平 均 願 付 代 價 為

6 . 3 6美 元 ， 而 對 於 興 建 B B s t a d i u m平 均 願 付 價 格 為 6 . 1 7美 元 。  

    J o h n s o n  &  W h i t e h e a d（ 2 0 0 0） 以 條 件 評 估 法 進 行 運 動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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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是 否 興 建 的 研 究 上，他 們 問 卷 詢 問 F a y e t t e  C o u n t y的 居 民 對

於 為 當 地 的 N C A A籃 球 隊 興 建 一 做 新 運 動 場 ； 與 為 了 吸 引 小

聯 盟 棒 球 隊 進 駐 而 興 建 棒 球 場 兩 項 方 案 其 願 付 價 格 為 何 。 以

「 收 入 」 、 「 進 場 觀 賽 經 驗 」 、 「 進 場 觀 賽 場 數 」 、 「 有 新

球 場 會 進 場 更 多 次 」 及 「 公 共 財 性 質 」 做 為 自 變 數 ， 「 願 付

稅 額 」為 依 變 數 ， 以 T o b i t  模 型 迴 歸 出 W T P  模 型 ， 並 求 出 對

於 新 建 籃 球 場 及 棒 球 場 的 總 願 付 金 額 ， 結 果 顯 示 居 民 的 願 付

總 金 額 仍 較 興 建 成 本 小 。  

    J o h n s o n、 G r o o t h u i s  & W h i t e h e a d（ 2 0 0 1） 以 問 卷 詢 問

P i t t s b u r g h的 居 民 對 於 留 住 當 地 所 屬 的 職 業 冰 球 隊  

P i t t s b u r g h  P e n g u i n s之 願 付 價 格，並 了 解 職 業 球 隊 為 城 市 帶 來

的 公 共 效 益 為 何 。 以 「 收 入 」 、 「 進 場 觀 賽 經 驗 」 、 「 進 場

觀 賽 場 數 」、「 透 過 電 視 觀 賽 場 數 」、「 公 共 財 性 質 」、「 是

否 看 過 1 9 9 1 - 1 9 9 2球 季 史 坦 利 盃 冠 軍 賽 」及「 是 否 參 與 史 坦 利

盃 冠 軍 的 慶 祝 活 動 」 等 做 為 自 變 數 ， 並 以 「 願 付 稅 額 」 為 依

變 數 ， 以 T o b i t模 型 迴 歸 出 W T P模 型 ， 並 求 出 對 於 留 住

P i t t s b u r g h  P e n g u i n s隊 的 願 付 總 金 額 。 平 均 W T P為 5 . 5 7美 元 ，

總 W T P為 2 , 3 5 0至 6 , 6 0 0（ 萬 ） 美 元 ； 結 果 顯 示 ， 雖 然 願 付 總

金 額 仍 較 興 建 新 球 場 的 成 本 小 ， 但 該 職 業 球 隊 為 城 市 帶 來 的

公 共 效 益 約 佔 整 體 效 益 的 2 0 % ~ 5 7 %之 間 。  

    朱 文 增 （ 2 0 0 4） 同 時 以 旅 遊 成 本 法 及 條 件 評 估 法 調 查 估

計 2 0 0 4年 中 華 職 棒 在 天 母 及 新 莊 棒 球 場 例 行 賽 之 經 濟 效 益 ，

以 條 件 評 估 法 推 估 出 的 出 價 函 數 結 果 發 現 ， 消 費 總 成 本 及 交

通 時 間 兩 變 數 對 於 W T P  有 顯 著 影 響，推 估 出 的 每 人 平 均 W T P  

為 6 0 6 . 9 3元 ， 以 旅 遊 成 本 法 所 推 估 的 每 人 平 均 遊 憩 效 益 為

7 6 3 . 6 9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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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倚 霈 （ 2 0 0 5） 應 用 條 件 評 估 法 為 分 析 架 構 ， 針 對 南 投

縣 上 安 社 區 居 民 對 於 該 特 定 社 區 體 育 運 動 的 願 付 價 格 來 評 估

其 整 體 的 遊 憩 效 益，發 現 居 民 願 意 以 平 均 每 人 每 年 2 , 6 7 3元 的

價 格 ， 維 持 目 前 社 區 體 育 活 動 的 水 準 ， 故 進 而 可 以 求 得 社 區

整 體 的 願 付 數 額 高 達 3 , 4 7 4 , 9 0 0元 整 。  

    J o h n s o n ,  M o n d e l l o  &  W h i t e h e a d（ 2 0 0 6） 以 問 卷 詢 問  

D u v a l  C o u n t y的 居 民 對 於 保 留 當 地 所 屬 的 N F L球 隊  

J a c k s o n v i l l e  J a g u a r s  以 及 引 進 一 支 新 的 N B A  球 隊 ， 其 每 年

願 支 付 的 稅 額 及 願 意 支 付 的 期 間（ 5或 1 0年 ）為 何，並 考 慮 在

問 卷 中 ， 條 件 所 擺 放 的 順 序 之 影 響 ， 藉 此 測 試 C V M法 的 「 時

間 鑲 嵌 效 果 」 及 「 順 序 效 果 」 對 於 運 動 產 業 的 W T P金 額 是 否

有 影 響 。 結 果 發 現 「 時 間 鑲 嵌 效 果 」 及 「 順 序 效 果 」 在 衡 量

對 於 當 地 職 業 球 隊 之 W T P時 並 無 顯 著 影 響 。 此 外 受 訪 者 有 進

場 觀 看 球 賽 之 經 驗 其 W T P為 大 於 0之 機 率 較 高，且 進 場 次 數 越

多 ， 消 費 者 的 願 付 價 格 越 高 。  

    O w e n（ 2 0 0 6）認 為，職 業 運 動 球 隊 的 經 濟 價 值 包 含 了 直

接 使 用 價 值 （ 進 場 觀 賽 ） 、 間 接 使 用 價 值 （ 媒 體 轉 播 ） 、 選

擇 價 值 （ 電 視 ） 及 非 使 用 價 值 （ 認 同 感 ） ， 因 此 必 須 以 C V M  

法 才 能 衡 量 職 業 運 動 球 隊 之 經 濟 價 值 。 他 以 M i n n e s o t a及

M i c h i g a n的 居 民 為 研 究 對 象 ， 調 查 他 們 對 當 地 所 屬 之 三 種 職

業 運 動 的 六 支 球 隊 的 願 付 價 格，結 果 發 現「 涉 入 程 度 」、「 進

場 次 數 」 、 「 收 入 」 及 「 地 區 」 對 W T P有 顯 著 影 響 。  

    B r u c e  K . , J o h n  C . , D a n i e l  S . &  G o r d o n（ 2 0 0 7） 使 用 條 件

評 估 法 調 查 加 拿 大 A l b e r t a地 區 居 民 對 於 地 方 政 府 增 加 運 動

與 娛 樂 計 畫 的 願 付 價 格 為 何。估 計 平 均 每 戶 的 W T P為 美 金 $ 1 8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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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 y n e ,  M a e n n i g  &  S u s s m u t h（ 2 0 0 7）以 條 件 評 估 法 從 2 0 0 6

德 國 世 界 盃 之 研 究 預 測 2 0 1 0南 非 世 界 盃 所 產 生 之 經 濟 效 益 為

多 少 ， 結 果 顯 示 世 界 盃 為 德 國 帶 來 平 均 W T P為 5 . 6 6  美 元 /

人 ； 總 W T P為 4 6 7（ 百 萬 美 元 ） 的 經 濟 效 益 。  

    楊 奕 瑋 （ 2 0 0 8） 以 條 件 評 估 法 及 旅 遊 成 本 法 估 算 觀 眾 前

往 台 北 縣 新 莊 體 育 館 觀 賞 S B L之 個 別 遊 憩 效 益 ， 進 而 推 估 出

整 體 賽 事 之 經 濟 效 益 。 以 條 件 評 估 法 迴 歸 模 型 推 估 出 之 每 人

每 次 的 遊 憩 效 益 為 8 6 9 . 6 3元，經 濟 效 益 為 6 7 , 4 0 9 , 4 2 0元。以 旅

遊 成 本 法 推 估 出 之 每 人 每 次 的 遊 憩 效 益 為 1 , 5 8 2 . 3 0元 ， 經 濟

效 益 為 1 2 2 , 6 5 2 , 0 0 3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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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本 章 小 結  

 

從 上 述 的 探 討 中 ， 作 者 認 為 職 棒 的 消 費 者 行 為 調 查 應 將

重 點 置 於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 d e m a n d） 狀 況 為 何 ， 而 供 給 者 應 該

了 解 並 滿 足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 王 睦 舜 （ 2 0 0 0） 指 出 ， 所 謂 的 欲

求 是 指 存 在 內 心 所 想 要 的 ； 而 需 求 是 指 一 個 有 理 性 決 策 行 為

的 人 ， 對 某 種 財 貨 或 產 品 的 需 要 ， 而 有 能 力 購 買 且 有 意 願 購

買 的 行 為 。 B a a d e＆ T i e h e n（ 1 9 9 0） 針 對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與

N B A  的 觀 眾 參 與 因 素 調 查 發 現 ， 雖 然 是 不 同 的 職 業 運 動 項

目，  但 在 經 濟 因 素 中，票 價 的 高 低 與 觀 眾 數 均 呈 現 顯 著 負 相

關 ， 表 示 票 價 越 高 ， 觀 眾 數 相 對 減 少 。  

邱 俊 榮 等 （ 2 0 0 4） 認 為 ， 需 求 的 觀 念 本 身 是 基 於 消 費 者

選 擇 理 論 。 此 理 論 假 設 消 費 者 是 理 性 的 ， 理 性 之 個 人 透 過 消

費 或 支 出 決 策 尋 求 最 大 的 滿 足 ， 此 滿 足 稱 為 效 用 。 因 此 ， 可

以 透 過 條 件 評 估 法 來 得 知 消 費 者 的 願 付 價 格 （ W T P） 與 數 量

的 關 係 ， 進 而 推 估 職 棒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模 型 。  

在 了 解 消 費 者 想 要 的 是 什 麼 及 其 價 格 與 需 求 量 的 關 係

後 ， 再 配 合 人 口 的 背 景 變 項 ， 才 能 提 出 有 效 的 策 略 與 建 立 客

戶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 當 有 了 這 些 資 訊 與 決 策 後 ， 接 著 再 加 入 消

費 者 對 行 銷 組 合 的 滿 意 度 探 討 ， 如 此 才 能 讓 球 隊 經 營 者 知 道

要 做 哪 些 改 善 ， 行 銷 組 合 該 如 何 調 整 。 透 過 對 消 費 者 的 積 極

了 解 與 互 動 ； 以 及 滿 意 度 調 查 的 回 饋 與 反 應 ， 將 能 創 造 出 更

完 美 的 行 銷 組 合 。 綜 合 上 述 的 研 究 主 題 ， 這 個 部 分 的 行 銷 管

理 步 驟 才 能 不 斷 的 被 執 行 與 循 環 。  

經 營 者 在 了 解 需 求 函 數 與 價 格 彈 性 後 ， 可 以 對 於 在 不 同

票 價 下 所 對 應 的 消 費 人 數 有 相 當 的 概 念 ， 不 論 是 在 行 銷 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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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行 銷 策 略 的 規 劃 ， 或 亦 是 在 不 同 價 格 之 人 數 的 預 測 上 ， 這

些 資 訊 是 非 常 有 參 考 價 值 的 。 而 價 格 彈 性 的 得 知 ， 也 能 讓 球

團 在 票 價 的 漲 價 或 降 價 間 做 取 捨 ， 以 求 得 經 營 的 較 高 收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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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變項:
性別、年齡、
所得、職業與
教育程度等

職棒現場觀眾消費行為

問卷調查

消費者願付價格
與數量

消費者需求模型

需求的彈性

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依 據 第 二 章 之 文 獻 探 討 ， 本 章 以 下 將 分 別 說 明 研 究 架

構 、 研 究 假 設 、 問 卷 設 計 、 抽 樣 設 計 、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與 研 究

限 制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的 架 構 為 ：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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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的 流 程 如 下 ：  

 

 

 

 

 

 

 

 

 

 

 

 

 

 

 

 

 

 

 

 

 

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圖  

研究動機與背景

確認研究目的及研究範圍

文獻回顧與探討

研究方法與對象

預試問卷編製與預試

預試問卷信、效度分析與修正

編製正式問卷與發放回收

資料鍵入與統計分析

結論與建議

專家檢試
內容效度

描述性統計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獨立樣本t 考驗
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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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分析方法  

 

一 、 資 料 收 集  

本 研 究 理 論 架 構 建 構 部 份，是 採 用 文 獻 探 討 與 專 家 討 論

建 立 本 研 究 的 理 論 性 架 構 。 實 證 部 份 則 分 為 前 測 階 段 與 正 式

檢 測 階 段 ， 兩 階 段 皆 採 用 便 利 抽 樣 調 查 收 集 資 料 ，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為 現 場 調 查 職 棒 觀 眾 的 消 費 行 為 與 特 性 。 其 中 前 測 部 份

是 以 台 南 球 場 在 2 0 0 9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的 中 華 職 棒 例 行 賽 為

主 ， 共 計 發 放 9 0 份 ， 回 收 7 2 份 。 利 用 現 場 調 查 的 方 式 來 發

放 問 卷 ， 並 針 對 受 訪 者 的 反 應 作 為 修 改 題 意 的 根 據 。 正 式 施

測 階 段 則 是 根 據 前 測 的 結 果 刪 除 部 份 題 目 後 ， 以 現 場 調 查 及

便 利 取 樣 的 方 法 來 對 現 場 觀 眾 收 集 資 料 。  

表 3 - 1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表  

地 點  臺 北 新 莊 球 場  臺 中 球 場  臺 南 球 場  

時 間  2 0 0 9 / 5 / 8（ 五 ） 2 0 0 9 / 5 / 1 0（ 日 ） 2 0 0 9 / 5 / 2 0（ 三 ）

發 放 份 數  2 0 0  2 0 0  2 0 0  

回 收 份 數  1 5 3  1 5 8  1 4 3  

 

為 了 提 昇 問 卷 回 收 率 ， 則 配 合 贈 送 贈 品 方 式 收 集 資 料 。

在 樣 本 數 方 面：在 9 5﹪ 信 賴 水 準 下，估 計 誤 差 不 超 過 0 . 0 5，

則 應 抽 取 有 效 樣 本 為 3 8 5 份（ 吳 明 隆、涂 金 堂， 2 0 0 7）。其 樣

本 數 的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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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在 資 料 收 集 完 成 後 ， 分 別 以 描 述 統 計 、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t - t e s t）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來 探 討 人 口 特 徵 和 考

量 因 素 及 消 費 次 數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α＝ . 0 5  為 顯 著 水 準 ；

另 外 再 以 線 性 迴 歸 與 經 濟 學 之 價 格 彈 性 公 式 為 分 析 工 具，計 算

出 需 求 函 數 與 價 格 彈 性，其 中 線 性 迴 歸 是 以 α＝ . 0 5為 顯 著 水 準

本 研 究 將 所 搜 集 的 資 料，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以 下 的 統 計 分 析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來 分 析 樣 本 的 基 本 資 料 特 性 ， 包 括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變 異 係 數 來 陳 述 樣 本 之 各 變 項 的 分 怖 情 形 。  本

研 究 使 用 平 均 數 分 析 來 檢 定 不 同 的 個 人 變 項 對 需 求 與 消 費 行

為 是 否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相 關 分 析 ， 是 研 究 兩 個 變 項 之 間 相 互 發 生 之 關 係 ， 藉 以

瞭 解 其 相 關 程 度。本 研 究 以 相 關 分 析 來 檢 定 工 作 特 性 與 組 織 角

色 對 知 識 來 源 之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迴 歸 分 析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計 算 一 組 預 測

變 項 （ p r e d i c t o r  v a r i a b l e） ， 即 自 變 項 的 線 性 組 合 ， 以 預 測 另

一 個 「 效 標 變 項 （ c r i t e r i o n  v a r i a b l e） 」 ， 其 功 能 者 要 在 「 解

釋 」 與 「 預 測 」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7） 。  

本 研 究 利 用 多 元 迴 歸 以 瞭 解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消 費 行 為 對

願 付 價 格（ W T P）的 影 響。迴 歸 是 應 用 於 線 性 關 係 檢 定 的 重

要 統 計 技 術 ， 基 於 兩 變 項 之 間 的 線 性 關 係 ， 進 一 步 分 析 兩

變 項 之 間 的 預 測 關 係 。 如 果 研 究 者 的 目 的 在 於 預 測 ， 亦 即

取 用 某 一 獨 立 變 數 去 預 測 另 一 個 依 變 數 ， 或 是 關 心 實 驗 的

控 制 （ 因 ） ， 是 否 影 響 某 一 被 觀 察 的 變 數 （ 果 ） ， 研 究 者

必 須 取 用 迴 歸 分 析 ， 透 過 迴 歸 方 程 式 的 建 立 與 考 驗 ， 來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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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 邱 皓 政 ， 2 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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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 研 究 以 「 非 市 場 估 價 方 法 」 為 基 礎 ， 探 討 台 灣 職 棒 經

濟 模 型，在 衡 量 各 種 效 益 評 估 方 法 特 性 後，決 定 採 用 條 件 評 估

法 來 衡 量 ， 玆 將 模 型 建 構 如 下 ：  

一 、 條 件 評 估 法 模 型 之 建 構  

在 條 件 評 估 法 方 面，本 研 究 參 考 M i t c h e l l  及 C a r s o n（ 1 9 8 9）

建 議 方 式，以 願 付 價 格（ W T P）作 為 效 益 的 衡 量 指 標，此 價 格

在 理 論 上 可 以 反 應 出 職 棒 觀 眾 之 效 用 與 台 灣 職 棒 所 延 伸 之 遊

憩 整 體 經 濟 效 益。因 此，本 研 究 嘗 試 以 樣 本 資 料 來 推 估 個 人 的

願 付 價 格 函 數 ， 即 為 下 列 方 程 式 ：  

W T P  =  f（ X  , G）  

其 中 ， X  及 G  分 別 表 示 受 訪 者 到 棒 球 場 觀 賞 職 棒 現 場 比

賽 的 次 數 及 其 屬 性 與 社 經 變 數（ 例 如：年 齡、性 別、所 得、教

育 程 度 等 ）。本 研 究 為 了 衡 量 台 灣 職 棒 經 濟 效 益，即 假 設 台 灣

職 棒 的 遊 憩 品 質 改 變 後，遊 客 為 維 持 其 原 來 效 用 水 準（ 或 滿 足

程 度 ）下，所 願 意 支 付 的 金 額，因 此 在 問 卷 的 設 計 中，玆 將 願

意 支 付 的 補 償 變 量（ c o m p e n s a t i n g  m e a s u r e  o f  W T P）定 義 如 下： 

「 假 設 在 目 前 台 灣 職 棒 的 品 質 下 ， 使 消 費 者 維 持 於 其 原

來 的 遊 憩 效 益 水 準，所 願 意 付 出 的 最 高 價 格。」最 後 利 用 迴 歸

模 式 來 估 計 W T P  需 求 曲 線 ， 在 求 得 估 計 係 數 後 ， 將 受 訪 者 的

資 料 代 入 原 方 程 式，此 即 受 訪 者 對 觀 賞 台 灣 職 棒 現 場 比 賽 的 願

付 價 格 之 估 計 函 數 。  

二 、 模 型 變 數 的 選 擇 （ C V M  模 型 變 數 ）  

    本 研 究 條 件 評 估 法 市 場 模 型 中，影 響 觀 眾 對 維 持 目 前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觀 賞 比 賽 品 質 的 願 付 價 格 變 數 包 含 現 場 觀 眾 的 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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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個 人 社 經 變 數 兩 大 類。國 內 外 研 究 者 對 於 參 與 職 業 運 動 的 影

響 因 素 包 含 眾 多 說 法 。  

    朱 文 增（ 2 0 0 4）研 究 臺 灣 職 業 棒 球 比 賽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計 量 分 析 中，以 C V M法，並 以 願 付 價 格 為 依 變 項 ，

而 交 通 時 間、觀 賞 年 資、每 年 親 自 觀 賞 比 賽 的 次 數、實 際 消 費

總 成 本、是 否 為 職 棒 球 迷 與 受 訪 者 之 社 會 經 濟 變 數 為 自 變 項 來

分 析 職 棒 帶 的 經 濟 效 益 為 何 。  

   D a v i d  F o r r e s t  &  R o b e r t  S i m m o n s（ 2 0 0 2） 以 英 國 足 球 為 研

究 對 象，研 究 觀 賞 職 業 運 動 的 需 求 與 比 賽 結 果 的 不 確 定 性 之 間

的 關 係 時，認 為 人 口 背 景（ 收 入、性 別、居 住 地 ）、主 客 場 與

對 比 賽 結 果 的 不 確 定 性 會 影 響 觀 眾 是 否 入 場 看 比 賽 。  

    施 致 平（ 2 0 0 1）以 當 時 的 中 華 職 籃 為 研 究 對 象，進 行 職 籃

觀 眾 參 與 之 預 測 模 式 研 究，認 為 年 總 觀 賞 場 數、球 隊 認 同、娛

樂 效 果、個 人 喜 愛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觀 賞 職 業 運 動 比 賽。T i m o t h y  D .  

D e S c h r i v e r（ 2 0 0 7）以 美 國 的 足 球 明 星 F r e d d y  A d u為 研 究 對 象，

認 為 明 星 球 員、促 銷 活 動、比 賽 時 間、明 星 賽、天 氣、主 客 場 、

球 隊 過 往 戰 績 與 觀 眾 社 會 背 景 會 影 響 觀 眾 是 否 出 席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  

    莊 忠 柱 、 陳 天 賜 、 姚 為 守 （ 2 0 0 4） 以 中 華 職 棒 聯 盟 為 研

究 對 象 探 討 主 場 觀 眾 人 數 的 影 響 因 素 ， 以 每 場 實 際 購 票 人 數

為 依 變 項 ， 自 變 項 為 車 程 距 離 、 球 隊 當 季 勝 率 、 上 一 場 得 分

差、球 隊 上 一 季 排 名、降 雨 量、假 日、實 況 轉 播 與 球 隊 歷 史 。

M a t t h e w  J .  B e r n t h a l  &  P e t e r  J .  G r a h a m（ 2 0 0 3）以 小 聯 盟 與 大

學 棒 球 為 研 究 對 象 ， 認 為 影 響 球 迷 觀 賞 比 賽 的 因 素 有 ； 球 隊

的 競 爭 、 比 賽 品 質 、 票 價 、 觀 賽 的 總 成 本 、 促 銷 活 動 、 比 賽

間 的 娛 樂 活 動（ 例 如 吉 祥 物 與 啦 啦 隊 ）、家 庭 娛 樂（ 是 否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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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家 共 樂 ）、 球 隊 認 同 與 觀 眾 人 口 背 景 等 變 項 。  

    J a s o n  ,  J i l l ,  M i t t e l h a m m e r  &  F o r t（ 2 0 0 4） 以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為 研 究 對 象，認 為 票 價、收 入、（ 支 持 ）球 隊 獲 勝 機 率 、

全 壘 打 與 三 振 數 、 忠 誠 度 與 球 場 位 置 會 影 響 球 迷 入 場 意 願 。

F e r n a n d o  &  M a n u e l（ 2 0 0 7）研 究 運 動 消 費 與 運 動 參 與 之 間 的

關 係 ， 認 為 運 動 參 與 、 年 齡 、 性 別 、 教 育 程 度 、 家 庭 人 口 大

小 會 影 響 運 動 消 費 。 Z e n o n  X .  Z y g m o n t  &  J o h n（ 2 0 0 5） 以

1 9 7 0 – 2 0 0 0 年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觀 眾 參 與 人 數 為 研 究 對 象 ， 認

為 票 價 、 新 球 場 、 新 球 隊 、 失 業 率 、 球 隊 （ 主 場 ） 獲 勝 機 率

與 球 隊 是 否 打 入 季 後 賽 會 影 響 觀 眾 觀 賞 比 賽 。  

    李 家 梵 （ 2 0 0 4） 以 中 華 職 棒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職 棒 觀 眾

數 預 測 模 式 之 研 究 中 ， 認 為 經 濟 因 素 （ 家 庭 平 均 收 支 與 票

價 ）、人 口 統 計 與 地 理 統 計 因 素（ 原 住 民 比 例、人 口 數、不 同

地 理 區 域 ）、比 賽 吸 引 力 因 素（ 勝 率、攻 守 紀 錄、防 禦 率、主

場 明 星 球 員 數、促 銷 活 動 ）、其 他 因 素（ 週 末 與 非 週 末、球 場、

球 隊 歷 史 ） 會 影 響 球 迷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  

    經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後，本 研 究 選 擇 條 件 評 估 法 模 型 願 付 價 格

（ W T P） 的 出 價 函 數 為 ：  

W T P  =  f  （ H t ,  Y s ,  F s ,  C ,  S f ,  S E） ＋ ε i  

變 數 說 明 ：  

1 .  W T P：願 付 價 格，為 維 持 目 前 品 質 下，職 棒 觀 眾 最 高 願

意 支 付 的 金 額 。  

2 .  H t：交 通 時 間，代 表 現 場 觀 眾 從 出 發 到 比 賽 球 場 觀 賞 球

賽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3 .  Y s： 觀 賞 年 資 ， 代 表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中 華 職 棒 的 觀 賞 年

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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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F s：觀 賽 次 數，代 表 2 0 0 8年 觀 眾 親 自 至 球 賞 觀 賞 比 賽 的

次 數 ；  

5 .  C： 實 際 消 費 ， 代 表 觀 眾 為 了 到 現 場 觀 賞 職 棒 比 賽 所 引

發 消 費 行 為 的 消 費 總 成 本；（ 包 含 門 票 費 用、交 通 成 本、

周 邊 商 品 花 費 及 飲 食 花 費 ）  

6 .  S f：球 迷，代 表 受 訪 問 的 觀 眾 是 否 為 職 棒 球 迷；否 = 0，

是 = 1之 虛 擬 變 數  

7 .  S E  則 為 受 訪 者 之 社 會 經 濟 變 數 ， 包 含 以 下 各 項 。  

( 1 )  性 別 ： 女 性 = 0， 男 性 = 1  之 虛 擬 變 數 。  

( 2 )  年 齡 。  

( 3 )  婚 姻 狀 況 ： 已 婚 = 0， 未 婚 = 1  之 虛 擬 變 數 。  

( 4 )  職 業 ： 以 學 生 為 參 照 組 設 定 虛 擬 變 數 ， 包 括 軍 公

教 、 工 業 、 商 業 與 服 務 業 與 其 他 。  

( 5 )  教 育 程 度 ： 以 國 小 為 參 照 組 設 定 虛 擬 變 數 ， 包 括

高 中 （ 職 ）、 大 專 （ 學 ）、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  

( 6 )  個 人 月 收 入 。  

( 7 )  家 庭 月 收 入 。  

8 .  ε i： 為 誤 差 項 。  

 

三 、 需 求 曲 線 評 估 方 法  

    在 經 濟 學 中 ， 所 謂 「 價 值 」 的 概 念 有 如 下 兩 種 :亦 即 使 用

價 值 （ v a l u e  i n  u s e）  與 交 換 價 值 （ v a l u e  i n  e x c h a n g e）。 首 先

在 經 濟 學 中，我 們 必 須 先 假 設 消 費 者 是 理 性 的。所 以，使 用 價

值 是 來 自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偏 好 或 評 價，可 用 最 高 願 意 支 付 價 格 或

消 費 者 剩 餘 來 衡 量；而 交 換 價 值 來 自 客 觀 的 市 場 供 需 決 定，可

用 市 場 價 格 來 衡 量 （ 楊 政 學 ，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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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消 費 者 願 意 支 付 的 最 高 價 格  

    當 消 費 者 在 最 適 合 的 消 費 組 合 下 ， 必 須 滿 足 「 所 得 限 制 」

與 「 需 要 滿 足 」 M U x / P x＝ M U y / P y的 條 件 。 假 定 Y財 貨 為 貨 幣

數 量 ， 價 格 等 於 1元 ， 並 且 貨 幣 的 邊 際 效 用 為 固 定 。 所 以 最 適

消 費 條 件 即 為 :  M U x / P x＝ M U y / P y＝ 支 付 的 貨 幣，當 X為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的 數 量 時 ， 利 用 此 條 件 可 導 出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的 需 求 曲

線 。  

    在 貨 幣 的 邊 際 效 用 固 定 下，由 於 邊 際 效 用 遞 減 的 作 用，增

加 l單 位 x的 消 費 量，所 能 得 到 的 邊 際 效 用 會 變 小，人 們 對 此 額

外 l單 位 消 費 量 所 願 意 支 付 的 價 格 會 愈 低 ， 如 此 才 能 滿 足 最 適

消 費 條 件 （ 楊 政 學 ， 2 0 0 5）。 因 此 ， 當 觀 賞 職 棒 的 需 求 量 與 消

費 者 所 願 意 支 付 的 價 格，必 定 呈 現 負 向 關 係。繪 製 在 價 格 與 消

費 量 對 應 的 平 面 上 ， 便 可 得 出 商 品 與 價 格 的 需 求 曲 線  如 （ 圖

3 - 3  ）所 示。在 本 研 究 中，也 就 是 指 消 費 者 願 意 支 付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的 最 高 價 格 與 數 量 關 係 就 是 需 求 曲 線 。  

 

 

 

 

 

 

 

 

 

圖 3 - 3  需 求 曲 線 等 同 消 費 者 願 支 付 最 高 價 格 圖 （ 楊 政 學 ， 2 0 0 5）  

數 量  

價 格  
需 求 曲 線 ＝ 願 意 支 付 最 高 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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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消 費 者 剩 餘  

當 個 人 為 某 項 財 貨 或 服 務 所 付 的 價 錢 能 夠 比 他 們 實 際 上

所 認 為 的 價 值 還 低 時，就 產 生 了 消 費 者 剩 餘（ 陳 秋 玫， 1 9 9 9）。

所 以 消 費 者 剩 餘 的 意 義 是 ：「 消 費 者 為 擁 有 某 種 商 品 ， 所 願 意

支 付 的 最 高 價 值 與 實 際 支 付 的 價 值 之 間 的 差 距 。 」       

 

 

 

 

 

 

 

 

 

 

 

圖 3 - 4消 費 者 剩 餘 （ 楊 政 學 ， 2 0 0 5）  

若 以 圖 形 解 釋 消 費 者 剩 餘（ 圖 3 - 4），則 是 指 在 需 求 曲 線 下，消

費 者 每 消 費 一 單 位 財 貨 時，實 際 支 付 價 格 與 願 意 支 付 價 格 之 差

額（ 謝 登 隆，1 9 9 3），即 為 需 求 曲 線（ P 1 Q 1）下 及 價 格 曲 線  （ P 0 M）

上 所 夾 之 面 積 。 在 財 貨 具 市 場 價 格 時 ， 其 消 費 者 剩 餘 為 圖 3 - 4  

中 的 P 1 P 0 M，而 P 0 P 2 M則 為 生 產 者 剩 餘，為 生 產 要 素 的 提 供 者

在 提 供 某 種 要 素 時 ， 其 實 際 獲 得 的 報 酬 超 過 其 願 受 價 值 的 部

份。而 經 濟 學 假 設 理 性 的 消 費 者 為 了 使「 效 用 極 大 化 」與「 支

出 最 小 化 」的 目 的 下，會 進 行 其 出 價 或 與 消 費 數 量 的 選 擇，目

的 是 為 了 使 消 費 者 剩 餘 最 大，而 價 格 與 數 量 的 選 擇 會 落 在 需 求

P 價 格  

P 1  

 

 

P 0  

 

P 2  

  

0         Q 0        Q 1   Q 數 量  

S  

 

 

 

 

D  

消 費 者 剩 餘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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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線 上 。  

因 此 可 知，價 格 或 數 量 的 相 對 變 化，會 改 變 消 費 者 剩 餘 ，

而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福 利 之 增 減，故 若 能 適 切 地 定 義 及 解 出 需 求 函

數 ， 也 可 衡 量 因 價 格 變 動 而 引 起 之 福 利 變 化 。  

    邱 俊 榮（ 2 0 0 4）在 管 理 經 濟 學 一 書 中 提 到，衡 量 需 求 關 係

的 基 本 計 量 工 具 是 迴 歸 分 析 與 相 關 分 析。而 使 用 計 量 工 具 來 估

計 需 求 函 數 包 括 以 下 步 驟；一、確 認 變 數；二、收 集 資 料；三 、

設 立 需 求 模 型；四、估 計 模 型 中 的 參 數；五、根 據 模 型 進 行 預

測 與 估 計 。  

    由 前 一 章 的 討 論 可 知，需 求 函 數 可 以 視 為 需 求 量（ 依 變 數 ）

與 消 費 者 願 支 付 最 高 價 格（ W T P）之 間 的 關 係，即 Q x = f（ W T P）。

研 究 者 將 觀 察 所 得 到 的 W T P與 數 量 進 行 迴 歸 分 析，以 求 得 W T P

（ 自 變 數 ） 與 需 求 量 （ 依 變 數 ） 的 關 係 。  

 

四 、 廠 商 最 大 收 益 評 估 法  

    根 據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定 義 的 公 式，可 以 得 知（ 巫 和 懋 等 ，

2 0 0 0； 張 清 溪 等 ， 1 9 9 5）：  

    1 .當 價 格 上 漲 1﹪ 而 銷 售 量 減 少 超 過 1％ 時，其 需 求 彈 性 大

於 1。 當 彈 性 大 於 1， 代 表 此 財 貨 的 需 求 具 有 彈 性 。  

    2 .若 是 價 格 上 漲 1﹪，銷 售 量 減 少 少 於 1％，其 需 求 彈 性 小

於 1。 當 彈 性 小 於 1， 代 表 此 財 貨 的 需 求 缺 乏 彈 性 。  

    3 .而 當 價 格 上 漲 與 銷 售 量 的 減 少 皆 等 於 1％ 時 ， 則 代 表 需

求 彈 性 恰 等 於 1， 此 為 需 求 的 單 位 彈 性 。  

    對 於 銷 售 者 或 廠 商 而 言 ， 總 收 益 （ T R） 等 於 產 品 的 單 位

售 價 乘 以 銷 售 數 量 （ 巫 和 懋 等 ， 2 0 0 0； 張 清 溪 等 ， 1 9 9 5）， 在

本 研 究 中 指 的 是 指 消 費 者 的 最 高 願 付 價 格 乘 以 消 費 者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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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T R＝ W T P × Q。由 總 收 入 的 計 算 公 式 中，巫 和 懋 等（ 2 0 0 0）

也 提 到 ， 如 果 價 格 上 漲 1％ ：  

1 .銷 售 量 減 少 超 過 1％ 時 ， 總 收 益 會 減 少 ；  

2 .若 銷 售 量 減 少 少 於 1％ ， 總 收 益 會 增 加 ；  

3 .銷 售 量 減 少 的 幅 度 也 正 好 是 1％ 時，則 總 收 益 將 趨 近 於 不 變。 

    綜 合 需 求 彈 性 與 總 收 入 的 定 義 公 式，彈 性 的 大 小 與 總 收 入

的 關 係 為 （ 巫 和 懋 等 ， 2 0 0 0）：  

    1 .當 需 求 彈 性 大 於 1，也 就 是 價 格 上 漲 1﹪ 而 銷 售 量 減 少 超

過 1﹪ 時 ， 若 價 格 上 漲 則 會 造 成 總 收 益 會 減 少 （ 此 時 可 採 降 價

性 質 的 策 略 來 提 高 總 收 益 ）。  

    2 .當 需 求 彈 性 小 於 1，也 就 是 價 格 上 漲 1﹪，銷 售 量 減 少 少

於 1﹪ 時 ， 價 格 上 漲 則 會 讓 總 收 益 增 加 （ 此 時 可 以 採 漲 價 性 質

策 略 來 提 高 總 收 益 ）。  

    3 .而 需 求 彈 性 恰 為 1，  即 價 格 上 漲 與 銷 售 量 的 減 少 皆 等 於

1﹪ 時 ， 價 格 上 漲 或 下 跌 ， 總 收 入 將 會 趨 近 於 不 變 。  
    經 濟 學 家 認 為 如 果 球 團 經 營 者 要 使 球 團 收 益 最 大 化 ， 應

該 將 票 價 設 定 在 單 位 彈 性 （ E d = 1） 之 處 （ D o n a l d , 2 0 0 1）。 賴

明 政 ， 汪 志 堅 （ 1 9 9 8） 提 出 若 能 事 先 得 知 彈 性 係 數 的 大 小 ，

即 可 判 知 因 價 格 的 漲 跌 ， 所 可 能 造 成 總 收 益 增 減 的 方 向 。 總

收 益 與 彈 性 係 數 之 間 的 關 係 如 下 ：  

表 3 - 2   需 求 彈 性 與 廠 商 收 益 之 關 係  

彈 性 係 數  產 品 性 質  價 格 變 動 對 總 收 益 之 影 響  

| E p |＞ 1  富 於 彈 性  P ↑→T R ↓； P ↓→T R ↑  

| E p |＜ 1  缺 乏 彈 性  P ↑→T R ↑； P ↓→T R ↓  

| E p |＝ 1  單 一 彈 性  P與 T R無 關 （ T R不 變 ）  

  （ 賴 明 政 等 ， 1 9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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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5   需 求 彈 性 與 廠 商 收 益 之 關 係 （ 賴 明 政 等 ， 1 9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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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第 一 節  中 華 職 棒 觀 眾 之 人 口 特 徵  

 

本 研 究 於 2 0 0 9 年 4 月 至 5 月 間 前 往 台 北（ 新 莊 ）、台 中、

台 南 球 場 ， 並 於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例 行 賽 場 地 發 放 6 0 0  份 問

卷 ， 共 計 有 效 回 收 4 5 4 份 。 本 節 根 據 回 收 之 有 效 問 卷 針 對 觀

賞 職 棒 之 觀 眾 之 基 本 特 性 、 消 費 特 性 做 一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 第

一 部 分 為 觀 眾 之 基 本 特 性 ， 第 二 部 分 觀 眾 之 消 費 特 性 。  

一 、 職 棒 觀 眾 之 基 本 特 性  

前 往 球 場 觀 賞 職 棒 的 觀 眾 性 別 分 佈 男 生 多 於 女 生 大 約 是

六 比 四 ， 分 別 佔 5 9  %及 4 1  %。 年 齡 則 以 1 5 - 2 4  歲 與 2 5  –  4 4

歲 為 主 ， 佔 6 1 . 9 %與 3 1 . 2  %。 學 歷 方 面 ， 以 大 學 （ 專 ） 學 歷

為 最 多 ， 佔 7 3 . 1  %。 職 業 方 面 以 學 生 為 最 多 ， 佔 6 7  %， 從 事

商 業 者 其 次 ， 佔 1 3 . 9  %。 在 個 人 月 收 入 方 面 則 以 1 5 , 0 0 0  元

以 下 為 多 數 ， 為 6 6  %。 家 庭 月 收 入 以 4 5 , 0 0 1 - 6 0 , 0 0 0 元 為 最

多 ， 佔 2 5 . 1 %， 其 次 為 6 0 , 0 0 1  元 ∼ 1 0 0 , 0 0 0 元 佔 2 3 . 8 %。 而

觀 眾 中 有 8 6 . 6 %自 認 為 自 己 是 職 棒 球 迷 ， 而 1 3 . 4 %認 為 自 己

不 是 球 迷，平 均 觀 賞 職 棒 的 年 資 為 5 . 6 9 年。詳 如 表 4 - 1  所 示。 

表 4 - 1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表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次 數  百 分 比  
性 別  女  1 8 6  4 1 . 0  
  男  2 6 8  5 9 . 0  
婚 姻  已 婚  2 8  6 . 2  
  未 婚  4 2 6  9 3 . 8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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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人口統計變數表（續） 
人口統計變數 次數 百分比 
年齡 14歲以下 4 .9 
  15~24歲 281 61.9 
  25~44歲 169 37.2 
教育程度 大學（專） 332 73.1 
  研究所及以上 61 13.4 
  高中職 55 12.1 
  國小及以下 2 .4 
  國中 4 .9 
職業 學生 304 67.0 
  軍公教 35 7.7 
  工 19 4.2 
  商（服務） 63 13.9 
  其他 33 7.3 

中部 134 29.5 
北部 124 27.3 
南部 191 42.1 

居住地 
  
  
   東部 5 1.1 

15000元以下 300 66.1 
15001~30000元 77 17.0 
30001~45000元 65 14.3 
45001~60000元 7 1.5 

個人每月平

均收入 
 

60001以上 5 1.1 
15000元以下 21 4.6 
15001~30000元 54 11.9 
30001~45000元 94 20.7 
45001~60000元 114 25.1 
60,001 元∼100,000元 108 23.8 
100,001 元∼150,000元 47 10.4 

家庭每月平

均收入 
  
  
  
  

150,001 元以上 16 3.5 

否 61 13.4 是否為職棒

球迷  是 393 86.6 
    



 49

二 、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之 消 費 特 性  

（ 一 ） 消 費 成 本  

    消 費 者 觀 賞 職 棒 的 平 均 花 費 如 表 4 - 2  所 示。門 票 花 費 為

最 高 平 均 為 2 1 4 . 4 5 元 ， 其 次 為 飲 食 花 費 的 1 1 8 . 9 2 元 ； 而 來

回 交 通 花 費 平 均 為 8 5 . 3 7 元。購 買 周 邊 商 品 之 平 均 花 費 9 0 . 8 0

元 ， 顯 示 前 往 觀 賞 球 賽 的 消 費 者 對 於 周 邊 商 品 的 購 買 並 不 踴

躍 。 實 際 花 費 的 總 成 本 平 均 為 5 0 9 . 5 4， 顯 示 一 般 消 費 者 觀 賞

職 棒 時 ， 平 均 是 消 費 5 0 9 . 5 4 元 。  

表 4 - 2   觀 眾 消 費 成 本 表  

（ 二 ） 交 通 方 式 及 時 間  

    前 往 球 場 觀 賞 職 棒 平 均 花 費 的 交 通 時 間 為 3 9 . 2 6 分 鐘 ，

其 中 交 通 工 具 以 機 車 者 為 最 多 ， 如 表 4 - 3  所 示 。   

變 項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實 際 門 票 花 費  4 5 4  0  3 0 0  2 1 4 . 4 5  7 3 . 2 2 0

實 際 飲 食 花 費  4 5 4  0  6 0 0  1 1 8 . 9 2  7 5 . 7 4 8

實 際 週 邊 商 品 花 費  4 5 4  0  1 0 0 0  9 0 . 8 0  1 3 8 . 1 6 1

實 際 交 通 來 回 花 費  4 5 4  0  1 0 0 0  8 5 . 3 7  8 8 . 0 3 5

實 際 花 費  4 5 4  5 0  2 2 5 0  5 0 9 . 5 4  2 5 7 . 6 3 7

最 多 願 意 門 票 花 費  4 5 4  0  6 0 0  2 5 0 . 2 0  9 9 . 4 2 2

最 多 願 意 飲 食 花 費  4 5 4  0  5 0 0  1 4 9 . 1 1  9 2 . 2 0 8

最 多 願 意 週 邊 商 品 花 費  4 5 4  0  1 0 0 0  2 0 0 . 6 4  2 2 7 . 8 1 2

最 多 願 意 交 通 來 回 花 費  4 5 4  0  1 0 0 0  1 3 2 . 8 1  1 1 8 . 2 0 4

最 多 願 意 花 費  4 5 4  0  2 8 0 0  7 3 2 . 7 6  4 1 4 . 3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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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交 通 方 式 次 數 分 配 表  

     交 通 方 式  次 數  百 分 比  

 機 車  3 1 3  6 8 . 9  

  汽 車  7 6  1 6 . 7  

  公 車  3 2   7 . 0  

  步 行 與 自 行 車  9   2 . 0  

  火 車 與 捷 運  2 4   5 . 3  

 （ 三 ）  參 與 同 伴  

在 同 行 成 員 方 面 ， 以 朋 友 最 多 ， 佔 7 4 . 9 %， 家 人 共 佔 1 5 . 0 %為

其 次 。  

表 4 - 4   參 與 同 伴 表  

（ 四 ） 觀 賞 頻 率 與 型 態  
    球 場 觀 眾 的 觀 賞 職 棒 頻 率 可 分 為 觀 賞 電 視 轉 播 與 前 往 球

場 觀 賞 ， 中 華 職 棒 的 觀 眾 以 每 週 收 看 兩 場 以 上 的 球 迷 為 多

數 ， 佔 6 7 %， 而 前 往 球 場 觀 賽 的 比 率 以 偶 爾 收 看 （ 低 於 每 月

ㄧ 次 ） 為 多 數 ， 佔 5 3 . 3 %； 顯 示 球 迷 主 要 以 在 家 觀 賞 電 視 轉

播 為 主 ， 來 滿 足 球 迷 觀 賞 比 賽 的 需 求 。 去 年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次 數 平 均 為 6 . 2 3 次 ， 遊 客 平 均 觀 賞 職 棒 的 年 資 平 均 為 5 . 7 4

年 。  

 

    參 與 同 伴  次 數  百 分 比  

 單 獨 一 人  4 1   9 . 0  

  家 人  6 8  1 5 . 0  

  朋 友  3 4 0  7 4 . 9  

  其 他  5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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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觀 賞 職 棒 頻 率 表  

觀 賞 職 棒 電 視 轉 播 頻 率  次 數  百 分 比  

 每 週 二 場 以 上  3 0 4  6 7 . 0

  每 周 ㄧ 場  4 4  9 . 7

  二 周 ㄧ 場  2 0  4 . 4

  每 月 一 場  1 3  2 . 9

  偶 爾 收 看  6 2  1 3 . 7

  從 來 不 看  1 1  2 . 4

 現 場 觀 賞 職 棒 頻 率  次 數  百 分 比  

 每 週 二 場 以 上  1 6  3 . 5

  每 周 ㄧ 場  2 4  5 . 3

  二 周 ㄧ 場  3 9  8 . 6

  每 月 一 次  1 1 3  2 4 . 9

  偶 爾 收 看  2 4 2  5 3 . 3

  從 來 不 看  2 0  4 . 4

 

三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消 費 特 性 、 消 費 成 本 之 關 係  

    在 經 過 樣 本 資 料 分 析 之 後 ， 將 樣 本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中 的 年

齡 分 為 2 5  歲 以 下 及 2 5  歲 以 上 兩 組、教 育 程 度 分 為 高 中 及 以

下 與 大 專 及 以 上 兩 組 、 職 業 分 為 學 生 及 非 學 生 兩 組 ， 個 人 月

收 入 分 為 1 5 , 0 0 0 元 以 下 及 1 5 , 0 0 1  元 以 上 兩 組 ， 以 t  檢 定 分

別 探 討 不 同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及 個 人 月 收 入 的 消 費 者 其

在 觀 賞 次 數 、 實 際 成 本 、 最 多 願 意 消 費 金 額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在 年 齡 方 面 ， 2 5  歲 以 上 的 消 費 者 其 消 費 金 額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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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大 於 2 5歲 以 上 的 消 費 者。學 生 族 群 在 消 費 金 額 上 以 顯 著 低 於

其 他 非 學 生 族 群；而 教 育 程 度 方 面，教 育 程 度 高 中 及 以 下 的 消

費 者 其 在 觀 賞 次 數 顯 著 高 於 大 專 及 以 上 的 消 費 者。個 人 月 收 入

上 面，月 收 入 1 5 , 0 0 1元 以 上 的 消 費 者，其 實 際 消 費 金 額 與 頻 率

皆 顯 著 高 於 月 收 入 1 5 , 0 0 0  以 下 的 消 費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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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人口統計變項與消費特性之 t 檢定表 

變項 檢定變項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25歲以下 285 479.04 244.035 -3.312（***） 實際花費  

25歲以上 169 560.98 272.152  

25歲以下 285 687.46 386.816 -3.053（**） 最多願意花

費  25歲以上 169 809.17 448.036  

25歲以下 285  4.91   1.635 -2.660（**） 電視轉播頻

率  25歲以上 169  5.31   1.407  

25歲以下 285  2.71   1.151 .903 現場看球頻

率  25歲以上 169  2.62   1.024  

25歲以下 285  2.98   1.185 1.188 

年齡 

未來看球頻

率  25歲以上 169  2.84   1.151 1.196 

學歷 高中及以下 61 461.08 196.481 -1.582 

 

實際花費  

大專及以上 393 517.06 265.283  

 高中及以下 61 720.07 362.271 -.257 

 

最多願意花

費  大專及以上 393 734.73 422.285  

 高中及以下 61 5.23   1.371 .901 

 

電視轉播頻

率  大專及以上 393 5.04   1.592  

 高中及以下 61 3.13   1.190 3.498（***） 

 

現場看球頻

率  大專及以上 393 2.61   1.076  

 高中及以下 61 3.31   1.246 2.785（**） 

 

未來看球頻

率  大專及以上 393 2.87   1.152  

（續下表） 



 54

表4-6 人口統計變項與消費特性之t 檢定表（續） 

變項 檢定變項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非學生 150 568.23 301.021 3.450（***） 實際花費  

學生 304 480.58 228.322  

非學生 150 813.93 448.982 2.957（**） 最多願意

花費  學生 304 692.71 390.806  

非學生 150 5.08 1.535 .175 電視轉播

頻率  學生 304 5.05 1.581  

非學生 150 2.66 1.048 -.219 現場看球

頻率  學生 304 2.68 1.134  

非學生 150 2.85 1.161 -.916 

職業 

未來看球

頻率  學生 304 2.96 1.179  

15000以下 300 480.70 230.974 -3.367（***） 實際花費  

15001以上 154 565.72 295.740  

個人

收入 

15000以下 300 690.18 380.929 -3.085（**） 

 

最多願意

花費  15001以上 154 815.71 463.000  

 15000以下 300 4.93 1.649 -2.518（**） 

 

電視轉播

頻率  15001以上 154 5.32 1.351  

 15000以下 300 2.65 1.119 -.705 

 

現場看球

頻率  15001以上 154 2.73 1.080  

 15000以下 300 2.90 1.166 -.552 

 

未來看球

頻率  15001以上 154 2.97 1.190  

註:***表 p＜.001，**表 p＜.01，*表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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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相 關 分 析  

    利 用 各 變 數 彼 此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 以 相 關 係 數 分 析 之 ， 內

容 說 明 如 下 ： 在 最 多 願 意 花 費 、 實 際 花 費 金 額 與 個 人 月 收 入

成 正 相 關，表 示 若 個 人 收 入 越 高 者，願 意 花 費 的 金 額 也 越 高。

另 外 交 通 時 間 、 觀 賞 年 資 、 收 看 轉 播 頻 率 也 與 願 意 花 費 金 額

與 實 際 消 費 金 額 成 正 相 關 ， 表 示 若 到 球 場 的 時 間 花 的 越 長

者 、 觀 賞 球 賽 經 驗 越 久 、 去 年 去 球 場 看 球 賽 越 多 者 這 些 人 ，

到 球 場 消 費 與 願 意 花 費 的 金 額 也 越 高 。 認 為 自 己 是 球 迷 者 的

他 們 的 觀 賞 年 資 越 久 、 去 球 場 觀 賞 球 賽 的 頻 率 越 高 、 願 意 花

費 金 額 越 高 。 其 他 變 項 關 係 如 表 4 - 7 所 示 ：  

    另 外 ， 觀 賞 電 視 轉 播 頻 率 與 到 現 場 觀 看 球 賽 頻 率 為 顯 著

正 相 關 ， 顯 示 經 常 在 家 收 看 電 視 轉 播 的 球 迷 會 增 加 到 球 場 觀

賽 的 次 數 ； 所 以 觀 賞 職 棒 的 電 視 轉 播 與 現 場 看 球 可 以 視 為 是

一 種 互 補 的 行 為 ， 所 以 說 相 關 單 位 要 想 提 高 參 與 職 棒 人 口 就

必 須 先 由 提 高 觀 賞 人 口 著 手 ， 而 增 加 電 視 轉 播 收 視 戶 就 是 一

種 最 簡 單 的 方 法 ， 當 電 視 收 視 戶 增 加 時 ， 現 場 票 房 也 會 跟 著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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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職棒觀眾消費型態相關表 

 性別 婚姻 年齡 教育程

度 

職業 個人收入 家收

入 

居住地 參與同伴 交通時

間 

觀賞電視

頻率 

現場頻率 每週觀賞

時間 

觀賞年

資 

實際花

費 

最

多

願

費 

性別 1                

婚姻 0.047 1               

年齡 .114（*） -.219（**） 1              

教育程度 0.068 0.072 .281（**） 1             

職業 0.031 -.217（**） .512（**） -0.008 1            

個人收入 0.065 -.228（**） .453（**） -0.003 .460（**） 1           

家收入 .095（*） 0.003 0.052 0.023 -0.039 .192（**） 1          

居住地 -0.088 0.008 -0.028 -0.044 0.019 -0.042 -0.061 1         

參與同伴 .101（*） 0.057 -0.004 .121（**） -0.005 -.155（**） -0.024 0.071 1        

交通時間 -0.032 -0.046 0.014 -0.036 0.083 0.07 0.001 -.133（**） -0.025 1       

觀賞電視轉播頻率 -0.079 -0.045 -.116（*） 0.011 0.028 -.124（**） -0.013 -0.009 .159（**） 0.06 1      

現場觀賞頻率 0.033 -0.058 0.043 .162（**） 0.021 -0.014 -0.058 -.123（**） 0.08 0.037 .257（**） 1     

每週觀賞時間 .099（*） 0.02 .121（**） -.099（*） -0.033 .092（*） 0.045 0.012 -.128（**） -0.035 -.644（**） -.252（**） 1    

觀賞年資 .109（*） -.117（*） .097（*） -0.054 .147（**） .205（**） 0.055 -0.069 0.019 0.083 -.200（**） -0.028 .247（**） 1   

實際花費 0.03 -.118（*） .145（**） 0.032 .143（**） .177（**） -0.003 -0.065 -0.005 .261（**） .113（*） .120（*） -0.047 .289（**） 1  

最多願意花費 0.012 0 .135（**） -0.017 .120（*） .176（**） 0.049 -0.086 -0.073 .112（*） -0.06 -0.033 .134（**） .434（**） .585（**） 1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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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華職棒觀眾之需求模型  

 

一 、 變 數 敘 述 統 計  

為 了 解 條 件 評 估 法 迴 歸 模 型 使 用 之 變 數 其 性 質 及 其 分 配

狀 況 ， 描 述 型 統 計 呈 現 如 表 4 - 8。 主 要 分 析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教 育 程 度、職 業、交 通 時 間、平 均 個 人 每 月 收 入、每 月

家 庭 收 入、觀 賞 職 棒 比 賽 年 資、實 際 支 出 門 票、實 際 支 出 飲 食

花 費、實 際 週 邊 商 品 花 費、實 際 交 通 來 回 花 費、去 年 觀 賞 現 場

職 棒 次 數 等 變 項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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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CVM 迴歸模型變數之描述性統計表 

變數 類型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多願付 願付成本 454 0 2800 732.76 414.391 

性別 虛擬變數 454 0 1 0.59 0.49 

年齡 數字 454 14 41 23.71 5.067 

婚姻 虛擬變數 454 0 1 0.94 0.24 

學生 虛擬變數 454 0 1 0.67 0.47 

軍公教 虛擬變數 454 0 1 0.08 0.27 

工 虛擬變數 454 0 1 0.04 0.20 

商業與服務業 虛擬變數 454 0 1 0.14 0.35 

國中 虛擬變數 454 0 1 0.01 0.09 

高中職 虛擬變數 454 0 1 0.12 0.33 

大專 虛擬變數 454 0 1 0.73 0.44 

研究所 虛擬變數 454 0 1 0.13 0.34 

交通時間 數字 454 5 200 39.26 26.07 

個人收入 數字 454 7500 67500 15693.83 13081.42 

家庭收入 數字 454 7500 175000 61448.24 37857.68 

觀賞年資 數字 454 0 20 5.74 4.02 

職棒球迷 數字 454 0 1 0.866 0.341 

實際花費 數字 454 50 2250 509.540 257.637 

去年次數 數字 453 0 31 6.23 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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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條 件 評 估 法 迴 歸 實 證 結 果  

    本 研 究 利 用 最 小 平 方 法 進 行 迴 歸 分 析，以 最 多 願 意 消 費 的

金 額 當 成 依 變 項，自 變 項 包 括 有：常 數、去 年 入 場 次 數、實 際

花 費 的 金 額、性 別、學 歷（ 分 為 國 中、高 中 職、大 專、研 究 所 ）、

職 業 （ 分 為 軍 公 教 、 商 業 與 服 務 業 、 其 他 、 工 ）、 交 通 時 間 、

職 棒 球 迷、家 庭 收 入、個 人 收 入、婚 姻、年 齡、觀 賽 年 資。願

付 價 格 的 函 數 的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R）為 . 6 7 2、 R平 方 值 為 . 4 5 1，

表 示 依 變 項 可 以 解 釋 最 多 願 付 金 額 共 4 5 . 1 %的 變 異 量 。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中 ， d f（ 1 8， 4 3 5） 的 分 配 之 F值 等 於 1 9 . 8 6 1， p＝ . 0 0 0

＜ . 0 0 0，達 到 顯 著 水 準，表 示 多 元 相 關 顯 著，及 上 述 變 項 可 以

聯 合 解 釋 依 變 項 （ 最 多 願 付 金 額 ）， 其 聯 合 解 釋 變 易 量 達

4 5 . 1 %。  

表 4 - 9   W T P 線 性 迴 歸 模 式 摘 要 表  
模 式  R  R  平 方  調 過 後 的  R  

平 方  
估 計 的 標 準 誤

1  . 6 7 2  . 4 5 1  . 4 2 8  3 1 3 . 2 9 8  

 

表 4 - 1 0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迴 歸  3 5 0 9 1 3 3 7 . 7 5 9  1 8  1 9 4 9 5 1 8 . 7 6 4  1 9 . 8 6 1  . 0 0 0（ * * *）
殘 差  4 2 6 9 7 8 0 6 . 5 4 9  4 3 5  9 8 1 5 5 . 8 7 7   
總 和  7 7 7 8 9 1 4 4 . 3 0 8  4 5 3    

註 : * * *表 p＜ . 0 0 1， * *表 p＜ . 0 1， *表 p＜ . 0 5  

    茲 將 C V M  迴 歸 分 析 的 結 果 表 列 如 表 4 - 1 1  所 示，實 證 結

果 分 析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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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消 費 者 去 年 （ 2 0 0 8） 至 球 場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次 數 β 值 為

正，顯 示 消 費 者 進 場 次 數 越 多，其 願 付 價 格  （ W T P）  越 高 。 

（ 二 ）消 費 者 至 球 場 所 花 費 之 交 通 時 間 之 係 數（ β 值 ）為 負 ，

表 示 與 消 費 者 所 花 費 的 交 通 時 間 越 長，其 願 付 價 格（ W T P） 越

少 。  

（ 三 ） 性 別 之 係 數 為 負 ， 顯 示 男 性 （ 虛 擬 變 數 為 1） 之 願 付

價 格 較 女 性 （ 虛 擬 變 數 為 0） 低 。  

（ 四 ） 年 齡 之 係 數 為 正 ， 亦 即 年 齡 越 高 者 其 願 付 價 格 越 高 。  

（ 五 ） 婚 姻 之 係 數 為 正 ， 表 示 未 婚 （ 虛 擬 變 數 1） 者 較 已 婚

者 （ 虛 擬 變 數 0） 之 願 付 價 格 為 高 。  

（ 六 ） 實 際 門 票 、 飲 食 、 來 回 交 通 與 周 邊 商 品 花 費 之 係 數 為

正 且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消 費 者 實 際 購 買 門 票 金 額 越 高 ， 其

願 付 價 格 亦 相 對 越 高 ， 同 時 實 際 消 費 成 本 對 願 付 價 格 之 高 低

有 顯 著 影 響 。  

（ 七 ） 消 費 者 職 業 的 部 份 ， 商 業 與 服 務 業 之 係 數 皆 為 負 ， 顯

示 從 事 商 業 與 服 務 業 者 者 相 對 於 學 生 而 言 ， 其 願 付 價 格 較

低 。 其 他 職 業 之 係 數 為 正 ， 顯 示 其 他 職 業 之 消 費 者 相 對 於 學

生 而 言 ， 願 付 價 格 較 高 。  

（ 八 ） 個 人 月 收 入 之 係 數 為 正 ， 表 示 個 人 收 入 越 高 者 其 願 付

價 格 越 高 。 家 庭 月 收 入 之 係 數 皆 為 正 ， 表 示 家 庭 收 入 越 高 者

其 願 付 價 格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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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條件評估法回歸計算結果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變數 B 值 標準誤 β分配   

（常數） 286.872 251.086  1.143 0.254 

性別 -39.447 30.641 -0.047 -1.287 0.199 

婚姻 174.006 65.712 0.101 2.648** 0.008 

年齡 1.418 3.799 0.017 0.373 0.709 

國中 -286.992 274.466 -0.065 -1.046 0.296 

高中職 -357.624 228.860 -0.282 -1.563 0.119 

大專 -359.066 225.869 -0.385 -1.590 0.113 

研究所 -342.717 231.347 -0.282 -1.481 0.139 

軍公教 19.527 65.382 0.013 0.299 0.765 

工 54.626 88.032 0.026 0.621 0.535 

商業與服務業 -45.259 52.854 -0.038 -0.856 0.392 

其他 57.988 64.484 0.036 0.899 0.369 

個人收入 0.001 0.002 0.043 0.861 0.390 

家收入 0.000 0.000 0.024 0.660 0.509 

交通時間 -0.905 0.597 -0.057 -1.517 0.130 

職棒球迷 -42.361 54.079 -0.035 -0.783 0.434 

觀賽年資 31.456 4.791 0.305 6.565*** 0.000 

實際花費 0.851 0.063 0.529 13.414*** 0.000 

去年入場次數 7.278 2.839 0.094 2.564* 0.011 

依變數：最多願意花費 

註:***表p＜.001，**表p＜.01，*表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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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表 4 - 1 1 之 估 計 係 數 可 得 消 費 者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願 付 價 格 函 數 為 ：  

W T P＝ 2 8 6 . 8 7 2  - 3 9 . 4 4 7（ 性 別 ） ＋ 1 7 4 . 0 0 6（ 婚 姻 ） ＋ 1 . 4 1 8

（ 年 齡 ） - 2 8 6 . 9 9 2（ 國 中 ） - 3 5 7 . 6 2 4（ 高 中 職 ） - 3 5 9 . 0 6 6（ 大

專 ） - 3 4 2 . 7 1 7（ 研 究 所 ） ＋ 1 9 . 5 2 7（ 軍 公 教 ） ＋ 5 4 . 6 2 6（ 工 ）

- 4 5 . 2 5 9（ 商 業 與 服 務 業 ）＋ 5 7 . 9 8 8（ 其 他 ）＋ 0 . 0 0 1（ 個 人 收

入 ）＋ 0 . 0 0 0（ 家 收 入 ） - 0 . 9 0 5（ 交 通 時 間 ） - 4 2 . 3 6 1（ 職 棒 球

迷 ）＋ 3 1 . 4 5 6（ 觀 賽 年 資 ）＋ 0 . 8 5 1（ 實 際 花 費 ）＋ 7 . 2 7 8（ 去

年 入 場 次 數 ）  

    將 願 付 價 格 函 數 （ 上 式 ） 代 入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型 態 ， 可 以 得 知 每 個 受 訪 者 的 願 付 價 格 為 何 。 再 以 t  檢

定 分 別 探 討 不 同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及 個 人 月 收 入 的 消 費

者 其 願 付 價 格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將 樣 本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中 的 年 齡 分 為 2 5  歲 以 下 及 2 5  歲 以

上 兩 組 、 教 育 程 度 分 為 高 中 及 以 下 與 大 專 及 以 上 兩 組 、 職 業

分 為 學 生 及 非 學 生 兩 組 ， 個 人 月 收 入 分 為 1 5 , 0 0 0 元 以 下 及

1 5 , 0 0 1  元 以 上 兩 組，再 以 t  檢 定 分 別 探 討 在 不 同 年 齡、教 育

程 度、職 業 及 個 人 月 收 入 的 消 費 者 其 W T P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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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2   願 付 價 格 （ W T P） 之 t 檢 定 表  

變

項  

檢 定 變 項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2 5歲 以 下 2 8 5 6 7 3 . 8 8 2 5 7 . 8 8 4 - 3 . 7 2 6（ * * *）年

齡  

願 付 價 格

（ W T P） 2 5歲 以 上 1 6 9 7 7 2 . 5 3 2 9 6 . 0 6 7  

女  1 8 6 7 0 6 . 3 7 2 8 8 . 9 4 4 - . 2 7 1  性

別  

願 付 價 格

（ W T P） 男  2 6 8 7 1 3 . 5 3 2 6 8 . 1 2 5  

已 婚  2 8  7 0 6 . 1 4 2 6 6 . 5 6 7 - . 0 8 8  婚

姻  

願 付 價 格

（ W T P） 未 婚  4 2 6 7 1 0 . 8 9 2 7 7 . 4 9 6  

高 中 及 以

下  

6 1  6 9 8 . 4 9  2 4 6 . 5 1 2  - . 3 6 7  教

育

程

度  

願 付 價 格

（ W T P）

大 專 及 以

上  

3 9 3 7 1 2 . 4 8  2 8 1 . 1 6 7   

1 5 0 0 0以

下  

3 0 0 6 7 1 . 1 7  2 4 5 . 6 3 6  - 4 . 3 2 2（ * * *）個

人

收

入  

願 付 價 格

（ W T P）

1 5 0 0 1以

上  

1 5 4 7 8 7 . 4 0  3 1 5 . 5 0 8   

4 5 0 0 0以 下 1 8 9  6 9 5 . 3 0  2 6 1 . 1 5 5  - . 9 9 5  家 庭

收 入  

願 付 價 格

（ W T P） 4 5 0 0 0以 上 2 6 5  7 2 1 . 5 1  2 8 7 . 0 1 8   

否  6 1  5 1 1 . 7 6 2 4 4 . 5 6 0 - 6 . 2 8 7（ * * *）球

迷  

願 付 價 格

（ W T P） 是  3 9 3 7 4 1 . 4 6 2 6 8 . 5 5 2  

非 學 生  1 5 0 7 8 7 . 3 9 3 2 1 . 9 4 4 4 . 2 3 3（ * * *）職

業  

願 付 價 格

（ W T P） 學 生  3 0 4 6 7 2 . 7 1 2 4 2 . 9 3 0  

註 : * * *表 p＜ . 0 0 1， * *表 p＜ . 0 1， *表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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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果 發 現 在 年 齡 方 面 ， 2 5  歲 以 下 的 消 費 者 其 願 付 價 格

（ W T P） 顯 著 大 於 2 5歲 以 上 的 消 費 者 。 學 生 族 群 在 願 付 價 格

（ W T P） 上 以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非 學 生 族 群 。 關 於 個 人 月 收 入 方

面 ， 月 收 入 1 5 , 0 0 1元 以 上 的 消 費 者 ， 其 願 付 價 格（ W T P）顯 著

高 於 月 收 入 1 5 , 0 0 0  以 下 的 消 費 者 。 並 且 球 迷 的 願 付 價 格

（ W T P） 顯 著 高 於 非 球 迷 。  

 由 於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條 件 評 估 法 是 直 接 詢 問 消 費 者 在 目

前 品 質 下，其 至 球 場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之 最 高 願 付 價 格  （ W T P），

因 此 可 透 過 W T P  出 價 函 數 所 估 測 之 願 付 價 值 ， 代 表 消 費 者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的 遊 憩 效 益 價 值 。 將 表 4 - 1 2  中 樣 本 各 個 變 數

的 平 均 值 代 入 所 估 計 之 W T P  迴 歸 函 數 模 型 中 ， 估 算 消 費 者

之 遊 憩 效 益 值 ， 得 到 平 均 每 一 受 訪 者 每 次 的 遊 憩 效 益 為

7 3 5 . 1 2 9 元 。  

    如 果 以 2 0 0 8 年 中 華 職 棒 總 人 數 5 7 2 , 6 9 2 人 次 來 推 算，得

到 2 0 0 8 年 中 華 職 棒 舉 辦 例 行 賽 光 是 實 際 門 票 總 收 入 約 為 新

台 幣 1 2 2 , 8 1 3 , 7 9 9 元，以 最 高 願 付 價 格 推 估 2 0 0 8 年 中 華 職 棒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約 為 新 台 幣 4 2 1 , 0 0 2 , 3 0 2 . 5 7 8 元，顯 示 依 條 件

評 估 法 來 看 ， 職 棒 一 年 約 帶 來 新 台 幣 四 億 的 經 濟 效 益 。 而 這

這 龐 大 的 經 濟 效 益 ， 也 是 為 何 先 進 國 家 ， 例 如 美 國 與 歐 洲 各

地 區 ， 相 繼 發 展 該 國 或 者 是 區 域 性 的 職 業 運 動 的 原 因 之 ㄧ 。      

 

三 、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消 費 者 之 需 求 模 型  

    將 個 別 現 場 消 費 者 之 願 付 價 格 （ W T P） 求 出 ， 並 進 行 分

組 與 次 數 分 配，如 表 4 - 1 3  願 付 價 格（ W T P）之 次 數 分 配 表 。

接 著 刪 除 極 端 值 ， 因 為 願 付 價 格 太 低 與 太 高 會 影 響 需 求 曲 線

與 彈 性 之 推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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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   願 付 價 格 （ W T P）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組 別  分 組  次 數  百 分 比  

1     2 0 0以 下  2  . 4  

2  2 0 1 ~ 3 0 0  1 1  2 . 4  

3  3 0 1 ~ 4 0 0  2 9  6 . 4  

4  4 0 1 ~ 5 0 0  5 9  1 3 . 0  

5  5 0 1 ~ 6 0 0  6 4  1 4 . 1  

6  6 0 1 ~ 7 0 0  8 1  1 7 . 8  

7  7 0 1 ~ 8 0 0  6 3  1 3 . 9  

8  8 0 1 ~ 9 0 0  5 5  1 2 . 1  

9  9 0 1 ~ 1 0 0 0  3 8  8 . 4  

1 0  1 0 0 1 ~ 1 1 0 0  1 7  3 . 7  

1 1  1 1 0 1 ~ 1 2 0 0  1 3  2 . 9  

1 2  1 2 0 1 ~ 1 3 0 0  9  2 . 0  

1 3  1 3 0 1 ~ 1 4 0 0  3  . 7  

1 4  1 4 0 1 ~ 1 5 0 0  1  . 2  

1 5  1 5 0 1 ~ 1 6 0 0  3  . 7  

1 6  1 6 0 1 ~ 1 7 0 0  2  . 4  

1 7  1 7 0 1 ~ 1 8 0 0  2  . 4  

1 8  1 8 0 1 ~ 1 9 0 0  1  . 2  

2 3  2 3 0 1 ~ 2 4 0 0  1  . 2  

 

    以 次 數（ Q）為 依 變 數 ， 價 格（ P）為 自 變 數 進 行 回 歸 分

析 ， 以 求 次 數 與 價 格 之 間 的 關 係 。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需 求 數

量 與 願 付 價 格 之 線 性 迴 歸 分 析 中 ，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 R）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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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3、 R 平 方 值 為 . 9 0 8，表 示 依 變 項 可 以 解 釋 最 多 願 付 金 額 共

9 0 . 8 %的 變 異 量 （ 表 4 - 1 4）。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中 ， d f（ 1， 8） 的

分 配 之 F 值 等 於 7 9 . 1 7 4， p＝ . 0 0 0＜ . 0 1，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多 元 相 關 顯 著 ， 即 上 述 變 項 可 以 聯 合 解 釋 依 變 項 （ 最 多 願

付 金 額 ）， 其 聯 合 解 釋 變 易 量 達 9 0 . 8 %。  

表 4 - 1 4   願 付 價 格 與 觀 眾 數 線 性 迴 歸 係 數  

未 標 準 化 係 數  標 準 化 係 數 t  顯 著 性

模 式   B  值  標 準 誤  B e t a  分 配      

1 2 7 . 1 2 7  1 0 . 8 4 3   1 1 . 7 2 5  . 0 0 0  （ 常 數 ）  

P  - . 0 9 3  . 0 1 0  - . 9 5 3  - 8 . 8 9 8  . 0 0 0  

    R＝ . 9 5 3； R  平 方 ＝ . 9 0 8； 調 過 後 的 R平 方 ＝ . 8 9 7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消 費 者 之 需 求 函 數 為： 127.127 -.093 PQ = 。經 ㄧ

階 微 分 ： /d Q d P = -.0 9 3  ， 代 表 當 價 格 增 加 1 %時 ， 數 量 減 少

0 . 0 9 3 %。亦 即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的 需 求 彈 性 位 於 無 彈 性 區 間 ，

這 也 與 國 外 相 關 研 究 的 結 果 接 近 ㄧ 致 。（ N o l l  （ 1 9 7 4），

S i e g f r i e d  &  E i s e n b e r g  （ 1 9 8 0），B i r d  （ 1 9 8 2），S c u l l y  （ 1 9 8 9），

C o f f i n  （ 1 9 9 6）， F o r t  a n d  Q u i r k  （ 1 9 9 6）， D e p k e n  （ 2 0 0 1），

G a r c i a  &  R o d r i g u e z  （ 2 0 0 2），H a d l e y  &  P o i t r a s  （ 2 0 0 2），Wi n f r e e ,  

M c C l u s k e y,  M i t t e l h a m m e r ,  &  F o r t  （ 2 0 0 3））  

    根 據 前 述 在 經 濟 學 中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與 廠 商 效 益 之 間 的

關 係。可 以 得 知 獨 占 的 廠 商 會 因 為 握 有 價 格 制 定 權，會 選 擇 將

價 格 設 定 於 當 彈 性 等 於 一 時，因 為 當 價 格 設 定 於 當 需 求 彈 性 大

於 1， 也 就 是 價 格 上 漲 1﹪ 而 銷 售 量 減 少 超 過 1﹪ 時 ， 若 價 格 上

漲 則 會 造 成 總 收 益 會 減 少（ 此 時 可 採 降 價 性 質 的 策 略 來 提 高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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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益 ）。 而 當 需 求 彈 性 小 於 1， 也 就 是 價 格 上 漲 1﹪ ， 銷 售 量 減

少 少 於 1﹪ 時 ， 價 格 上 漲 則 會 讓 總 收 益 增 加 （ 此 時 可 以 採 漲 價

性 質 策 略 來 提 高 總 收 益 ）。  

    所 以 當 願 付 價 格 接 近 6 8 0 元 時 ， 廠 商 的 收 益 會 接 近 最 大

化 ； 依 照 彈 性 與 總 收 益 的 理 論 並 且 假 設 除 了 票 價 以 外 消 費 者

觀 賞 職 棒 的 其 他 支 出 不 變 ， 職 棒 經 營 者 可 以 調 整 門 票 價 格 來

獲 大 經 營 效 益 的 增 加 ， 而 目 前 願 付 價 格 與 實 際 成 本 間 尚 有

1 7 0 . 4 6 元 的 空 間 。  

表 4 - 1 5   花 費 金 額 比 例 表   

變 項  平 均 數  佔 總 花 費 比 例  

實 際 門 票 花 費  2 1 4 . 4 5  4 2 . 0 9 %  

實 際 飲 食 花 費  1 1 8 . 9 2  2 3 . 3 4 %  

實 際 週 邊 商 品 花 費  9 0 . 8  1 7 . 8 2 %  

實 際 交 通 來 回 花 費  8 5 . 3 7  1 6 . 7 5 %  

實 際 花 費  5 0 9 . 5 4  1 0 0 . 0 0 %  

最 多 願 意 門 票 花 費  2 5 0 . 2  3 4 . 1 4 %  

最 多 願 意 飲 食 花 費  1 4 9 . 1 1  2 0 . 3 5 %  

最 多 願 意 週 邊 商 品 花 費  2 0 0 . 6 4  2 7 . 3 8 %  

最 多 願 意 交 通 來 回 花 費  1 3 2 . 8 1  1 8 . 1 2 %  

最 多 願 意 花 費  7 3 2 . 7 6  1 0 0 . 0 0 %  

    再 依 照 各 項 花 費 佔 願 意 支 付 的 比 例 來 衡 量 （ 門 票

3 4 . 1 4 %、飲 食 2 0 . 3 5 %、週 邊 商 品 2 7 . 3 8 %、交 通 1 8 . 1 2 %），目

前 職 棒 門 票 價 格 還 有 約 5 8 . 2 0 元 的 調 整 空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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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迴 歸 預 測 不 同 價 格 與 相 對 人 次 及 價 格 彈 性 表  

願 付 價 格  相 對 人 次  價 格 彈 性  

5 0 0  8 1  0 . 5 8  

6 0 0  7 1  0 . 7 8  

6 8 0  6 4  0 . 9 9  

7 0 0  6 2  1 . 0 5  

8 0 0  5 3  1 . 4 1  

9 0 0  4 3  1 . 9 3  

1 0 0 0  3 4  2 . 7 3  

1 1 0 0  2 5  4 . 1 2  

1 2 0 0  1 6  7 . 1 9  

1 3 0 0  6  1 9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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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討論  

 

    本 節 主 要 是 對 前 述 分 析 結 果 做 更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共 分 為

以 下 幾 個 部 分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人 口 特 徵 之 比 較 、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型 態 之 差 異 ； 不 同 人 口 特 徵 之 消 費 者 其 所 重 視 之 考 量 因 素

的 差 異 ； 價 格 與 價 格 彈 性 等 等 的 分 析 結 果 與 討 論 。  

一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人 口 特 徵  

    在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人 口 特 徵 方 面，前 往 球 場 觀 賞 職 棒 的 觀

眾 性 別 分 佈 為 男 生 5 9  %及 女 生 4 1  %。 年 齡 則 以 1 5 - 2 4  歲 與

2 5 – 4 4 歲 為 主 ， 佔 6 1 . 9 %與 3 1 . 2  %。 學 歷 方 面 ， 以 大 學（ 專 ）

學 歷 為 最 多，佔 7 3 . 1  %。職 業 方 面 以 學 生 為 最 多，佔 6 7  %，

從 事 商 業 者 其 次 ， 佔 1 3 . 9  %。 這 結 果 與 朱 文 增 （ 2 0 0 4） 的 以

研 究 中 華 職 棒 台 北 球 場 的 結 果 ㄧ 致 ； 他 指 出 棒 球 場 觀 賞 現 場

比 賽 男 女 比 例，男 性 略 高 佔 5 6 . 7％。現 場 觀 眾 有 6 1 . 5％ 是 與

「 同 事 （ 學 ） 朋 友 」 一 起 來 現 場 觀 賞 職 棒 比 賽 。 本 研 究 調 查

結 果 來 球 場 觀 賞 比 賽 的 觀 眾「 2 9  歲 以 下 」的 為 大 宗 佔 全 體 的

9 3％ 以 上 ， 職 業 以 學 生 （ 5 8 . 7％ ） 最 多 ， 上 班 族 （ 2 9 . 8％ ）

次 之 。 教 育 程 度 達 大 專 以 上 者 佔 全 體 的 8 5 . 2％ 。 在 收 入 方 面

每 月 個 人 收 入 五 萬 元 以 下 佔 全 體 的 9 4％，每 月 家 庭 收 入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佔 全 體 的 9 0％。廖 俊 儒（ 2 0 0 4）調 查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之 基 本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後 發 現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主 要 為 男 性 、 年

齡 層 集 中 於 1 9  歲 至 3 0  歲 之 間、職 業 多 為 學 生、學 歷 以 大 專

為 主 、 月 平 均 收 入 則 多 在 1 0 0 0 0 元 以 下 ， 與 以 往 之 研 究 發 現

非 常 接 近 （ 張 士 哲 ， 1 9 9 4； 施 致 平 ， 1 9 9 5； 劉 美 稚 ， 1 9 9 9；

趙 政 諭 ， 2 0 0 0； 洪 司 桓 ， 2 0 0 3） 。  
    施 致 平 （2 0 0 7） 到 查 發 現 國 內 職 棒 運 動 仍 以 男 性 、 2 1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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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學 生、大 專 校 院 以 上 之 教 育 程 度 為 主 群 體，且 觀 眾 性 別 比

例 方 面 男 與 女 是 1 . 7： 1，結 果 顯 示，隨 著 世 代 變 遷，職 棒 的 女

性 參 與 者 已 有 逐 年 增 加 的 傾 向。國 內 職 棒 經 營 者 應 體 認 此 一 實

際 狀 況，針 對 日 漸 變 化 的 消 費 族 群 提 出 更 多 符 合 目 標 族 群 的 經

營 或 行 銷 策 略，提 供 並 創 造 符 合 其 需 求 的 服 務，除 藉 以 吸 引 及

保 留 男 性 觀 眾 外，亦 應 努 力 吸 引 女 性 觀 眾，規 劃 針 對 女 性 觀 眾

之 行 銷 方 案 或 活 動，如 舉 辦 女 士 之 夜，或 推 出 女 性 套 票，加 強

此 特 定 群 體 之 觀 賽 誘 因，將 可 吸 引 更 多 的 女 性 觀 眾 加 入 觀 看 職

棒 比 賽 之 行 列 。  

二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消 費 型 態  

    在 消 費 型 態 方 面；門 票 花 費 為 最 高 平 均 為 2 1 4 . 4 5 元，其

次 為 飲 食 花 費 的 1 1 8 . 9 2 元 ； 而 來 回 交 通 花 費 平 均 為 8 5 . 3 7

元 。 購 買 周 邊 商 品 之 平 均 花 費 9 0 . 8 0 元 實 際 花 費 的 總 成 本 平

均 為 5 0 9 . 5 4 元，標 準 差 2 5 7 . 6 3 7 元；而 前 往 球 場 觀 賞 職 棒 平

均 花 費 的 交 通 時 間 約 為 3 9 . 2 6 分 鐘 ， 其 中 交 通 工 具 以 機 車 者

為 最 多 。 而 朱 文 增 （ 2 0 0 4） 在 以 台 北 地 區 職 棒 觀 眾 為 研 究 樣

本 中 發 現 ， 遊 客 平 均 從 出 發 到 球 場 的 平 均 交 通 花 費 時 間 為

4 8 . 3 1 分 鐘 到 達 球 場 ， 調 查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十 五 年 新 莊 、 天 母

兩 球 場 觀 眾 的 消 費 行 為 ， 得 知 在 平 均 每 人 實 際 消 費 支 付 的 部

分 平 均 中 ， 總 實 際 支 出 為 4 7 6 . 5 元 ， 標 準 差 2 6 9 . 9 元 。 在 實

際 所 支 付 的 成 本 上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十 分 接 近 ， 而 其 中 之 差 距

可 能 來 自 於 物 價 上 的 變 動 與 地 域 上 的 差 別 。  

三 、 職 棒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條 件 評 估 法 詢 問 消 費 者 在 目 前 品 質 下 ， 其

至 球 場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之 最 高 願 付 價 格（ W T P），估 算 消 費 者 最

多 願 意 支 付 7 3 5 . 1 2 9 元 來 觀 看 職 棒；並 以 2 0 0 8 年 中 華 職 棒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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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5 7 2 , 6 9 2 人 次 來 推 算，得 到 2 0 0 8 年 中 華 職 棒 舉 辦 例 行 賽

之 經 濟 效 益 約 為 4 2 1 , 0 0 2 , 3 0 2 元 ； 並 且 該 年 度 （ 2 0 0 8） 例 行

賽 中 ， 球 團 所 獲 得 的 門 票 總 收 入 約 為 1 2 2 , 8 1 3 , 7 9 9 元 。 朱 文

增 （ 2 0 0 4） 則 指 出 在 當 時 品 質 下 ， 觀 眾 最 多 願 意 支 付 6 3 3 . 5 5

元 觀 賞 中 華 職 棒，再 以 中 華 職 棒 1 5 年 總 進 場 人 數（ 1 , 0 5 1 , 6 2 5

人 次 ） 推 估 ， 約 創 造 六 億 多 的 經 濟 效 益 。  

四 、 中 華 職 棒 之 需 求 函 數 與 彈 性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消 費 者 之 需 求 函 數 為： 127.127 -.093 PQ = 。代

表 當 價 格 增 加 1 %時 ， 數 量 減 少 0 . 0 9 3 %。 亦 即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的 需 求 彈 性 位 於 缺 乏 彈 性 區 間（ E d＜ 1），這 也 與 國 外 相

關 研 究 的 結 果 接 近 ㄧ 致 。 李 家 梵 （ 2 0 0 4） 指 出 不 同 票 價 分 為

一 般 與 較 高 票 價 兩 種 ， 較 高 票 價 爲 兄 弟 象 擔 任 新 莊 和 天 母 主

場 ， 票 價 較 其 他 球 隊 高 ， 但 其 餘 球 隊 即 主 場 均 為 一 般 票 價 。

經 由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發 現，不 同 的 票 價 策 略 對 於 觀 眾 數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也 就 是 說 票 價 提 高 對 數 量 的 影 響 並 不 大 ， 這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但 是 李 家 梵 （ 2 0 0 4） 認 為 不 同 票 價 在 我

國 職 棒 與 觀 眾 數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H a n s e n  &  

G a u t h i e r（ 1 9 8 9）、B a a d e  & T i s h s n（ 1 9 9 0）、Z h a n g e t a l（ 1 9 9 5）、

C h a n g  &  W i l d t（ 1 9 9 5）、 C i a l d i n i（ 1 9 9 3）以 及 D e S c h r i v e r  &  

J e n s e n（ 2 0 0 2） 不 相 同 。 並 認 為 可 能 原 因 為 國 外 球 場 均 為 三

萬 人 以 上 的 大 球 場，票 價 的 差 別 頗 大，由 美 金 5 元 至 4 5 元 並

針 對 不 同 位 置 有 不 同 的 收 費 標 準 ； 但 以 台 灣 現 況 而 言 ， 當 時

僅 有 兄 弟 象 調 高 其 在 新 莊 和 天 母 擔 任 主 場 時 的 內 外 野 票 價 並

採 取 劃 位 制 度 ， 而 其 他 球 隊 仍 維 持 原 價 且 不 劃 位 ， 故 即 使 兄

弟 象 調 高 票 價 但 因 觀 眾 可 對 號 入 座， 其 所 感 受 的 品 質 與 服 務

也 相 對 提 升 。 故 提 高 門 票 售 價 並 不 足 以 抑 制 觀 眾 到 場 觀 賞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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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之 意 願 ， 故 不 同 的 票 價 策 略 對 於 觀 眾 數 並 無 差 異 存 在 。  

五 、 觀 賞 職 棒 的 頻 率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觀 賞 職 棒 的 頻 率 ， 6 7 %的 消 費 者 每 周 觀 賞

二 次 以 上 的 電 視 轉 播 ， 而 現 場 觀 賞 比 賽 的 頻 率 為 「 偶 爾 收 看

（ 每 月 低 於 一 次 ）」的 比 率 為 5 3 . 3 %，顯 示 消 費 者 傾 向 於 在 家

中 觀 賞 轉 播 。 但 是 觀 賞 電 視 轉 播 與 現 場 觀 賞 、 未 來 可 能 進 球

場 觀 賞 的 頻 率 為 顯 著 正 相 關 ， 表 示 如 增 加 收 看 電 視 轉 播 的 人

口，會 提 升 職 棒 的 票 房。廖 俊 儒（ 2 0 0 4）指 出 職 棒 觀 眾 在 2 0 0 3

年 球 季 中 至 現 場 觀 賞 職 棒 的 頻 率 ， 以 每 月 一 至 二 次 者 最 多 約

占 4 8 . 8 2 %， 其 次 則 是 一 個 球 季 一 至 二 次 者 ， 占 3 2 . 3 3 %。 在

詢 問 到 受 訪 者 在 未 來 球 季 中 ， 可 能 親 臨 球 場 的 頻 率 ， 表 示 會

每 月 至 球 場 一 至 二 次 占 4 5 . 8 1 %，其 次 則 是 一 個 球 季 去 一 至 二

次 者 占 3 1 . 8 8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在 上 一 球 季 中 至 現 場 觀 賞 職 棒

的 頻 率 ， 以 每 月 一 至 二 次 者 最 多 ， 而 未 來 球 季 中 ， 可 能 親 臨

球 場 的 頻 率，亦 多 會 是 每 月 至 球 場 一 至 二 次。廖 俊 儒（ 2 0 0 4）

指 出 由 於 職 棒 比 賽 有 主 客 場 制 ， 因 此 在 問 卷 施 測 時 主 場 隊 伍

之 受 測 者 人 數 會 有 偏 多 的 情 況 ， 而 造 成 取 樣 結 果 的 偏 誤 ， 該

部 份 不 足 以 代 表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的 基 本 結 構，僅 能 供 參 考 之 用。 

六 、 電 視 轉 播 對 職 棒 的 影 響  

    而 職 棒 觀 賞 電 視 轉 播 頻 率 與 到 現 場 觀 賞 賽 事 之 間 的 關 係

中 ， 本 研 究 發 現 觀 賞 電 視 轉 播 頻 率 與 到 現 場 觀 看 球 賽 頻 率 為

顯 著 正 相 關 ， 顯 示 經 常 收 看 電 視 轉 播 的 球 迷 會 增 加 到 球 場 觀

賽 的 次 數 ， 反 之 亦 然 ； 所 以 觀 賞 職 棒 的 電 視 轉 播 與 現 場 看 球

可 以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互 補 與 共 生 的 行 為 。 因 此 ， 當 收 看 職 棒 電

視 轉 播 的 觀 眾 增 加 時 ， 現 場 票 房 也 會 跟 著 增 加 。 而 國 外 學 者

M a s o n（ 1 9 9 9） 指 出 ， 一 般 人 認 為 電 視 轉 播 與 到 現 場 觀 賞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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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一 定 存 在 相 當 的 關 連 性 ； 但 是 二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為 何 ， 卻 鮮

少 被 研 究 與 發 表 。 一 般 而 言 ， 有 兩 個 說 法 是 普 遍 受 運 動 領 域

學 者 所 討 論 （ J e f f r e s ,  N e u e n d o r f ,  &  A t k i n ,  2 0 0 3）； 一 派 的 說

法 是 認 為 電 視 轉 播 可 以 增 加 與 提 昇 到 現 場 觀 賞 的 人 數 ， 是 一

種 互 補 或 是 共 生 的 關 係 ； 另 一 派 則 認 為 電 視 轉 播 是 一 種 娛 樂

的 替 代 品 ， 會 因 為 彼 此 競 爭 同 一 群 觀 眾 而 使 現 場 觀 眾 減 少

（ H e n d e e  &  B u r d g e , 1 9 7 4）。而 M a r k  &  D a n i e l（ 2 0 0 6）指 出 ，

收 看 電 視 轉 播 職 業 賽 事 的 觀 眾 會 受 行 銷 學 中 「 知 曉

（ Aw a r e n e s s）」 － 「 興 趣 （ I n t e r e s t）」 － 「 慾 望 （ D e s i r e）」

－「 行 動（ A c t i o n）」的 模 式 驅 使 下，而 增 加 到 球 場 看 球 的 頻

率 。 並 且 提 出 ， 收 看 電 視 轉 播 與 到 現 場 觀 賞 賽 事 兩 者 之 間 存

在 高 度 正 相 關 ， 越 常 看 電 視 轉 播 人 ， 越 常 去 球 場 觀 賽 ； 反 之

亦 然 （ M a s o n , 1 9 9 9； M e i r ,  2 0 0 0）。  

七 、 職 棒 球 團 的 獲 利 與 價 格 調 整  

    職 業 球 團 經 營 的 目 的 就 是 在 獲 取 最 大 的 利 潤 （ A n d r e ;  

K e n n e t h ;  J o n e s  &  F e r g u s o n , 1 9 9 1）。 在 使 收 益 極 大 化 的 原 則

下 ， 美 國 四 大 職 業 運 動 （ M L B、 N B A、 N F L、 N H L） 自 1 9 9 1

年 起 到 2 0 0 0 年 間，已 經 將 票 價 調 漲 了 8 0 %，而 同 期 的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 C P I） 漲 幅 約 為 2 0 %， 其 中 M L B 的 漲 幅 更 是 高 達

9 2 . 7 %（ S w i f t , 2 0 0 0 )。本 研 究 利 用 經 濟 學 中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與

廠 商 效 益 之 間 的 關 係 。 得 到 當 願 付 價 格 接 近 6 8 0 元 時 ， 職 棒

的 供 給 者 的 收 益 會 接 近 最 大 化 ； 依 照 彈 性 與 總 收 益 的 理 論 並

且 假 設 除 了 票 價 以 外 消 費 者 觀 賞 職 棒 的 其 他 支 出 不 變 ， 職 棒

經 營 者 可 以 調 整 門 票 價 格 來 獲 得 經 營 效 益 的 增 加 ， 而 目 前 願

付 價 格 與 實 際 成 本 間 尚 有 1 7 0 . 4 6 元 的 空 間。再 依 照 各 項 花 費

佔 願 意 支 付 的 比 例 來 衡 量 （ 門 票 3 4 . 1 4 %、 飲 食 2 0 . 3 5 %、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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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商 品 2 7 . 3 8 %、 交 通 1 8 . 1 2 %）， 目 前 職 棒 門 票 價 格 還 有 約

5 8 . 2 0 元 的 調 整 空 間 。  

    許 家 榮 （ 2 0 0 1） 以 消 費 者 選 擇 游 泳 池 之 考 量 因 素 與 泳 池

價 格 彈 性 進 行 研 究 ； 發 現 消 費 者 在 不 同 的 價 格 下 其 所 願 意 消

費 的 人 次 （ 數 ） 呈 現 負 斜 率 的 需 求 模 型 ， 並 得 出 成 人 泳 客 需

求 的 價 格 函 數 為：Q＝ 3 8 6 - 1 . 3 8 P；年 會 員 需 求 的 價 格 函 數 為：

Q＝ 6 8 . 6 - 0 . 0 0 2 3 8 P； 軍 警 學 生 泳 客 需 求 的 價 格 函 數 為 ： Q＝

2 6 4 . 3 3 3 - 1 . 2 6 P。 並 利 用 需 求 的 價 格 彈 性 ， 建 議 泳 池 經 營 者 調

整 價 格 ， 訂 出 使 收 益 較 高 且 消 費 者 （ 游 泳 人 口 ） 相 對 較 多 的

價 格 ， 建 議 游 泳 池 應 調 整 其 成 人 票 價 格 為 1 4 0 元 、 軍 警 學 生

票 價 為 1 1 0 元 時 ， 會 使 泳 池 經 營 者 的 總 收 入 最 大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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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針 對 消 費 者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賽 事 之 遊 憩 經 濟 效 益 之 實 證 結

果 ， 本 章 將 本 研 究 的 重 要 結 論 及 建 議 分 兩 節 敘 述 ： 第 一 節 為

結 論 ， 第 二 節 為 建 議 。  

第一節  結論  

 

    本 研 究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法 ， 並 利 用 非 市 場 價 值 評 估 法 之 實

證 方 法 來 推 估 消 費 者 前 往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之 需 求 模 型 ， 得 到 以

下 幾 點 結 論 ：  

    一、前 往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之 觀 眾 特 性 多 半 為 1 5 - 2 4  歲、月

收 入 不 到 1 . 5 萬 元 且 未 婚 之 大 （ 專 ） 學 生 ， 顯 示 中 華 職 棒 之

消 費 者 偏 向 年 輕 低 收 入 之 學 生 族 群 ， 進 場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並 未

成 為 普 及 化 的 全 民 運 動，尤 其 缺 少 消 費 能 力 較 高 的 族 群 與 1 5

歲 以 下 族 群 。  

    二、消 費 成 本 方 面，消 費 者 總 體 花 費 以 門 票 2 1 4 . 4 5 元 為

最 高，其 次 為 飲 食 的 1 1 8 . 9 2 元。然 而 實 際 總 消 費 金 額 仍 低 ，

可 能 係 因 球 場 提 供 之 飲 食 無 法 滿 足 消 費 者 ， 而 且 大 部 分 消 費

者 對 於 授 權 商 品 的 需 求 更 低 ， 而 消 費 者 通 常 在 進 入 球 場 前 或

離 開 後 才 有 飲 食 之 消 費 ， 因 此 對 於 不 在 球 場 中 食 用 之 飲 食 不

能 算 在 觀 賞 比 賽 的 成 本 之 中 。 實 際 交 通 成 本 （ 平 均 為 8 5 . 3 7

元 ） 與 消 費 者 的 交 通 時 間 （ 平 均 為 3 9 . 2 6 分 鐘 ） 和 主 要 使 用

之 交 通 工 具 以 機 車 為 主 之 費 用 相 符 。 購 買 周 邊 商 品 之 平 均 花

費 9 0 . 8 2 元 遠 低 於 週 邊 商 品（ 如 T  恤 、 杯 子 等 ）之 價 格 ， 顯

示 周 邊 商 品 的 銷 售 情 形 並 不 佳 ， 多 數 消 費 者 在 前 往 觀 賞 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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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棒 時 並 不 打 算 購 買 此 項 商 品 ， 可 能 是 因 為 周 邊 商 品 之 品 質

與 多 樣 化 程 度 不 足 ， 而 且 單 價 高 於 市 面 上 其 他 商 品 ， 故 無 法

提 起 觀 眾 的 購 買 意 願 並 吸 引 消 費 者 前 往 購 買 。  

    三 、 消 費 者 前 往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所 花 費 的 單 程 交 通 時 間 接

近 3 9 . 2 6 分 鐘 ， 交 通 工 具 以 機 車 為 最 多 ， 主 要 係 因 進 場 觀 眾

多 半 為 個 人 收 入 較 低 的 學 生 族 群 ， 因 此 選 擇 較 方 便 且 成 本 較

低 的 機 車 作 為 交 通 工 具 。 而 且 國 內 球 場 的 位 置 尚 稱 方 便 ， 並

未 有 遠 離 主 要 市 場 與 人 口 集 中 地 的 比 賽 場 地 ， 所 以 交 通 成 本

對 於 消 費 者 而 言 尚 低 。  

    四 、 同 行 成 員 以 同 事 、 同 學 、 朋 友 及 家 人 親 戚 、 男 女 朋

友 為 主 ， 亦 即 中 華 職 棒 進 場 觀 眾 多 半 係 與 朋 友 結 伴 而 行 ， 顯

示 進 場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比 賽 對 消 費 者 而 言 是 能 與 朋 友 共 享 的 休

閒 活 動 。  

    五、消 費 頻 率 方 面，多 數 的 消 費 者 2 0 0 8 年 進 場 次 數 為 7

次 以 下，平 均 為 6 . 2 3 次，其 中 觀 賞 年 資 低 於 一 年 的 觀 眾（ 今

年 才 開 始 接 觸 職 棒 ）佔 了 1 3 . 4%；而 偏 態 係 數 為 1.35（ 右 偏 ）

且 呈 現 雙 峰 分 佈 ， 顯 示 1 9 9 7 到 2 0 0 0 年 間 球 迷 因 為 經 歷 了 職

棒 簽 賭 案 風 波 、 分 組 聯 盟 、 聯 盟 合 併 ， 造 成 球 迷 流 失 嚴 重 ，

再 加 上 因 為 球 隊 經 營 不 善 而 解 散 ， 導 致 持 續 進 場 的 消 費 者 比

例 減 少 ， 這 也 與 職 棒 票 房 近 年 來 委 靡 不 振 的 現 象 一 致 。 推 論

可 能 職 棒 一 直 缺 少 新 生 代 的 球 迷 加 入 ， 而 老 球 迷 卻 因 種 種 因

素 離 開 有 關 ， 結 果 在 老 觀 眾 流 失 與 缺 少 新 觀 眾 進 球 場 觀 賞 比

賽 的 惡 性 循 環 下 ， 所 以 觀 眾 普 遍 進 場 意 願 不 高 。  

    六 、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觀 賞 職 棒 的 頻 率 ， 6 7 %的 消 費 者 每 週

觀 賞 二 次 以 上 的 電 視 轉 播 ， 而 現 場 觀 賞 比 賽 的 頻 率 為 「 偶 爾

收 看（ 每 月 低 於 一 次 ）」的 比 率 為 5 3 . 3 %，顯 示 消 費 者 傾 向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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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家 中 觀 賞 轉 播 。 但 是 觀 賞 電 視 轉 播 與 現 場 觀 賞 、 未 來 可 能

進 球 場 觀 賞 的 頻 率 為 顯 著 正 相 關 ， 表 示 如 增 加 收 看 電 視 轉 播

的 人 口 ， 會 提 升 職 棒 的 票 房 。  

    七 、將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消 費 特 性 、 消 費 成 本 做 t  檢 定 以

探 討 其 差 異 ， 發 現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及 個 人 月 收 入 較 高 及 非 學

生 族 群 其 對 於 職 棒 的 消 費 金 額 皆 較 年 齡 、 收 入 及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及 學 生 族 群 的 消 費 者 為 高 。 顯 示 職 棒 吸 引 的 主 要 的 消 費 族

群 其 消 費 能 力 並 不 高 。  

    八 、 C V M  法 計 算 出 之 W T P  出 價 函 數 之 迴 歸 模 型 中 以

「 觀 賽 年 資 」、「 實 際 花 費（ 門 票、飲 食、交 通、商 品 ）」變 數

與 W T P  呈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 顯 示 實 際 消 費 成 本 越 高 ， 其 願 付

價 格 亦 顯 著 提 高，亦 即 實 際 消 費 成 本 增 加 1  元，則 願 付 價 格

會 增 加 0 . 8 5 1 元 。 個 人 月 收 入 增 加 1  元 ， 則 願 付 價 格 會 增 加

0 . 0 0 1  元 。 相 對 的 ，「 高 中 」、「 大 學 （ 專 ）」 及 「 研 究 生 及 以

上 」 三 變 數 與 W T P  呈 顯 著 負 向 關 係 ， 亦 即 若 消 費 者 為 高 中

學 歷 ， 相 對 於 國 小 學 歷 其 願 付 價 格 會 減 少 3 5 7 . 6 2 4 元 ， 大 學

（ 專 ） 學 歷 相 對 於 國 小 學 歷 其 願 付 價 格 會 減 少 3 5 9 . 0 6 6 元 ，

研 究 生 以 上 學 歷 之 願 付 價 格 相 對 於 國 小 會 減 少 3 4 2 . 7 1 7 元 。  

    九 、 以 條 件 評 估 法 估 出 之 中 華 職 棒 消 費 者 之 願 付 價 格 為

7 3 5 . 1 2 9 元 。 如 果 以 2 0 0 8 年 中 華 職 棒 總 人 數 5 7 2 , 6 9 2 人 來 推

算 ， 得 到 2 0 0 8 年 中 華 職 棒 舉 辦 例 行 賽 之 經 濟 效 益 為

4 2 1 , 0 0 2 , 3 0 2 . 5 7 8 元 。 顯 示 職 業 棒 球 產 業 2 0 0 8 年 約 創 造 台 灣

四 億 元 的 經 濟 效 益 ， 但 是 因 為 消 費 者 在 進 場 參 與 率 近 年 來 逐

漸 減 少 ， 突 顯 出 台 灣 的 職 業 運 動 的 行 銷 尚 需 加 強 ， 職 棒 本 身

也 應 加 強 硬 體 （ 例 如 球 場 與 飲 食 服 務 ） 軟 體 （ 例 如 ， 競 爭 性

與 刺 激 性 ） 品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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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經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後 ， W T P 與 數 量 函 數 的 斜 率 為

- . 0 9 3，代 表 當 價 格 上 升 1 %時，數 量 減 少 . 0 9 3 %單 位；屬 於 缺

乏 需 求 彈 性 的 區 間 。 正 如 ㄧ 般 國 外 研 究 指 出 職 業 球 團 為 了 提

高 票 房 來 增 加 自 身 附 屬 商 品 與 其 他 服 務 的 銷 售 ， 常 將 門 票 價

格 訂 於 無 彈 性 區 間 。 可 是 中 華 職 棒 球 團 並 未 將 球 場 上 的 附 屬

商 品 與 其 他 服 務 的 銷 售 視 為 主 要 獲 利 因 素 ， 於 是 在 觀 賞 比 賽

的 價 格 與 球 場 相 關 服 務 的 價 格 設 定 上 並 不 如 國 外 的 價 格 設 計

一 般 靈 活 ， 這 也 表 示 國 內 職 棒 觀 賽 價 格 的 設 定 有 必 要 好 好 調

整 一 番 。  

    十 一 、 從 表 4 - 1 4 可 得 知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的 需 求 函 數

為： 127.127 -.093 PQ = 。依 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中 之 彈 性 公 式 及 可 計

算 在 同 一 需 求 曲 線 上 不 同 價 格 之 點 彈 性；表 4 - 1 6 中 可 得 知 ，

於 需 求 函 數 中 ， 在 不 同 價 格 下 與 相 對 人 數 的 關 係 ， 可 由 價 格

與 相 對 人 次 之 彈 性 來 分 析 當 價 格 大 約 位 於 何 處 時 ， 廠 商 的 收

益 會 最 大 。  

    依 經 濟 學 的 理 論，當 價 格 彈 性 等 於 1 時 會 使 T R（ 總 收 益 ）

最 大 化 ； 所 以 當 價 格 等 於 6 8 0 元 時 ， 廠 商 的 收 益 會 接 近 最 大

（ 彈 性 接 近 於 1）。依 表 4 - 2 顯 示，目 前 消 費 者 實 際 觀 賞 職 棒

總 花 費 平 均 為 5 0 9 . 5 4 元 （ 平 均 門 票 2 1 4 . 4 5 元 、 飲 食 花 費

1 1 8 . 9 2 元、周 邊 商 品 9 0 . 8 0 元 與 交 通 來 回 8 5 . 3 7 元 ），所 以 依

經 濟 學 的 理 論 而 言 ， 國 內 職 棒 的 觀 賞 價 格 還 有 漲 價 的 空 間 。

並 推 估 中 華 職 棒 如 果 要 使 總 收 益 最 大 ， 門 票 價 格 還 有 最 高 約

7 1 元 的 漲 幅 空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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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中 華 職 棒 為 臺 灣 地 區 唯 一 的 完 全 職 業 運 動 賽 事 ， 為 使 中

華 職 棒 推 廣 至 全 台 各 地 ， 並 更 能 符 合 消 費 者 的 期 待 與 需 求 以

獲 得 永 續 經 營 發 展，本 研 究 根 據 以 上 結 論 提 出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一 、 對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之 建 議  

    中 華 職 棒 之 消 費 者 偏 向 年 輕 低 收 入 且 消 費 能 力 較 低 之 學

生 族 群，W T P  模 型 亦 顯 示，收 入 較 高 的 軍 公 教、商 業 與 服 務

業 相 對 於 收 入 較 低 的 學 生 而 言 其 W T P  較 低 ， 消 費 能 力 較 高

的 高 中 、 大 學 （ 專 ） 及 研 究 所 以 上 學 歷 相 對 於 國 中 學 歷 其

W T P  亦 較 低，顯 示 消 費 能 力 與 願 付 價 格 呈 反 向 關 係。建 議 聯

盟 另 外 針 對 收 入 較 高 及 不 同 職 業 之 族 群 設 計 不 同 的 行 銷 策 略

以 增 加 其 進 場 次 數 ， 由 於 收 入 較 高 的 族 群 購 買 力 較 強 ， 也 可

藉 此 增 加 球 場 週 邊 商 品 或 高 價 門 票 的 銷 售 機 率 。  

    由 於 進 場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之 觀 眾 多 半 與 朋 友 及 家 人 一 同 前

往 ， 建 議 聯 盟 或 球 團 針 對 此 消 費 特 性 設 計 團 體 優 惠 、 親 友 介

紹 等 促 銷 活 動 ， 藉 由 消 費 者 的 人 際 關 係 增 加 進 場 觀 眾 的 人

數 。 並 且 經 由 相 關 分 析 發 現 ， 觀 賞 電 視 轉 播 與 現 場 觀 賞 、 未

來 可 能 進 球 場 觀 賞 的 頻 率 為 顯 著 正 相 關 ， 顯 示 如 果 想 要 增 加

職 棒 的 現 場 票 房 與 參 與 者 ， 應 該 要 鼓 勵 增 加 收 看 電 視 轉 播 的

人 口 。 精 采 的 比 賽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 職 棒 不 但 會 增 加 收 入 與 知

名 度 ， 電 視 公 司 也 可 獲 得 廣 告 收 益 與 優 質 節 目 ， 沒 有 機 會 到

現 場 的 消 費 者 更 可 藉 由 電 視 機 滿 足 他 的 需 求 。  

   在 消 費 市 場 的 改 變 之 下 ，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的 經 營 者 實 應

運 用 更 加 多 元 化 的 球 迷 經 營 策 略 ， 以 維 繫 現 有 球 迷 ， 及 喚 回

流 失 的 球 迷 甚 至 是 開 發 潛 在 的 顧 客 。 聯 盟 身 為 主 辦 單 位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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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 有 責 任 提 供 良 好 比 賽 的 環 境 與 條 件 給 參 與 球 團 ； 首 要 之

務 乃 在 於 改 善 整 個 大 環 境 與 進 行 產 官 學 之 間 的 對 話 ； 提 升 職

棒 比 賽 品 質 ， 營 造 專 業 與 公 平 的 環 境 。 而 職 業 運 動 應 致 力 於

提 升 所 提 供 的 軟 硬 體 品 質 ， 中 華 職 棒 的 消 費 者 是 一 種 體 驗 消

費 ， 若 是 消 費 者 能 夠 在 一 個 擁 有 良 好 硬 體 設 備 以 及 優 質 服 務

人 員 的 環 境 下 觀 賽 ， 使 其 擁 有 一 個 美 好 的 經 驗 ， 那 將 會 提 升

其 再 次 消 費 的 意 願 。  

    本 研 究 推 估 出 中 華 職 棒 賽 事 之 經 濟 效 益 約 為 4 億 2 千 萬

元 ， 消 費 者 對 於 到 現 場 觀 看 球 賽 的 願 付 價 格 為 7 3 5 . 1 2 9 元 ；

顯 示 中 華 職 棒 在 消 費 者 心 中 相 當 具 有 價 值 。 由 於 中 華 職 棒 為

完 全 職 業 化 之 運 動 賽 事 ， 在 賽 事 的 制 度 及 行 銷 策 略 上 具 系 統

性 及 完 整 性 ， 無 論 是 比 賽 場 次 或 進 場 觀 眾 人 次 皆 高 於 國 內 其

他 職 業 運 動 ， 因 此 所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較 高 ， 可 以 是 為 台 灣 地

區 運 動 產 業 的 火 車 頭 。 建 議 聯 盟 應 加 強 消 費 者 進 場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之 推 廣 及 行 銷 ， 對 於 中 華 職 棒 制 度 不 全 之 處 ， 可 參 考 各

國 職 業 運 動 的 制 度，及 中 華 職 棒 的 行 銷 策 略，加 以 截 長 補 短，

使 中 華 職 棒 逐 漸 成 為 制 度 健 全 的 職 業 運 動 ， 並 針 對 球 迷 不 願

進 場 觀 賽 之 原 因 加 以 了 解 及 改 進 。  

 

二 、 對 球 團 的 建 議  

    周 邊 商 品 的 銷 售 情 形 並 不 佳 ， 多 數 消 費 者 在 前 往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時 並 無 此 項 花 費 ， 顯 示 出 周 邊 商 品 販 賣 的 多 樣 化 與 滿

意 度 較 低 ， 因 此 建 議 球 團 應 加 強 周 邊 商 品 的 品 質 及 設 計 ， 並

多 進 行 促 銷 活 動 以 提 升 周 邊 商 品 的 買 氣 。  

    由 於 進 場 觀 賽 的 觀 眾 大 多 是 偶 爾 才 來（ 每 月 低 於 一 次 ），

顯 示 現 場 觀 賽 的 體 驗 無 特 別 吸 引 人 之 處 ， 因 而 使 消 費 者 重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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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願 不 高 。 建 議 球 團 增 加 球 員 、 啦 啦 隊 及 吉 祥 物 與 現 場 觀 眾

互 動 體 驗 的 活 動 ， 突 顯 現 場 觀 賽 與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觀 賽 的 差 異

性 ， 使 現 場 觀 眾 了 解 進 場 觀 賽 的 價 值 ， 增 加 其 重 遊 與 入 場 意

願 。 球 迷 進 場 的 意 願 除 了 造 成 門 票 收 入 增 減 外 ， 也 連 帶 會 影

響 到 相 關 商 品 的 銷 售 、 企 業 贊 助 與 轉 播 權 利 金 等 相 關 收 入 。

因 此 建 議 球 隊 經 營 者 可 在 滿 場 門 票 總 收 入 不 變 的 情 形 下 ， 以

座 位 區 域 不 同 做 差 別 取 價 ， 增 加 球 迷 數 。  

    對 於 消 費 者 前 往 球 場 觀 賞 職 棒 的 需 求 彈 性 為 - . 0 9 3，代 表

當 前 往 球 場 的 費 用 變 動 時；價 格 上 漲 時，數 量 減 少 - . 0 9 3 倍 ；

所 以 如 果 球 團 要 使 利 潤 增 加 ， 可 以 考 慮 由 以 下 方 面 去 著 手 ；  

    1、球 團 或 是 所 屬 公 司 應 該 要 多 方 面 去 發 展 產 品，提 升 服

務 品 質 ， 開 發 新 業 務 與 新 產 品 ；  

    2、同 時 也 應 朝 向 將 球 隊 在 地 化，建 立 完 整 主 客 場 制 度 ，

積 極 經 營 消 費 者 或 是 球 迷 ， 時 時 傾 聽 與 滿 足 他 們 的 需 求 。  

    3、適 時 調 整 產 品 價 格，應 該 建 立 更 具 彈 性 的 票 價 方 案 ，

建 立 針 對 不 同 比 賽 組 合 、 不 同 座 位 區 塊 、 不 同 時 段 等 等 ， 提

供 多 樣 化 的 票 價 選 擇 。 對 於 團 體 票 、 套 票 或 是 季 票 等 的 組 合

方 式 給 於 更 多 優 惠 來 吸 引 長 期 與 固 定 消 費 客 戶 。  

    4、研 究 中 指 出，到 球 場 的 交 通 時 間 顯 著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願

付 價 格 ； 交 通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愈 久 ，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的 願 付

價 格 愈 低 ， 所 以 建 議 偏 遠 球 場 提 供 交 通 服 務 以 減 少 交 通 時

間 ， 或 是 提 供 停 車 場 或 是 與 交 通 服 務 業 者 進 行 策 略 聯 盟 以 提

高 消 費 意 願 。  

    5、積 極 培 養 球 迷，愈 資 深 的 球 迷 消 費 意 願 愈 高，將 職 棒

運 動 向 下 紮 根 。 配 合 各 公 益 活 動 與 夏 令 營 等 機 會 ， 將 職 棒 的

體 驗 推 廣 出 去 ， 中 華 職 棒 的 球 迷 經 營 方 式 大 多 為 後 援 會 、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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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活 動 、 簽 名 會 等 等 ， 各 球 團 行 銷 策 略 上 差 異 性 極 小 ， 並 沒

有 各 球 團 自 我 特 色 ， 因 此 難 以 吸 引 新 球 迷 ， 並 使 老 球 迷 流 失

容 易；再 加 上 各 球 團 搶 食 目 標 市 場（ 球 迷 ）。因 此 各 球 團 應 積

極 建 立 自 身 特 色 ， 建 立 屬 於 自 己 的 球 迷 市 場 區 隔 ， 配 合 地 方

經 營 與 在 地 化 ， 創 造 球 迷 認 同 與 歸 屬 感 。  

    6、總 收 益 最 大 化 下 與 門 票 之 調 整 建 議，依 第 三 章 經 濟 學

中 價 格 彈 性 與 廠 商 總 收 益 之 關 係 得 知 ， 中 華 職 棒 之 門 票 價 格

還 有 調 漲 空 間 ； 觀 賞 職 棒 之 需 求 彈 性 位 於 缺 乏 彈 性 區 間 （ 彈

性 小 於 1）， 表 示 因 為 價 格 上 漲 代 表 當 價 格 上 升 1 %時 ， 觀 眾

數 量 減 少 . 0 9 3 %單 位 。 目 前 中 華 職 棒 的 門 票 設 計 價 格 偏 低 ，

除 了 考 量 消 費 者 的 觀 感 以 外 ， 尚 有 考 量 利 用 低 價 門 票 來 增 加

其 他 項 目 的 收 入 ， 例 如 附 屬 商 品 與 服 務 等 。 但 是 實 際 現 場 相

關 商 品 與 服 務 無 論 在 數 量 、 種 類 、 品 質 與 價 格 上 ， 與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仍 有 落 差 ， 所 以 球 團 應 該 致 力 於 此 業 務 上 的 規 劃 與 經

營 。  

三 、 對 球 場 體 育 館 之 建 議  

    消 費 者 在 飲 食 上 的 花 費 偏 低 ， 同 時 也 降 低 球 場 服 務 的 滿

意 度 。 建 議 球 場 體 育 館 參 考 國 外 職 業 運 動 於 球 場 內 販 賣 啤

酒 、 熱 狗 等 之 方 式 ， 於 球 場 內 招 商 增 加 飲 食 服 務 ， 除 可 使 球

場 內 的 服 務 多 樣 化 ， 滿 足 觀 眾 的 習 性 之 外 ， 亦 方 便 統 一 管 理

清 潔 問 題 ， 並 可 增 加 週 邊 飲 食 等 相 關 產 業 的 經 濟 效 益 及 相 關

產 業 就 業 效 果 。  

    而 國 內 各 球 場 與 職 棒 的 關 係 應 為 互 榮 互 存 的 關 係 。 國 內

球 場 全 為 公 共 造 產 ， 有 責 任 為 消 費 者 提 供 優 良 環 境 ； 而 球 團

與 聯 盟 想 要 有 好 的 比 賽 與 表 演 場 地 ， 通 常 會 提 供 使 用 費 或 是

以 認 養 方 式 進 行 場 地 維 護 。 職 棒 比 賽 的 進 行 ， 更 可 以 提 高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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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球 場 的 使 用 率 ， 增 加 球 場 收 入 ， 更 可 以 避 免 各 地 棒 球 場 因

荒 廢 而 有 浪 費 之 議 。  

四 、 對 地 方 政 府 之 建 議  

    職 棒 運 動 對 於 提 振 地 方 經 濟 是 有 目 共 睹 ， 可 是 由 於 球 場

體 育 館 交 通 位 置 的 問 題 ， 常 使 消 費 者 因 交 通 時 間 太 長 、 轉 車

不 便 而 阻 礙 了 其 至 現 場 觀 戰 的 意 願 ， 建 議 地 方 政 府 設 置 接 駁

專 車 改 善 交 通 方 面 之 問 題 ， 而 長 久 之 計 是 增 加 公 車 路 線 及 建

設 捷 運 系 統 ， 以 提 高 球 場 體 育 館 的 交 通 便 利 性 。  

    台 灣 的 職 棒 產 業 為 一 高 度 商 業 化 之 職 業 運 動 比 賽 ， 以

2 0 0 9 年 上 半 球 季 各 地 球 場 每 當 比 賽 時 平 均 會 湧 入 約 4 0 0 0 人

次 ， 對 於 比 賽 當 地 的 餐 飲 、 交 通 與 相 關 產 業 具 有 相 當 的 影 響

力 ， 更 可 以 增 加 對 比 賽 地 區 的 在 地 消 費 。 所 以 各 地 方 政 府 應

該 積 極 鼓 勵 與 邀 請 比 賽 在 所 屬 球 場 舉 行 ； 而 且 更 可 以 藉 由 與

職 棒 的 合 作 來 提 供 所 屬 民 眾 娛 樂 以 增 加 居 民 向 心 力 。  

    例 如 美 日 職 棒 球 隊 與 地 方 經 濟 有 密 切 合 作 ， 球 團 與 各 地

產 業 緊 密 結 合 ， 即 使 球 隊 出 現 經 營 困 境 ， 地 方 人 士 亦 團 結 支

持 球 隊 經 營 ； 甚 至 球 團 勝 利 時 ， 該 地 區 民 眾 會 與 有 榮 焉 。 因

此 地 方 政 府 可 與 球 團 尋 求 合 作 發 展 的 可 能 性 與 機 會 ， 創 造 地

方 、 球 團 與 球 迷 參 贏 的 局 面 。  

五 、 對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 一 ） 本 研 究 分 別 將 中 華 職 棒 及 球 場 體 育 館 視 為 公 共 財 性 質

之 非 市 場 財 貨 ， 選 擇 非 市 場 價 值 評 估 法 估 算 中 華 職 棒 於 球 場

體 育 館 舉 辦 之 經 濟 價 值 ， 另 外 同 時 用 市 場 價 值 法 角 度 計 算 中

華 職 棒 之 經 濟 影 響 。 然 對 於 中 華 職 棒 投 入 產 出 之 經 濟 效 率 等

並 無 著 墨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由 效 率 之 角 度 探 討 中 華 職 棒 之

經 濟 效 益 ， 以 提 供 更 多 的 不 同 角 度 及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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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本 研 究 問 卷 調 查 對 象 為 進 球 場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賽 事 之 消

費 者 ， 對 於 C V M 法 而 言 ， 亦 應 發 放 問 卷 予 觀 賞 電 視 轉 播 或

球 場 當 地 之 居 民（ 涵 蓋 非 使 用 者 ），詢 問 其 願 付 價 值，更 能 估

算 出 於 球 場 體 育 館 舉 辦 中 華 職 棒 之 非 使 用 價 值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在 研 究 對 象 方 面 可 擴 大 範 圍 至 該 行 政 區 之 居 民 。  

（ 三 ） 本 研 究 僅 中 華 職 棒 探 討 運 動 經 濟 效 益 與 消 費 者 需 求 行

為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針 對 中 華 職 棒 至 其 他 縣 市 場 館 比 賽 時

之 經 濟 效 益 加 以 調 查 評 估 ， 有 益 於 不 同 地 區 之 消 費 者 消 費 行

為 及 經 濟 效 益 的 比 較 及 分 析 。  

（ 四 ）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消 費 者 之 個 人 消 費 行 為 做 評 估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再 針 對 其 他 關 於 廣 告 收 入 、 轉 播 金 收 入 及 贊 助 收 入

等 其 他 資 金 來 源 的 投 入 加 以 考 量 以 求 更 廣 泛 了 解 中 華 職 棒 各

方 面 之 經 濟 效 益 與 成 本 。  

 （ 五 ）本 研 究 因 受 限 於 人 力、時 間 及 經 費 等 因 素，有 部 分 內

容 仍 待 後 續 研 究 以 更 臻 完 善 ， 如 實 證 變 數 的 選 擇 及 不 同 函 數

形 式 的 比 較 ， 以 及 經 濟 學 上 各 評 估 法 的 比 較 ， 有 助 於 未 來 研

究 的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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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d e l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2 1 ,  1 0 3 - 1 2 2  

F o r t ,  R .（ 2 0 0 4 a） , I n e l a s t i c  s p o r t s  p r i c i n g .  M a n a g e r i a l  a n d  

D e c i s i o n  E c o n o m i c s ,  2 5 ,  8 7 - 9 4 .  

F o r t ,  R .（ 2 0 0 4 b）,  S u b s i d i e s  a s  i n c e n t i v e  m e c h a n i s m s  i n  s p o r t s .  

M a n a g e r i a l  a n d  D e c i s i o n  E c o n o m i c s , 2 5 , 9 5 - 1 0 2 .  

G i u s ,  M a r k  ＆ D o n n  J o h n s o n（ 2 0 0 1）, A n  E m p i r i c a l  E s t i m a t i o n  

o f  t h e  E c o n o m i c  I m p a c t  o f  M a j o r  L e a g u e  S p o r t s  Te a m s  o n  

C i t i e s .  J o u r n a l  o f  B u s i n e s s  &  E c o n o m i c  S t u d i e s , 7 ,  1 ,  

3 2 - 3 8 .  

H a n s e n ,  H . ,  &  G a u t h i e r ,  R .（ 1 9 8 9） , F a c t o r s  A f f e c t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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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t e n d a n c e  a t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p o r t  E v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n g e m e n t ,  3 ,  1 5 - 3 2  

H e n d e e ,  J . C . ,  &  B u r d g e ,  R . J .（ 1 9 7 4） , T h e  s u b s t i t u t a b i l i t y  

c o n c e p t :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r e c r e a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L e i s u r e  R e s e a r c h ,  6 ,  1 5 5 - 1 6 2 .  

H e y n e ,  M a e n n i g &  S u s s m u t h（ 2 0 0 7） , Wo r l d  C u p  2 0 1 0 :  S o u t h  

A f r i c a n  E c o n o m i c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A n d  P o l i c y  C h a l l a n g e s  

I n f o r m e d  b y  T h e  E x p e r i e n c e  O f  G e r m a n y  2 0 0 6 ,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E c o n o m i c  P o l i c y  . V o l u m e  2 5 ,  I s s u e  4 ,  

5 7 8 – 5 9 0 .  

J e f f r e s ,  L . ,  N e u e n d o r f ,  K . ,  &  A t k i n ,  D .（ 2 0 0 3） , M e d i a  u s e  a n d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a s  a  s p e c t a t o r  i n  p u b l i c  l e i s u r e  a c t i v i t i e s :  

C o m p e t i t i o n  o r  s y m b i o s i s ?  L e i s u r e  S t u d i e s ,  2 2 ,  1 6 9 - 1 8 4 .  

J a s o n  A .  W i n f r e e ,  J i l l  J .  M c c l u s k e y , R o n  C .  M i t t e l h a m m e r  &  

R o d e n y  F o r t（ 2 0 0 4） , L o c a t i o n  a n d  a t t e n d a n c e  i n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 A p p l i e d  E c o n o m i c s ,  3 6 ,  2 1 1 7 – 2 1 2 4  

J o h n s o n ,  B .  K . , &  W h i t e h e a d ,  J . C .（ 2 0 0 0） , Va l u e  o f  p u b l i c  

g o o d s  f r o m  s p o r t s :  T h e  C V M  A p p r o a c h .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E c o n o m i c  p o l i c y , 1 8 , 1 , 4 8 - 5 8  

J o h n s o n ,  B . K .  G r o o t h u i s  P. A . , &  W h i t e h e a d ,  J . C .（ 2 0 0 1） , T h e  

Va l u e  o f  P u b l i c  G o o d s  G e n e r a t e d  b y  a  M a j o r  L e a g u e  

S p o r t s  Te a m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E c o n o m i c s , 2 , 1 , 6 - 2 1 .  

J o h n s o n ,  B . K . ,  G r o o t h u i s ,  P . A . ,  &  W h i t e h e a d ,  J . C .（ 2 0 0 1） ,  

T h e  V a l u e  o f  P u b l i c  G o o d s  G e n e r a t e d  b y  a  M a j o r  L e a g u e  

S p o r t s  T e a m  –  T h e  C V M  A p p r o a c h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E c o n o m i c s ,  2 , 1 ,  6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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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r k  P .  P r i t c h a r d  &  D a n i e l  C .  F u n k（ 2 0 0 6） ,  S y m b i o s i s  a n d  

S u b s t i t u t i o n  i n  S p e c t a t o r  S p o r t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2 0 ,  2 9 9 - 3 2 1  

M a r b u r g e r ,  D . R .（ 1 9 9 7） , O p t i m a l  t i c k e t  p r i c i n g  f o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o o d s .  M a n a g e r i a l  a n d  D e c i s i o n  E c o n o m i c s ,  

1 8 ,  3 7 5 - 3 8 1 .  

M a s o n ,  D . S .（ 1 9 9 9） ,  W h a t  i s  t h e  s p o r t s  p r o d u c t  a n d  w h o  b u y s  

i t ?  T h e  m a r k e t i n g  o f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p o r t s  l e a g u e s .  

E u r o p e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3 3 ,  4 0 2 - 4 1 8 .  

M a t t h e w  J .  B e r n t h a l  a n d  P e t e r  J .  G r a h a m（ 2 0 0 3） ,  T h e  

E f f e c t  o f  S p o r t  S e t t i n g  o n  F a n  A t t e n d a n c e  

M o t i v a t i o n : T h e  C a s e  o f  M i n o r  L e a g u e  V s .  C o l l e g i a t e  

B a s e b a l l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f  B e h a v i o r ;  V o l .  2 6 ,  N o .  

3 , 2 2 3 - 2 3 9 .  

M e i r ,  R .（ 2 0 0 0） , F a n  r e a c t i o n  t o  t h e  m a t c h  d a y  e x p e r i e n c e :  A  

c a s e  s t u d y  i n  E n g l i s h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r u g b y  l e a g u e  f o o t b a l l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Q u a r t e r l y ,  9 ,  3 4 - 4 2 .  

N o l l ,  R . G.（ 1 9 7 4） ,  G o v e r n m e n t  a n d  t h e  s p o r t s  b u s i n e s s .  

Wa s h i n g t o n ,  D C :  T h e  B r o o k i n g s  I n s t i t u t i o n .  

O w e n ,  J .  G.（ 2 0 0 6） ,  T h e  i n t a n g i b l e  b e n e f i t s  o f  s p o r t s  t e a m s .  

P u b l i c  F i n a n c e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6 , 3 ,  3 2 1 - 3 4 5 .  

R o b e r t  A .  B a a d e  a n d  L a u r a  J .  T i e h e n（ 1 9 7 9） ,  A n  A n a l y s i s  o f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A t t e n d a n c e ,  1 9 6 9  –  1 9 8 7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  S o c i a l  I s s u e s ,  Vo l .  1 4 ,  N o .  1 ,  1 4 - 3 2  

S c u l l y ,  G. W.（ 1 9 8 9） , T h e  b u s i n e s s  o f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  

C h i c a g o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 h i c a g o  P r 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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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e g f r i e d ,  J . ,  &  E i s e n b e r g ,  J .（ 1 9 8 0 ,  J u l y） , T h e  d e m a n d  f o r  

M i n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  A t l a n t i c  E c o n o m i c  J o u r n a l ,  8 ,  

5 9 - 6 9 .  

S w i f t ,  E .  M .（ 2 0 0 0）, H e y  f a n s :  S i t  o n  i t !  S p o r t s  I l l u s t r a t e d ,  9 2  ,  

2 0 , 7 3 - 8 4 .  

T i m o t h y  D .  D e S c h r i v e r（ 2 0 0 7） , M u c h  A d i e u  A b o u t  F r e d d y :  

F r e d d y  A d u  a n d  A t t e n d a n c e  i n  M a j o r  L e a g u e  S o c c e r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2 1 ,  4 3 8 - 4 5 1 .  

Vo s g e r a u ,  J . ,  We r t e n b r o c h ,  K . ,  &  C a r m o n ,  Z .（ 2 0 0 6） ,  

I n d e t e r m i n a c y  a n d  l i v e  t e l e v i s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3 2 ,  4 8 7 - 4 9 6 .  

W h i t n e y ,  J . D .（ 1 9 8 8） , W i n n i n g  g a m e s  v e r s u s  w i n n i n g  

c h a m p i o n s h i p s :  T h e  e c o n o m i c s  o f  f a n  i n t e r e s t  a n d  t e a m  

p e r f o r m a n c e .  E c o n o m i c  I n q u i r y ,  2 6 ,  7 0 3 - 7 2 4 .  

Z a n g ,  J . J . ,  S m i t h ,  D . W. ,  H u i ,  S . C .  &  M i c h a u d ,  T . J .（ 1 9 9 5） ,  

Va r i a b l e s  a f f e c t i n g  s p e c t a t o r  d e c i s i o n s  t o  a t t e n d  N B A  

g a m e s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Q u a r t e r l y ,  4（ 4） ,  2 9 - 3 9 .  

Z e n o n  X .  Z y g m o n t  a n d  J o h n  C .  L e a d l e y（ 2 0 0 5） , W h e n  I s  t h e  

H o n e y m o o n  O v e r ?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A t t e n d a n c e  

1 9 7 0 – 2 0 0 0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1 9 ,  2 7 8 - 2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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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08年 3月，中華民國統計月報 

國民生產毛額 國民所得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項目 

 

年別 
金額 

（新臺幣百萬元） 

年增率

（％） 

金額 

（新臺幣百萬元）

年增率

（％） 

金額 

（新臺幣元） 

金額 

（美元）

88年 9731.411 4.56 8730.667 3.99 397.707 12,324 

89年 10171.562 4.52 9044.421 3.59 408.786 13,090 

90年 10054.207 - 1.15 8806.883 - 2.63 395.319 11,692 

91年 10535.848 4.79 9227.042 4.77 411.987 11,914 

92年 10848.447 2.97 9478.427 2.72 421.377 12,242 

93年 11437.647 5.43 10001.162 5.51 443.019 13,252 

94年 11745.593 2.69 10260.406 2.59 452.947 14,075 

95年 12201.522 3.88 10659.523 3.89 468.756 14,410 

96年 12964.861 6.26 11304.016 6.05 495.170 15,078 

資料來源：2008年 3月，中華民國統計月報

說明：本表資料按 1993年版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簡稱 93SNA）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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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家庭消費支出按消費型態          單位：％           

 

 

 

 

 

 

 

 

 

 

資料來源：民國 96年中華民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處，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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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中華職棒大聯盟歷年現場觀眾總人次、平均單場人次 

年度 觀眾總人次 平均單場觀眾人次 變動率 

總計   16,155,591 3,715 3.50% 

職棒元年 1990 899,955 5,000 NA 

職棒 2年 1991 1,050,405 5,836 16.72% 

職棒 3年 1992 1,238,063 6,878 17.87% 

職棒 4年 1993 1,600,549 5,928 29.28% 

職棒 5年 1994 1,607,677 5,954 0.45% 

職棒 6年 1995 1,646,361 5,488 2.41% 

職棒 7年 1996 1,364,424 4,548 -17.12% 

職棒 8年 1997 685,832 2,041 -49.73% 

職棒 9年 1998 690,089 2,191 0.62% 

職棒 10年 1999 496,433 1,786 -28.06% 

職棒 11年 2000 301,671 1,676 -39.23% 

職棒 12年 2001 337,707 1,876 11.95% 

職棒 13年 2002 532,304 2,957 57.62% 

職棒 14年 2003   958,596 3,195 80.08% 

職棒 15年 2004 1,051,625 3,505 9.70% 

職棒 16年 2005 1,014,695 3,382 -3.51% 

職棒 17年 2006 679,205 2,264 -33.06% 

職棒 18年 2007 612,879 2,043 -9.77% 

職棒 19年 2008 572,692 1,922 -6.56% 

資料來源：中華職棒大聯盟官方網站，http://www.cpbl.com.tw /html/ numeratio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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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中華職棒入場券價目表 

球場／票別 內野全票 內野半票 外野票 

新莊、斗六、高雄縣 300 200 150 

台南 300 200 100 

指定席 自由席 指定席 自由席 
台中 

300 250 200 150 
100 

天母 300 250 200 150 -無外野- 

新竹、嘉義市、羅東、花蓮、台東 250 150 100  

資料來源：中華職棒大聯盟官方網站，http://www.cpbl.com.tw/html/numeratio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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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職棒觀賞行為與價格彈性之研究預試問卷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3. 年齡 □14 歲以下 □15~24 歲 □25~44 歲 □45~64 歲 □65 歲以上 

4.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及以

上 

5. 職業  □學生 □軍公教 □工 □商□自由業與服務業 □家管 □退休 □其

他 

6. 每個月收入（無所得者請填零用金）     □15000 元以下   □15001~30000 元   

□30001~45000 元   □45001~60000 元 □60001 以上    

7. 居住地： □北部（包含基隆、台北、桃竹苗）    □中部（包含南投、彰化、

雲林）        □南部（嘉義、台南、高屏）□東部 

第二部份  觀眾特質資料 

1. 參與同伴（您今天和誰一起來看球） □自己一人 □家人□朋友 □其他 

2. 交通方式  □機車 □汽車 □公車 □步行 □火車 □捷運□其他（請說明）    

3. 交通時間  □10分鐘內 □11-30分鐘 □31-60分鐘 □1~1.5小時 □其他

（請說明）               

4. 日常觀賞國內職棒習慣（媒體）□電視 □新聞報紙 □雜誌 □網路 □廣播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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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常觀賞國內職棒習慣（每周次數，轉播或是現場皆可）□無 □1~3 次 □4~5 

次 □6 次以上 

6. 日常觀賞國內職棒習慣（每周時間，轉播或是現場皆可）□無 □約30分內

□31~60分□61~90分 □91~120分□121~180分 □181分鐘（3小時）以上 

7. 上一球季中現場觀賞職棒的頻率約為：□無  □每週1~3次  □每週4~5次  

□每月1~3次  □每月4~5次  □每季1~3次  □每季4~5次 

8. 在未來球季中，您可能親臨球場現場觀賞職棒比賽的頻率約為  □無  □每

週1~3次  □每週4~5次  □每月1~3次  □每月4~5次  □每季1~3次  □

每季4~5次 

9. 對於職棒運動相關資訊的主要消息來源  □電視 □新聞報紙 □雜誌 □網

路 □廣播    □其他（請說明）               

10. 每季到場觀賞比賽的次數  □無 □1~10 次 □11~20 次 □21~30 次 

□31~40 次 □40 次以上 

11. 我最喜歡的2009年的國內球隊是？□兄弟象 □統一獅 □La New 熊 □興農

牛  

12. 過去的一個球季中，您購買您所支持球隊相關商品的次數：（1）□5 次以下 

（2）□6-10 次 （3）□11-15 次（4）□16-20 次 （5）□21-25 次 （6）

□25 次以上 

  觀眾基本消費資料 

1.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花費的實際門票為             元 

2.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花費的實際飲食花費為             元 

3.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花費的實際週邊商品花費為             元 ；□加油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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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物 □公仔 □球員卡與明信片 □運動用品 □其他（請說明）               

4.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花費的實際交通來回花費大概約            元 

5.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最多願意門票花費大概約            元 

6.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最多願意飲食花費大概約            元 

7.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最多願意週邊商品花費大概約            元 

8.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最多願意交通來回花費大概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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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中華職棒觀賞行為與價格彈性之研究調查問卷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8. 性別  □.男 □.女 

9.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10. 年齡 □14歲以下 .□15~24歲 .□25~44歲 .□45~64歲 .□65歲以上 

11.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及以

上 

12. 職業□學生 □軍公教 □工 □商□自由業與服務業 □家管 □退休 □其他 

13.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無所得者請填零用金） 

□15000元以下  □15001~30000元   □30001~45000元   □45001~60000元

□60001以上    

14. 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15000 元以下   □15001~30000 元  □30001~45000 元   □45001~60000 元 

□60,001 元∼100,000元   □（5）100,001 元∼150,000元  □（6）150,001 元

以上 

15. 居住地：    

□北部（包含基隆、台北、桃竹苗） □中部（包含南投、彰化、雲林） 

□南部（嘉義、台南、高屏） □東部 

第二部份  觀眾消費特質資料 

13. 參與同伴（您今天和誰一起來看球） □自己一人 □家人□朋友 □其他 

14. 交通方式  □機車 □汽車 □公車 □步行 □火車 □捷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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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交通時間大約為             小時             分鐘 

16. 日常觀賞國內職棒電視轉播頻率□每週二次以上□每周ㄧ次□二周ㄧ次□每

月一次□偶爾收看 □從來不看 

17. 前往球場現場觀賞職棒的頻率約為□每週二次以上□每周ㄧ次□二周ㄧ次□

每月一次□偶爾收看 □從來不看 

18. 每週觀賞國內職棒習慣（每周時間，轉播或是現場皆可）□無 □約30分內

□31~60分□61~90分 □91~120分□121~180分 □181分鐘（3小時）以上 

19. 在未來球季中，您可能親臨球場現場觀賞職棒比賽的頻率約為□每週二次以

上□每周ㄧ次□二周ㄧ次□每月一次□偶爾收看 □以後不看了 

20. 我最喜歡的2009年的國內球隊是？□兄弟象□統一獅□La New熊□興農牛  

21. 我認為自己是職棒球迷？□ 是，已經支持職棒        年了   □ 否 

22. 請問您是否贊成與支持國內職業棒球發展？  □ 是 □ 否 

23. 請問您是否贊成觀賞職業運動必須付費？    □ 是 □ 否 

第三部份  觀眾基本消費資料 

9.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花費的實際門票花費為        元 

10.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花費的實際飲食花費為                  元 

11.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花費的實際週邊商品花費為               元     

12. 我觀賞ㄧ場職棒所花費的實際交通來回花費大概約             元 

13. 在目前的品質下我觀賞ㄧ場職棒所最多願意門票花費大概約        元 

14. 在目前的品質下我觀賞ㄧ場職棒所最多願意飲食花費大概約          元 

15. 在目前的品質下我觀賞ㄧ場職棒所最多願意週邊商品花費大概約       元 

16. 在目前的品質下我觀賞ㄧ場職棒所最多願意交通來回花費大概約       元 


